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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2021 營業報告書暨致股東報告書

  2021營運表現

2021年是COVID-19困境中經濟復甦的一年，全球雖因COVID-19疫情及其變種病

毒的散播風險，影響我們的生活、經濟及政策，但學習適應各層面的”新常態”，因”
宅經濟”以及”綠經濟”帶動，催化半導體應用全面擴大，產業端對半導體零組件需求呈

現大幅成長，但在需求增加及晶圓新產能未到位，同時面臨運輸時間拉長的狀況下，

造成下游廠商搶單，供給跟不上需求已成為半導體產業鏈之新常態。本公司集團持續

努力在產業鏈間服務上下游廠商，在艱難的環境下保持出貨效率、掌握客戶需求，藉

由全體同仁努力及股東支持下，本公司集團2021年合併營業收入及稅前淨利分別約達

新台幣724億元及24億元，各約成長24%及163%，毛利率7.13%及營業淨利率3.49%，

各年增1.88個百分點與1.82個百分點，創近年來新高。

永續發展承諾

威健集團持續強化公司治理以及永續發展，期許與上下游夥伴能一同致力降低環

境衝擊及符合社會法令遵循的半導體綠色永續供應鏈。本公司主要供應商皆屬國際知

名之IDM或Fabless廠，已投入管理資源在勞工、健康與安全、環境、道德規範、管理

體系等五大面向，以符合責任商業聯盟RBA/ 電子業行為準則 (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之規範要求；身為該些上游原廠之代理商，將繼續連結

下游客戶，串連整個供應鏈夥伴共同參與社會和環境關心的議題。

本公司因應原廠要求遵循責任商業聯盟RBA/電子業行為準EICC之規範，並於

2020年5月訂定『供應商行為守則』，積極推動永續供應鏈，截至2021年底，已有50家
非原廠之供應商/承攬商廠商簽署遵守負責任商業聯盟(RBA)行為準則，並成立跨部門之綠

色產品管理架構，以確保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皆符合RoHS(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REACH高度關切物質(SVHC)及責任商業聯盟RBA/電子業

行為準EICC之規範要求，並連結下游客戶，承諾投入管理資源在勞工、健康安全、環

境、道德規範、管理體系等五面向，以成就整個供應鏈夥伴共同參與社會和環境關心

的議題，落實永續供應鏈管理策略。

氣候變遷已使節能減碳成為電子電器產品的主要訴求，本公司將隨時評估氣候變

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潛在風險與機會,積極與上游原廠合作，望能在節能減碳產品投

入盡一己之力，投入更多資源在相關應用方案的需求創造(Demand Creation)上，例如

電源管理、電動車充電樁、智能電網、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逆變器等都是綠色商機。

上游原廠更已積極擴充化合物/第3類半導體產品之研發能量，本公司亦將投入資源在

車用/電動車與工業能源相關市場，以開發更穩定、更具效率又低耗能的產品解決方

案，掌握綠能產業商機。

為了更完善的永續發展之架構，公司於2021特訂定『保障人權政策』、『智慧財產

管理計畫』及『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並持續贊助環境保護議題、教育以及體育資源

及研究機構等，培養科技人才，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2022年3月經董事

通過設立永續發展委員會，轄下成立永續發展與風險管理兩個功能小組，以確保企業

永續發展相關工作的推動與落實。本公司承諾為實踐企業公民社會責任，接軌國際趨

勢，除積極回應各利害關係人對於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各面向之關切議題外，並

將確實執行風險評估與採取因應對策，以強化公司治理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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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業務展望

2022 年全球仍面臨國際地緣政治之排擠效應、搶產能及密集與供應鏈溝通現象，

晶片大廠也陸續投入龐大的設廠資源，但因建造新晶圓廠成本高昂且有等待的建造期，

市場需求要等晶圓新產能將可能緩不濟急，因此晶片供應缺貨問題以及價格波動可能

會持續到 2022 下半年，甚至持續到 2023 年。供應鏈之供需平衡以及後疫情時代的來

臨將會是主要 2022 年半導體市場的變數，對應前述的不確定性，威健在 2022 年將持

續掌握市場脈絡，原廠以及客戶之需求、備貨時間及出貨速度，並持續提供技術支援，

期許經營團隊在營運規模擴增的情況下，能帶領全體同仁嚴謹遵守風險管理制度、優

化營運績效以及誠信經營守則，持續朝向誠信、永續經營、穩健營運之目標，為各利

害關係人創造更高的價值。

威健目前代理半導體零組件品牌已涵蓋諸多半導體整合元件製造廠(IDM) 或IC
設計公司品牌，例如AMD、Amazing、Cypress、Infineon、Lattice、Microchip、
Molex、NXP、Sinopower、Vishay、 Western Digital等。我們將持續開發找尋半導

體市場的新產品及新應用方案，繼續尋找新代理合作機會，並持續強化我們核心競爭

力，創造客戶新的需求，目前舉凡在工業電子、汽車電子、行動通訊、消費性電子、

電腦周邊設備及AI/5G等應用領域，本集團所屬各區域公司皆有能力提供客戶具競爭

力之零件、技術支援服務，及具效率之供應鏈管理服務，以達成透由本集團公司居間

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之科技連結，創造三贏價值。

一、2021年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項目 金額(新台幣仟元) 增(減)% 
營業收入 72,404,886 24 
營業毛利 5,162,842 68 
營業淨利 2,525,619 159 
稅前淨利 2,451,320 163 
稅後淨利 1,721,140 146 

(二)2021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2021年度集團在營運預算執行上，在收入及獲利績效執行，皆超越預期目標。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70.86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6,861.49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45.16
速動比率 88.91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7.37
股東權益報酬率 24.42
純益率 2.38
基本每股稅後盈餘(元)  4.54

(四)研究發展狀況

在「產品市場開發處」的規劃及積極爭取下，本公司成功代理了國內、外

知名半導體廠商的產品線，甚或成功維持或擴增上游原廠間整併後之代理權延

續。「產品應用處」則除持續在 3C 電子產品應用領域站穩腳步外，也積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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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合作提供技術支援客戶在新興應用領域所需之相關的 IC 產品，以新增公司

的業務版圖，及協助客戶節省研發費用及縮短電子產品上市時間，並藉此提升

服務水準，強化與原廠、客戶之合作關係。

另在「產品事業處」，正式邁向研發設計領域，專責產品整體的參考解決

方案。半導體產業應用廣泛以及應用方案持續更新，公司除了代理國內、外知

名半導體廠商的產品線外，由「產品市場開發處」主導尋找新的代理線，密切

關注並評估新創公司產品之應用及其發展性，包括綠經濟相關應用開發，適時

投入「產品事業處」之研發資源，屆時導入「產品應用處」之技術支援、需求

創造服務。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 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置設

備 CPE、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 O-RAN 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人工

智慧/物聯網(AIoT)、WiFi 6、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充電樁等)、
消費性電子、工業控制、Type C-PD 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應用為主，同時也

投入各項資源致力於伺服器/資料中心、馬達控制、電池儲能管理系統、車用

訊息娛樂系統及面板中控顯示 (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

相關應用產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產品參考解決方案，目前皆已陸續

提供予客戶使用。

二、2022年度營業計劃

(一)經營方針

1.即時掌握客戶因疫情衍生之物料短缺以及備貨排程調整，在供需不平衡的市

場做出最大努力滿足客戶需求。

2.持續關注各品項價格變化以及應用端科技產品發展趨勢，須充分掌握近期及

未來客戶需求，並投入適度的研發資源與業界夥伴合作，持續創造附加價值及

競爭力。

3.隨著綠經濟及永續發展之推廣，持續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並透過技術

支援服務及研發專案，達成產業鏈之科技連結，同上下游夥伴一起打造綠色永

續產業鏈。

4.即時掌握供應商及客戶因貿易政策及疫情曝險之對應策略，包括但不限於下

游廠商生產基地，上游晶圓廠布局。

5.審慎面對市場榮景以及後疫情時代的來臨，在營運規模擴增的情況下，嚴謹

遵守風險管理制度、誠信經營守則以及營收成長之獲利性，及時評估並採取因

應措施掌握市場機會。

(二)產銷政策

1.定價策略：面對客戶需求拉升，積極協調代理原廠產品交期，適時調整產品及

價格策略，提供最好互動溝通平台。

2.業務拓展：掌握”新科技”及"綠經濟"發展趨勢，以及後疫情時代來臨的市場變

化，拓展業務合作機會，厚實客戶結構。

3.服務彈性：面對客戶於亞太區域外之跨國移動，以及客戶因貿易政策邊緣化或

其他市場因素，做出產線跨國、跨區域的移動規劃，集團須強化支援度、服務

動能與彈性。

4.遵循法規：重視及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輸入之法規遵循。

5.隨著營運規模擴增，嚴謹審視風險性及獲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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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IC、混合

訊號及分散式元件他。2022年外部經營環境雖仍受美中貿易邊緣政策紛爭而衍

生出的供應鏈重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雙重夾擊，面對美國聯準會升息壓力及

其產生的不確定性，半導體市場供需平衡以及拉貨速度調整等外部因素，但本

公司經營團隊在考量相關機構預估半導體產業銷售預測、上游代理原廠之設定

目標及內部業務計劃之後，2022年度營運銷售預測目標，仍可正向預期具成長

機會。

本公司經營團隊暨全體同仁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與鼓勵，也期盼未來能繼續給予

威健最大的支持與指教。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胡秋江

經 理 人：胡秋江

會計主管：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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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廿日

二、公司沿革：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110 年 3 月 Blaize, Inc.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0 年 4 月 SiTune Corporation 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0 年 6 月

Kandou Bus S.A. 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蘇州納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予本公司半導體設備代理權。

110 年 7 月
上海數明半導體有限公司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立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0 年 8 月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五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25 日(即第二季)行使轉換，致發行普通股股數
增加 2,637,411 股，實收資本額達 3,703,886,530 元。

110 年 9 月

聖邦微電子（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聖邦微電子（香港）有限公司授予
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0 年 10 月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五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自 110 年 6
月 26 日起至 110 年 9 月 30 日(即第三季)行使轉換，致已發行普通股股
數增加 28,666,790 股，實收資本額達 3,990,554,430 元。

GLOBALFOUNDRIES Singapore Pte. Ltd. 授予本公司產品再銷售
權。

110 年 11 月 本公司獲國際貿易局頒發 109 年度出進口績優廠商證書。

111 年 1 月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五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29 日(即第四季)行使轉換，致已發行普通股股
數增加 16,716,826 股，實收資本額達 4,157,722,690 元。

Navitas Semiconductor Limited 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1 年 2 月 AONDevices,Inc.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1 年 3 月

Morse Micro,Inc.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五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自 110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111 年 3 月 24 日(即為第一季)行使轉換，致已發行普通股
股數增加 4,790,574 股，實收資本額達 4,205,628,430 元。

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設立提名委員會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擬辦理發行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
額新台幣 20 億元，發行價格按票面金額(每張新台幣 10 萬元整)十足發
行，發行年限五年，票面利率 0%。

111 年 5 月 本公司向證期局申報募集與發行國內第六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總額
新台幣 20 億元，已於 111 年 5 月 11 日申報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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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1.功能性委員會

功能性委員會，包括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永續發展

委員會，依各委員會組織規程執行職權，並對董事會負責，將所提議案交由

董事會決議。

2.董事長室

(1)執行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所擬營運方針及目標，負責全集團永續發展及

營運管理之資源分配、策略方案擬定、執行與考核，並向董事會報告。

(2)負責集團財務、匯率、投資、融資及風險管理督導，並擬定及執行控制策

略，向董事會報告。

(3)公司及集團整體性制度、規章及辦法之制定及更新。

(4)公司及集團整體行銷活動之規劃及企業公關事宜推動。

3.稽核室

(1)負責集團內部控制之稽核計畫訂定、執行及合理性評估，並向審計委員會

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2)執行稽核時所見之缺失，評估是否已依所提之建議及改正方案改善，並對

內控制度再做進一步風險及有效性評估。

(3)適時檢討內部控制制度不足之處，評估運營的有效性和效率，並提供適當

的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以及持續改進。

4.公司治理主管

(1)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2)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3)協助董事、獨立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4)提供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5)協助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遵循法令。

(6)與投資人關係相關之事務。

(7)其他依公司章程或法令所訂定之事項等。

5.人力資源室

(1)執行董事長室所擬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方針，負責人力資源管理執行與考核

作業，並向董事長室報告。

(2)人事制度規章、召募培訓、人事異動等相關作業執行。

(3)協助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召開相關事宜處理及交辦事項。

6.法務

(1)負責公司法務事務管理，並為公司營運提供法律策略支援，且對公司的營

運風險進行預防和控制，以確保公司利益不受侵害。

(2)參與公司營運相關合約的論證、談判，進行法律評估，擬訂相關合約文本。

(3)協助處理公司運營過程中的有關法律事務，組織擬訂各類法律文件。

(4)審查公司運營過程中發生的各類法律文書及合約，監督合約的履行。

(5)協助公司處理、解決營運中發生的各類法律糾紛，維護公司合法權益。

(6)處理公司的訴訟及非訴訟事務管理。

(7)協助公司永續發展相關公司治理事項。

(8)貿易法規之遵循諮詢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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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職業安全衛生部

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相關環保及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8.電子零件事業處

(1)電子元件相關產品的市場規劃。

(2)電子元件相關產品代理權之開發與確保。

(3)運用業務、技術支援、通路行銷及客戶服務等方法爭取客戶。

(4)執行公司之進出口、報關、船務、保險、 HUB/VMI 倉運作及產品貿易

法規之遵循等作業。

9.產品事業處

針對代理產品線研究與開發產品解決參考方案。

10.產品應用處

提供客戶對產品應用的技術支援，強調需求創造的服務。

11.產品市場開發處

掌握資訊科技市場脈動與趨勢，主導爭取高科技產品及半導體元件的代理

權。

12.行政處

(1)會計部：負責帳務處理、預算規劃及各項財務會計報表編訂及管理資訊提

供。

(2)財務部：掌理資金調度、出納日常現金收付、金融機構往來授信關係建立

與維護，暨應收帳款債權管理與確保作業，公司授信額度控管等事宜。

(3)行政部：負責股務行政，含股務規劃、股東會、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會

議等相關事宜處理，以及辦公室庶務性採構及管理等總務作業。

(4)MIS 中心：資訊管理職能的建立、執行與考核，諸如 ERP 作業、電子郵

件作業、網路與資訊安全作業等。

(5)倉儲中心：後勤倉儲作業中心電腦化倉儲作業平台之建立與維護，提升倉

儲作業中心運作與管理效率。

13. 海外事業處

(1)依據董事長室所擬集團策略，評估管理海外子公司及分公司策略目標執行

度。

(2)評估海外子公司及分公司管理制度執行度及風險管理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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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機

械
所

副
研

究
員

(註
2)

 
--

-
--

- 
--

- 
--

- 

董
事

臺
灣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11
0.0

7.2
0 

3 
87

.09
.01

30
,4

26
,8

76
8.

27
30

,4
26

,8
76

7.
22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灣

代
表
人
：

陳
澄
芳

男
61

~7
0歲

52
7,

13
6

0.
14

52
7,

13
6

0.
13

--
- 

--
- 

--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電
子

物
理

系
學

士
德

州
儀

器
(股

)公
司

工
程

師

(註
3)

 
--

-
--

- 
--

- 
--

- 

董
事

臺
灣

陳
冠
華

男
41

~5
0歲

11
0.0

7.2
0 

3 
10

7.0
6.1

3
19

1,
30

1
0.

05
19

1,
30

1
0.

05
1,

06
6,

45
6 

0.
25

--
-

--
-

卡
內

基
美

隆
大

學

財
務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應

用
數

學
學

系
學

士

展
鉦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展
鉦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

京

元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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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獨
立

董
事

臺
灣

蔡
裕
平

男
61

~7
0歲

11
0.0

7.2
0 

3 
98

.06
.19

--
- 

--
-

--
- 

--
-

--
- 

--
- 

--
-

--
-

加
州

Sa
nt

a 
C

la
ra

 
U

ni
ve

rs
ity

法
學

博
士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企

業
家

管
理

發
展

進
修

班
第

十
五

屆
美

通
創

投
管

理
公

司
(M

ei
tu

ng
 

Li
m

ite
d)
董

事
長

(註
4)

 

寶
利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中
華
民
國
企

業
評
價
學
會
副
理

事
長
、
翰
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
合
度
精

密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統

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

--
- 

--
- 

--
- 

獨
立

董
事

臺
灣

林
弘

男
51

~6
0歲

11
0.0

7.2
0 

3 
92

.06
.05

--
- 

--
-

--
- 

--
-

--
- 

--
- 

--
-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管

研
究

所
EM

BA
碩

士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藥

學
系

學
士

中
華

民
國

旅
館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事

九
豪

精
密

陶
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法
人

代
表

人
) 

華
帥

旅
館

管
理

顧
問

公
司

董
事

長
、

華
帥

海
景

飯
店

總
經

理
、

威
健

實
業

(股
)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註

5)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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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獨
立

董
事

臺
灣

尤
雪
萍

女
61

~7
0歲

11
0.0

7.2
0 

3 
10

7.0
6.1

3
--

- 
--

-
--

- 
--

-
--

- 
--

- 
--

-
--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會

計
學
系
碩

士
渣

打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資
深
副

總
裁

凱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豐
藝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志
嘉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志
嘉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環
懋
國
際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
環

國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
大
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所
代
表

法
人
：
環

國
有

限
公
司

)、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

--
- 

--
- 

--
- 

註
1：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研
通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及
薪

酬
委
員

、
欣

技
資

訊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及
薪

酬
委

員
、

豐
藝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勁
豐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晶
焱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威
健

實
業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董

事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W
ei

te
ch

 
In

t.C
o.

,L
td

(本
公

司
子
公

司
之
轉

投
資

)之
董

事
、
麗

臺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艾
維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2：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營
運
長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威
健

資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為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W
ei

ke
ng

 T
ec

hn
ol

og
y 

Pt
e 

Lt
d
之

董
事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註

3：
豐
藝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創

豐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勁

豐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勁
豐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富
經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廣
邁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註

4：
統

一
安

聯
保

險
集

團
策

略
執

行
長

、
統

一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統

一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國

際
通

商
法

律
事

務
所

( 
Ba

ke
r 

&
 M

cK
en

zi
e)
律

師
、

加
州

D
ie

pe
nb

ro
ck

, W
ul

ff
, P

la
nt

 &
 H

an
ne

ga
n
法

律
事
務

所
律
師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法
律

系
副
教

授
。

註
5：

清
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台

灣
精
緻

商
旅
聯

盟
協
會

會
長
、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礦
工
醫

院
董
事

。
註

6：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者

，
應

說
明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截
至
目

前
，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同
一
人
，

係
基
於

營
運

需
要
考
量

，
為
提

升
決
策

執
行

與
經
營
效

率
之
所

需
。
但

在
公

司
治
理
上

，
相
關

屬
於
董

事
會

決
策
職
權

之
事
件

，
皆
與

董
事

會
所
有
成

員
充

分
溝
通
與

討
論

，
俟
相
關

提
案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後

，
方
賦

予
經
營

團
隊
據

以
規
劃

、
執
行

及
控
制

之
權
力

。
未
來

，
本
公

司
將
依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時
限

內
(於

11
2
年

底
前

)，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或
於
管

理
團
隊

中
選
擇
適

合
之
人

選
培
養

擔
任
總

經
理
，

以
避
免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同
一

人
之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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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11
1
年

4
月

18
日

法
人
名
稱

前
十
名
股
東
名
稱

持
股
比
率

%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宋
一
林

19
.8

7 
%

詹
明
娟

16
.6

7 
%

陳
景
惠

16
.6

7 
%

胡
秋
江

16
.6

5 
%

杜
懷
琪

16
.6

7 
%

宋
乃
可

8.
37

 %
宋
伯
威

5.
08

 %
胡
謝
素
娥

0.
02

 %

(二
)董

事
資
料
（

2）
1.
董
事
專
業
資
格
及
董
事
獨
立
性
資
訊
揭
露
：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胡
秋
江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現
改

名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所

博

士
，
目
前
為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所
兼
任
教
師
，
具
教
授

級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資
格
，
專
長
於
科
技
創
業
、
科
技
產
業
之
事
業
經
營
與

實
務
、
電
子
零
組
件
與
資

訊
通
路
、
新
創
事
業
營
運

規
劃
及
創
業
投
資
等
。

胡
秋
江
先
生
實
務
經
驗
、
策
略
管
理
、
領
導
及
學
術
能
力
兼
備
，
專
注
於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產
業
之
經
營
管
理
逾

40
年
，
除
在

威
健
集
團
所
屬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及

10
0%

持
有
之
子
公
司

)擔
任
董
事

外
，
在
相
關
電
子
科

技
產

業
鏈

之
上

、
下

游
公

司
或

同
業

，
亦

有
擔

任
董

事
或

獨
立

董
事

職

務
，
以
貢
獻
公
司
治
理
管

理
專
長
，
因
此
，
具
備
財

務
會
計
、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科
技
產
業
相
關
營
運
規
劃
、
經
營
與
管
理
實
務
能
力
。

1.
兼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
屬
經
理
人
。

2.
兼
本
公
司
關
係
企
業

(1
00

%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

3.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4.
為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5%
以
上
之
法
人
股

東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

5.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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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紀
廷

芳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現
改

名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
曾

任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機
械

所
副

研
究

員
，

於
民

國
75

年
7
月

至
本

公
司

任
職

，
於

民
國

86
年

7
月

~9
1
年

9
月

間
升

任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乙

職
，

復
於

民
國

91
年

9
月

起
改

任
集

團
營

運
長

乙
職

迄
今

，
負

責
執

行
董

事

會
及

董
事

長
長

室
所

擬
定

之
集

團
策

略
，
督

導
管

理
之

集
團

營
運

區
域

涵

蓋
大

中
華

區
(台

灣
、
香

港
、
中

國
)及

東
南

亞
區

(新
加

坡
、
馬

來
西

亞
、

泰
國

、
越

南
、

菲
律

賓
等

)。
紀

廷
芳

先
生

已
在

本
公

司
服

務
超

過
35

年
，

專
精

於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產

業
之

經
營

與
策

略
管

理
，
在

董
事

會
以

經
理

人
之

角
色
，
向

所
有

董
事

進

行
相

關
經

營
管

理
之

策
略

溝
通

與
互

動
，
並

提
出

相
關

經
營

管
理

意
見

，

且
具

備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產

業
科

技
能

力
。

1.
兼

本
公

司
集

團
營

運
長

，
屬

經
理

人
。

2.
兼

本
公

司
關

係
企

業
(1

00
%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

3.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4.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0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陳
澄
芳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現
改

名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電

子
物

理
學

系
學

士
，
曾

任
職

德
州

儀
器

公
司

工
程

師
，
目

前
是

同
業

公
司

-豐
藝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勁

豐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陳
澄

芳
先

生
專

注
於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產
業

之
經

營
與

策
略

管
理

超
過

35
年
，
具

備
公

司
治

理
、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產
業

科
技

能
力
，
能

適
時

對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提
出

相
關

公
司

治
理

及
營

運
管

理
意

見
與

方
針
，
以

要
求

經
營

團
隊

擬
定

營
運

策
略

據
以

執
行

。

1.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5%
以

上
之

法
人

股
東
，
為

本
公

司
第

一
大

股
東
。

2.
陳

澄
芳

先
生

以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指
定

代
表

人
當

選
董

事
。

3.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0 

陳
冠

華

擁
有

雙
碩

士
學

位
-美

國
卡

內
基

美
隆

大
學

財
務

工
程

學
系

及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
目

前
亦

是
半

導
體

封
裝

測
試

廠
-京

元
電

子
(股

)
公

司
之

董
事

，
及

展
鉦

投
資

公
司

之
董

事
總

經
理

。

陳
冠

華
先

生
熟

稔
半

導
體

產
業

鏈
之

科
技

發
展
，
並

專
長

於
投

資
管

理
，

具
備

公
司

治
理
、
會

計
資

訊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
產

業
發

展
及

科
技

應
用

洞
察

力
。

1.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大

自
然

人
股

東
之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

2.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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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蔡
裕

平

(獨
立

董
事

) 
美

國
加

州
 S

an
ta

 C
la

ra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

具
法

律
專

業
及

實
務

，
曾

經
任

教
於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法
律

系
副

教
授

及
任

職
於

國
際

通
商
（

Ba
ke

r 
&

 M
cK

en
zi

e）
法

律
事
務

所
、
加

州
 D

ie
pe

nb
ro

ck
, W

ul
ff,

 P
la

nt
 &

 
H

an
ne

ga
n 

法
律

事
務

所
律

師
，

並
曾

擔
任

過
統

一
安

聯
保

險
集

團
策

略
執

行
長
、
統

一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統

一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目

前
是

寶
利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負

責
創

業
投

資
管

理
，
投

資
觸

角
擴

及
半

導
體
、
通

訊
業
、
軟

體
業

、

光
電

業
、

生
物

科
技

業
、

醫
療

器
材

業
及

航
太

、
材

料
等

產
業

。

蔡
裕

平
先

生
兼

具
法

律
、
財

務
金

融
、
科

技
產

業
管

理
及

公
司

治
理

等
專

長
，
雖

然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已

逾
三

屆
(9

年
)，

但
皆

無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且

其
在

經
營

管
理

上
，
能

提
供

產
業

分
析

整
合
、
風

險
管

理
、
法

律
策

略
/遵

循
及
管
理
決
策
意
見
，
因
此
，
在

執
行

獨
立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職

權
時
，
可

借
重

其
法

律
、
財

務
及

科
技

產
業

管
理

專

長
，

以
提

升
董

事
會

公
司

治
理

管
理

品
質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監
督

功
能

。

依
據

本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及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之
規

定
，

董
事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選

任
之

，
本

公

司
於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提
名

與
遴

選
時

，
已

取
得

每

位
董

事
提

供
的

書
面

聲
明

、
工

作
經

歷
、

目
前

在

職
證

明
，

及
親

屬
關

係
表

，
以

核
實

確
認

本
身

、

配
偶

及
其

三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相

對
於

公
司

的
獨

立

性
。

本
公

司
另

經
核

實
左

列
三

位
獨

立
董

事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

皆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及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所
訂

資
格

要
件

，
且

獨
立

董
事

皆
已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賦

予
充

分
參

與
決

策
及

表

示
意

見
之

權
力

，
據

以
獨

立
執

行
相

關
職

權
。

1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管

研
究

所
 E

M
BA

 碩
士
，
目

前
是

華
帥

旅
館

管
理

顧

問
公

司
董

事
長
、
華

帥
海

景
飯

店
總

經
理
、
清

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台

灣
礦

工
醫

院
之

董
事
，
並

曾
擔

任
台

灣
精

緻
商

旅
聯

盟
會

長
、
中

華

民
國

旅
館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事
及

被
動

電
子

元
件

廠
九

豪
精

密
陶

瓷

（
股

）
公

司
董

事
等

職
。
其

致
力

於
觀

光
旅

館
服

務
業

之
經

營
有

成
，
熟

稔
商

業
法

令
及

具
公

司
治

理
專

才
經

驗
。
雖

然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已

逾
三

屆

(9
年

)，
但

皆
無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因

此
，
本

公
司

仍
借

重
其

在
不

同
產

業
之

異
產

業
管

理
服

務
經

驗
及

視
野
，
能

適
時

提
供

經
營

與
管

理
之

多
元

意
見
，
讓

本
公

司
在

經
營

管
理

策
略

之
思

維
上

能
更

具
多

元
化

之
面

向
，

進
以

提
升

董
事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監

督
及

管
理

品

質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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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尤
雪

萍

(獨
立

董
事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會

計
學

碩
士
，
具

會
計

專
業

學
養
；
目

前
是

環
懋

國
際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
環

國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及

大
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曾

經
歷

練
外

商
渣

打
銀

行
副

總
裁

職
務
，
亦

曾
於

電
子

產

業
科

技
公

司
擔

任
過

獨
立

董
事

(凱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監

察
人

(豐
藝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其

具
備

在
公

司
治

理
、
財

務
會

計
、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產

業
科

技
等

領
域

之
分

析
及

管
理

能
力
，
將

可
提

升
董

事
會

公
司

治
理

品
質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監
督

功
能
。
目

前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屬

於
第

二
任

期
未

逾
三

屆
，

且
未

有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0 

2.
董

事
會

多
元

化
及

獨
立

性
：

(1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及

其
達

成
情

形
：

自
20

18
年

6
月

起
，
本

公
司

全
體

董
事

選
舉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
依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之

規
定
，
董

事
會

結
構
，
應

就
公

司
經

營
發

展
規

模
及

其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情

形
，

衡
酌

實
務

運
作

需
要

，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以

決
定

5~
9
席

之
適

當
董

事
席

次
；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量

多
元

化
，

除

兼
任

公
司

經
理

人
之

董
事

不
宜

逾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外

，
並

就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以

擬
訂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董

事
會

成
員

應
具

備
不

同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產
業

科
技

專
業

背
景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或

性
別
、
年

齡
等
。
為

達
到

公

司
治

理
之

理
想

目
標

，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如
下

：

1
營

運
決

策
判

斷
能

力
。

2
經

營
策

略
管

理
及

領
導

能
力

。

3
危

機
分

析
、

決
斷

及
處

理
能

力
。

4
產

業
發

展
及

科
技

應
用

洞
察

力
。

5
國

際
市

場
脈

動
前

瞻
力

。

6
會

計
資

訊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

本
公

司
現

任
七

席
董

事
皆

為
本

國
籍

，
均

已
具

備
執

行
職

務
所

必
須

之
知

識
、

技
能

及
學

養
(請

參
閱

前
述

董
事

學
經

歷
)，

並
分

別
擁

有
豐

富
的

會
計

、

財
務
、
商

務
、
法

律
、
市
場

行
銷

或
產

業
科

技
等

專
業
；
其

中
女

性
董

事
一

席
(1

4.
3%

，
尤

雪
萍

)；
董

事
之

年
齡

區
間
，

61
~7

0
歲
區

間
有

五
位

(7
1.

4%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澄

芳
、

蔡
裕

萍
、

尤
雪

萍
)，

51
~6

0
歲

區
間

一
位

(1
4.

3%
，

林
弘

)，
41

~5
0
歲

一
位

(1
4.

3%
，

陳
冠

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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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之
情
形
如
下
表
：

董
事
姓
名

性
別

&
 

年
齡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多
元
化
核
心
專
業

未
逾

三
屆

已
逾

三
屆

財
務

會
計

商
務

法
律

市
場
行
銷

產
業
科
技

胡
秋
江

男
61

~7
0 

  
  

✓
✓

✓
✓

蔡
裕

平
(獨

立
董
事

) 
男

61
~7

0 
  

✓
✓

✓
✓

✓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 
男

51
~6

0 
  

✓
✓

✓
✓

尤
雪

萍
(獨

立
董
事

) 
女

61
~7

0 
✓

  
✓

✓
✓

✓

威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澄
芳

男
61

~7
0 

  
  

✓
✓

✓

紀
廷
芳

男
61

~7
0 

  
  

✓
✓

✓

陳
冠
華

男
41

~5
0 

  
  

✓
✓

✓

(2
)董

事
會
獨
立
性
：

1
董
事
會

結
構
：

本
公
司
訂
定
董
事
遴
選
制
度
，
全
體

董
事
之
選
任
程
序
公
開
及
公
正
，
符
合
本
公
司
「
公
司
章
程
」
、
「
董
事
選
舉
辦
法
」
、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及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
等

之
規

定
，

現
任

董
事

會
組

成
結

構
占

比
分

別
為

 3
席
獨
立
董
事

(4
2.

9%
)，

四
席
非
獨
立
董
事

(5
7.

1%
)，

其
中

2
席
具
員
工

/經
理
人
身
份
之
董

事
 (

28
.5

%
，
未
逾
全
體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全
體
董

事
間
皆
未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符
合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6
條
之

3
規
定
第

3
項
及
第

4
項
規
定
情
事
。

2
董
事
會

具
獨
立
性
：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會
指
導
公
司
策
略
、
監
督
管
理
階
層
及
對
公
司
、
股
東
負
責
，
在
公
司
治
理
制
度
之
各
項
作
業
與
安
排
，
董
事
會
皆
依
照
法
令
、
公
司

章
程
或
股
東
會
決
議
等
，
據
以
行
使

職
權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強
調
獨
立
運
作
及
透
明
化
之
功
能
，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皆
屬
獨
立
之
個
體
，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
三
席
獨
立
董
事
亦
遵
循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
搭
配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職
權
，
審
度
公
司
存
在
或
潛
在
風
險
之
管
控
等
，
據
以
確
實
監
督
公
司
內
部
控
制

之
有
效
實
施
、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選
（
解
）
任
及
獨
立
性
與
財
務
報
表
之
允
當
編
製
。
此
外
，
依
本
公
司
之
「
董
事
選
舉
辦
法
」
訂
定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選
任
方
式
採
行
累
積
投
票
制
與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
鼓
勵
股
東
參
與
，
持
有
一
定
股
數
以
上
之
股
東
得
提
出
候
選
人
名
單
，
該
候
選
人
資
格
條
件
審
查
及

有
無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三
十
條
所
列

各
款
情
事
之
確
認
事
項
，
相
關
受
理
作
業
皆
依
法
進
行
及
公
告
，
保
障
股
東
權
益
，
以
避
免
提
名
權
遭
壟
斷
或
過
於

浮
濫
，
保
持
獨
立
性
。

本
公

司
已
建

立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制
度

，
每
年

執
行
一

次
董

事
會

內
部
自

評
及
董

事
成

員
考

核
自
評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
評

估
項
目

包
含

(1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2
)董

事
會
決
策
品
質

(3
)董

事
會

組
成
與
結
構

(4
)董

事
的
選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及

(5
)內

部
控
制
等
五
大
面
向
；
而
董
事
成
員
自
評
考

核
，
則
包
含

(1
)公

司
目
標

與
任
務
之
掌
握

(2
)董

事
職

責
認
知

(3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4
)內

部
關
係
經

營
與
溝
通

(5
)董

事
之
專
業

及
持
續
進
修
及

(6
)內

部
控
制
等
六
大
面
向

。
上
述
之
相
關
考
自
評
核
結
果
於
提
報
董
事
會
後
，
皆
揭
露
於
本
公
司
年
報
及
官
網
。

另
外

，
為
讓

投
資
大

眾
充
分

了
解

本
公

司
其
餘

董
事
會

運
作

情
形

，
也
已

在
本
公

司
年

報
、

官
網
或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相

關
訊
息

：
(1

)董
事

會
成
員
參
與
開
會
出
席
狀
況

(2
)董

事
會
議
案
及
決
議

(3
)董

事
持
續
進
修
情
形

(4
)董

事
成
員
之
持
股
變
化

(包
含
持
股
比
率
、
股
份
轉

讓
及
質
權
之
設
定
等

)
情
形

(請
參
閱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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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1
1年

4月
18

日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台
灣

胡
秋
江

男
91

/0
7/

01
8,

84
3,

62
7

2.
10

46
7,

05
9

0.
11

--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所

博
士

大
葉
大
學

事
業
經

營
所
碩

士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企
家
班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電

信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註
1)

(註
2)

--
-

--
-

--
- 

(註
6)

 

集
團
營
運

長
台
灣

紀
廷
芳

男
91

/0
7/

01
6,

27
8,

15
0

1.
49

14
6,

81
7

0.
04

--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機
械
所

副
研
究

員

(註
2)

--
-

--
-

--
- 

--
- 

中
國
區

總
經
理

台
灣

張
錦
豪

男
10

0/
07

/0
1

4,
10

2,
70

4
0.

97
5,

94
0

0.
00

--
- 

--
-

台
灣
海
洋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聲
寶
公
司

(註
3)

--
-

--
-

--
- 

--
-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陳
政
宏

男
10

0/
07

/0
1

76
,0

27
0.

02
77

,0
00

0.
02

--
- 

--
-

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系
學

士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行
銷
長

台
灣

李
沛
霆

男
10

7/
05

/0
2

--
- 

--
- 

92
4

0.
00

--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EM
BA

碩
士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茂
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智
創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豐
藝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董
事
長
室

(海
外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洪
東
輝

男
10

6/
03

/0
1

97
7,

89
3

0.
23

8,
62

0
0.

00
--

- 
--

-
國
立
台
灣
工
業
技
術
學
院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南
訊
工
程

公
司

(註
4)

--
-

--
-

--
- 

--
- 

產
品
應
用
處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謝
季
宏

男
10

6/
07

/0
1

19
7,

12
1

0.
05

--
-

--
-

--
- 

--
-

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精
英
電
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產
品
巿
場
開
發
處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呂
思
慧

女
10

2/
03

/1
8

38
3

0.
00

--
-

--
-

--
- 

--
- 

輔
仁
大
學

國
貿
學

系
學
士

C
yp

re
ss

 台
灣

分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一
處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楊
晉
銘

男
10

9/
02

/1
4

--
-

--
-

--
-

--
-

--
- 

--
- 

私
立
明
新
技
術
學
院
電
子
工
程
科

(五
專

) 
C

yp
re

ss
 台

灣
分
公
司

Em
ax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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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三
處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蘇
明

松
男

10
1/

07
/0

1
--

- 
--

- 
48

,1
53

0.
01

--
- 

--
- 

W
es

t T
ex

as
 A

&
M

 U
ni

ve
rs

ity
 M

BA
A

dv
an

ce
d 

M
ic

ro
 D

ev
ic

es
,In

c.
 

N
at

io
na

l S
em

ic
on

du
ct

or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三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楊
忠

益
男

10
9/

07
/1

3
5,

94
6

0.
00

13
1

0.
00

--
- 

--
-

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弘
電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五
處

部
協
理

台
灣

沈
弘

芊
男

10
7/

07
/0

1
35

,0
00

0.
01

6,
00

0
0.

00
--

- 
--

-
私
立
德
明
商
業
專
科
學
校
會
計
統
計
科

(五
專

) 
艾

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七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沈
新

覺
男

10
2/

07
/0

1
31

,4
36

0.
01

--
- 

--
-

--
- 

--
-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EM
BA

碩
士

永
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八
處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張
紹

恆
男

10
9/

08
/0

1
32

9,
87

0
0.

08
89

,2
73

0.
02

--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系
學

士

美
商

英
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九
處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陳
永

欣
男

10
6/

07
/0

1
13

0,
88

3
0.

03
5,

89
8

0.
00

--
- 

--
-

中
華

工
業

專
科

學
校

電
子

工
程

科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九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史
振

宇
男

10
9/

07
/0

1
--

- 
--

- 
--

- 
--

-
--

- 
--

-
佛
羅
里
達
大
學
工
業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志
遠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九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黃
建

忠
男

11
1/

03
/0

7
--

- 
--

- 
--

- 
--

-
--

- 
--

-
淡
江
大
學
國
際
貿
易

(學
)系

學
士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十
處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陳
長

堯
男

10
5/

07
/0

1
--

- 
--

- 
--

- 
--

-
--

- 
--

-
Ro

ya
l R

oa
ds

 U
ni

ve
rs

ity
 M

BA
 

冶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十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曾
賢

文
男

10
4/

05
/1

8
11

,1
73

0.
00

18
,6

69
0.

00
--

- 
--

-
私
立
萬
能
工
商
專
科
學
校
電
子
工
程
科

(二
專

)
亞

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董
事
長
室

 ( 
海
外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呂
兆

傑
男

98
/0

7/
01

93
8,

16
8

0.
23

--
- 

--
-

--
- 

--
-

國
立

台
北

工
業

專
科

學
校

電
子

科

德
州

儀
器

--
- 

--
-

--
-

--
- 

--
- 

董
事
長
室

 ( 
海
外

 ) 
處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邱
建

蒼
男

10
6/

07
/0

1
--

- 
--

- 
--

- 
--

-
--

- 
--

-
私
立
明
志
工
業
專
科
學
校
電
機
工
程
科

(五
專

) 
華

邦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董
事
長
室

 ( 
海
外

 )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陳
立

偉
男

10
7/

03
/1

9
--

- 
--

- 
--

- 
--

-
--

- 
--

-
私
立
淡
水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企
業
管
理
科

(五
專

) 
宏

衢
(上

海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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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長
室

 ( 
海
外

 )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梁
日
新

男
10

7/
08

/1
6

--
- 

--
- 

--
- 

--
-

--
- 

--
- 

Th
e U

ni
ve

rsi
ty

 of
 A

uc
kla

nd
金
融
專
業
學
士

宏
衢

(上
海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
- 

行
政
處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發

言
人

台
灣

周
甘
淋

男
10

0/
07

/0
1

18
2,

76
6

0.
04

--
- 

--
-

--
- 

--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研
究
所

碩
士

元
大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註
5)

--
-

--
-

--
- 

--
-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11
0/

05
/1

3
稽
核
室

部
協
理

台
灣

邱
毓
峰

男
96

/0
7/

01
--

- 
--

- 
--

- 
--

-
--

- 
--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會

計
系
學

士

台
灣
卜
蜂

公
司

--
- 

--
-

--
-

--
- 

--
- 

行
政
處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吳
哲
彬

男
10

8/
07

/0
1

18
,6

47
0.

00
--

- 
--

-
24

2,
92

1
0.

06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經

營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台
北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

- 
--

-
--

-
--

- 
--

- 

財
務
部

(海
外

) 
財
務
副
總
經
理

台
灣

吳
世
豪

男
10

2/
07

/0
1

14
,0

31
0.

00
--

- 
--

-
--

- 
--

- 
逢

甲
大
學

國
際
貿

易
(學

)系
學
士

日
盛
銀
行

--
- 

--
-

--
-

--
- 

--
- 

行
政
處

會
計
部
部
經
理

台
灣

黃
麗
香

女
10

0/
07

/0
1

91
,9

72
0.

02
--

- 
--

-
--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會

計
系
學

士

飛
盟
公
司

--
- 

--
-

--
-

--
- 

--
- 

註
1：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研
通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及
薪

酬
委
員
、
欣
技

資
訊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及
薪

酬
委

員
、

豐
藝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勁
豐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晶
焱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威
健

實
業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董

事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W
ei

te
ch

 In
t.C

o.
,L

td
(本

公
司
子

公
司
之

轉
投
資

)之
董
事
、
麗

臺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艾
維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註

2：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營
運
長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威

健
資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為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W
ei

ke
ng

 T
ec

hn
ol

og
y 

Pt
e 

Lt
d之

董
事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註

3：
威
健
國

際
貿
易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註
4：

W
ei

ke
ng

 T
ec

hn
ol

og
y 

Pt
e 

Lt
d,
之

董
事
。

註
5：

威
健
資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之
監
察
人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廣
錄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註
6：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與

董
事

長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者
，
應

說
明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截
至
目
前
，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同

一
人
，
係
基

於
營
運
需

要
考
量
，
為

提
升
決

策
執
行
與

經
營
效

率
之
所

需
。
但
在
公
司

治
理
上
，
相

關
屬
於

董
事
會
決

策
職
權

之
事
件
，
皆

與
董

事
會

所
有
成

員
充
分

溝
通

與
討
論

，
俟

相
關

提
案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後

，
方

賦
予
經

營
團

隊
據
以

規
劃

、
執

行
及
控

制
之

權
力
。

未
來

，
本

公
司
將

依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時

限
內

(於
11

2
年

底
前

)，
增

加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
或
於

管
理
團

隊
中
選

擇
適
合

之
人
選

培
養
擔

任
總
經

理
，
以

避
免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同
一
人

之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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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等

之
酬

金

(一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11

)

報
酬

(A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

 
(註

3)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註

4)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註

5)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胡

秋
江

---
---

---
---

 1
4,

36
3,

40
0 

14
,3

63
,4

00
24

0,
00

0
24

0,
00

0
14

,6
03

,4
00

0.
85

%
14

,6
03

,4
00

0.
85

%
18

,6
38

,4
00

 5
6,

74
1,

08
0

13
1,

61
6

13
1,

61
6

24
,00

00
,00

0
---

24
,00

00
,00

0
---

57
,3

73
,4

16
 

3.
33

%
 95

,4
76

,0
96

 
5.

55
%

 
---

 
董

事
紀

廷
芳

董
事

陳
冠

華

董
事

威
記

投

資
(股

)代
表

人
陳

澄
芳

 
 

 
19

,1
51

,2
00

 1
9,

15
1,

20
0

70
,0

00
70

,0
00

19
,2

21
,2

00
1.

12
%

19
,2

21
,2

00
1.

12
%

---
 

---
---

---
---

---
---

---
19

,2
21

,2
00

 
1.

12
%

 19
,2

21
,2

00
 

1.
12

%
 

---
 

獨
立

董
事

蔡
裕

平

---
---

---
---

 1
4,

36
3,

40
0 

14
,3

63
,4

00
51

0,
00

0
51

0,
00

0
14

,8
73

,4
00

0.
86

%
14

,8
73

,4
00

0.
86

%
---

 
---

---
---

---
---

---
---

14
,8

73
,4

00
 

0.
86

%
 14

,8
73

,4
00

 
0.

86
%

 
---

 
獨

立
董

事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尤
雪

萍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說
明
：
本

公
司

支
付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勞
，
計

有
依

公
司

章
程

二
十

二
條

規
定

提
撥

之
酬

勞
(須

經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核
定

通
過
，
提

送
股

東
會

報
告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僅

有
出

席
會

議
車

馬
費

)。
本

公
司

依
『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薪

酬
管

理
辦

法
』

及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於
股

東
會

之
後

據
以

核
發

獨
立

董
事

之
薪

資
報

酬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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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註
8)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9)

H
 

本
公
司

(註
8)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9)

 I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威
記
投
資

威
記
投
資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威
記
投
資

威
記
投
資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7 
7 

7 
7 

註
1：

董
事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
並
分
別
列
示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下
表
。
註

2：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報
酬

(包
括
董
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等
等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之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
註

4：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相
關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包
括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5：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所
領
取
包
括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6：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員
工
酬
勞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者
，
應
揭
露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8：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9：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10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11
：

a.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董
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b.
公
司
董
事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董
事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I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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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單
位
：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
註

3）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
註

4）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
註

8）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9)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理

胡
秋
江

27
,2

68
,8

00
 

36
,5

50
,4

96
83

8,
60

8
83

8,
60

8
39

,6
50

,0
00

10
4,

20
7,

39
5

78
,6

80
,0

00
 

---
78

,6
80

,0
00

---
14

6,
43

7,
40

8
8.

51
%

22
0,

27
6,

49
9

12
.8

0%
無

集
團
營
運
長

紀
廷
芳

中
國
區
總
經
理

張
錦
豪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陳
政
宏

行
銷
長

李
沛
霆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呂
兆
傑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蘇
明
松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洪
東
輝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謝
季
宏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陳
永
欣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兼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周
甘
淋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註
6)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E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呂
兆
傑
、
蘇
明
松
、
洪
東
輝
、
謝
季
宏
、
周
甘
淋

洪
東
輝
、
蘇
明
松
、
謝
季
宏
、
周
甘
淋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張
錦
豪
、
李
沛
霆
、
陳
永
欣

李
沛
霆
、
陳
永
欣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政
宏

陳
政
宏
、
呂
兆
傑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張
錦
豪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11

11
註

1：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5：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8：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之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9：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
有
」
或
「
無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b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E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監
察
人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包
括
員
工
酬
勞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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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職稱（註 1）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純

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董事長兼總經理 胡秋江

--- 80,960,000 80,960,000 4.70%

集團營運長 紀廷芳

中國區總經理 張錦豪

執行副總經理 陳政宏

行銷長 李沛霆

資深副總經理 謝季宏

資深副總經理 陳永欣

資深副總經理 呂兆傑

資深副總經理 蘇明松

資深副總經理 洪東輝

資深副總經理/發言人兼

公司治理主管
周甘淋

行政處副總經理 吳哲彬

行政處會計部部協理 黃麗香
註 1：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獲利分派情形。註 2：係填列最近年度前經董事會通過分派經理人
之員工酬勞金額（含股票及現金），若無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已採用國阴伙財
務報導準則者，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註 3：經理人之適用範圍，依據本會 92 年 3 月
27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 號函令規定，其範圍如下：(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3)協理及相
當等級者(4)財務部門主管(5)會計部門主管(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註 4：若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有領取員工酬勞（含股票及現金）者，除填列附表一之二外，另應再填列本表。

(四)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最近二年度給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等之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

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職稱

109 年度 110 年度

酬金總額

(仟元) 

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稅後純益之比

例（％）(註) 

酬金總額

(仟元) 

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稅後純益之比

例（％）(註)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董事     20,541     20,541          2.94       2.94     48,698      48,698          2.83        2.83 
監察人 0 0 0 0 0 0 0 0 
總經理及

副總經理
    98,319    142,849         14.06      20.43    146,437     220,276          8.51       12.80 

合計    118,860    163,390         17.00      23.37    195,135     268,974         11.34       15.63 
註：本公司 109 年度及 110 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分別為 699,309 仟元及 1,721,140 仟元。

說明：本公司對於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薪資及酬勞)政策及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如下：

(一)給付董事報酬有董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

1.本公司支付董事之報酬，計有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係指

出席會議車馬費)。其中董事酬勞總額提撥，以不高於公司章程所述之稅前淨利

百分之二點五為上限，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依據公司章程提撥之 109 年度之董事酬勞總額計新台幣 19,610,600 元，已於 110
年 6 月 30 日依本公司依『董事及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及『董事會績效評估辦

法』據以核發董事酬勞，並已提報 110 年股東會。而 110 年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47,878,000元已於111年3月25日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核定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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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提報 111 年股東會後，本公司將依『董事及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及『董事會

績效評估辦法』據以核發董事酬勞。

3.董事會及董事成員之績效評估，請詳本年報第 26 頁。

(二)給付經理人之薪酬分為固定薪資與變動酬勞。

1.固定薪資(包含本薪、職務加給及伙食費)，係依經理人之學歷、經歷、技能、所擔負

經營風險決策責任程度、對公司的貢獻度及參酌同業支付水準等因素條件核定之。

而其年度調薪依公司營運狀況、參酌國內經濟成長率、物價指數、產業界調薪狀況、

個人績效考核評及公司年度預算目標進行年度調薪作業。

2.變動酬勞包含年終獎金及員工酬勞。

(1)年終獎金係依預算獲利目標達成率，逐月事先提列於會計帳上之累積準備金額；

於核發該項獎金予經理人之前，高階管理階層須先完成經理人之綜合評估，包括

個人績效考核、學歷、經歷、技能、所擔負經營風險決策責任程度、對公司的貢

獻度以及同業公司支付水準等，之後擬定經理人分配方案，提交薪資報酬委員會

及董事會核定後發放之。

(2)員工酬勞係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總額，該總額須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

會核定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對經理人之核發程序，與前項(1)說明相同。

3.員工酬勞之提撥

(1) 依據公司章程之規定，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稅前淨利(即稅前利益扣除提列員工

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列該稅前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得以股

票或現金為之，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發放之對象包含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2) 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 109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金額 NT$78,442,400 元，已於 110
年 6 月 30 日依員工績效考核以現金形式發放完竣。而 110 年度之員工(含經理人)
酬勞總額計約新台幣 191,512,000 元，該酬勞總數已於 111 年 3 月 25 日薪資報酬

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核定之，將以現金形式發放，於提報 111 年股東會後，依員

工(含經理人)之績效考核予以配發，但對經理人之核發，尚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

及董事會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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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董事會 110 年度及 111 年截至 4 月底止，分別開會 9 次(Ａ)及 3 次(A)，
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註 1)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備註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董事長 胡秋江 9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董事 紀廷芳 9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董事
威記投資
(股) 代表
人-陳澄芳

8 3 1 - 88.89 100.0 110/07/20 連任

董事 陳冠華 9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蔡裕平 9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林弘 9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尤雪萍 9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

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所列事項：
董事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處理

110/03/26 
110年
第二次

討論本公司之內控聲明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

國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

案

110/05/13 110年第
三次

討論本公司參與100%持有香港子
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現金
增資投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
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0/06/29 110年第
四次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
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
易(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0/08/12 110年第
六次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
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0/10/07 110年第
七次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
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

易(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解
除案

110/11/11 110年第
八次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之稽核計畫
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
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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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0 110年第
九次

討論本公司 110 年度簽證會計師
之公費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
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1/03/25 111年第
二次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之財務報表
簽證會計師委任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 110 年度內控聲明書
案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討論本公司擬辦理發行國內第六
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案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告簽
證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
際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
易(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1/04/20 111年第
三次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依決議結論執行討論本公司向關係人 100%持

有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
司取得使用權資產追認案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

項：無此情事發生。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
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事發生。

三、上巿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等

資訊，並填列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每年執行一次
評估期間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評估範圍 包括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評估方式 董事會內部自評及董事成員自評
評估日期 110年1月1日~10日

評估結果提報董
事會日期

110 年 1 月 14 日

董事會績
效考核
自評

評估項目 總分 平均得分 達成率%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60 51 85.00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60 56 93.33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35 29 82.86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35 30 85.71
內部控制 35 32 91.43

總計 225 198 88.00

待改善項目暨改善計畫/建議

待改善項目：
1.董事長與總經理為同一人。
2.有兩席獨立董事任期已連續達三屆以上。
3.女性董事目前僅一席。
改善計劃：
1. 董事長與總經理同一人，將依規定於 112 年底前

完成獨立董事增加席次或董事長不再兼任總經
理，由董事會委任新總經理。

2. 法規建議之女性董事適宜席次，將適時納入考
量，並予以提名合乎資格、經驗及獨立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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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股東會選舉之。

董事會成
員考核
自評

評估項目 總分 平均得分 達成率%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15 14.71 98.10
董事職責認知 15 14.14 94.29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0 33.57 83.93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15 12.86 85.71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15 13.71 91.43
內部控制 15 13.29 88.57

總計 115 102.29 88.94

待改善項目暨改善計畫/建議

待改善項目：
1.部份董事兼任多家他公司的董事職務。
改善建議：
1.部分董事雖有兼任多家公司董事職務之情事(本

公司已在股東會通過競業禁止限制之解除)，但
其對本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內部關係經營與
溝通等面向上仍符合預期程度內。

功能性委
員會績效
考核自評

評估項目 總分 平均得分 達成率%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0 17 85.00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40 30 75.00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35 31 88.57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20 13 65.00
內部控制 15 14 93.33

總計 130 105 80.77

待改善項目暨改善計畫/建議

待改善項目：
1.尚未有提名委員會。
2.高階經理人之繼任計畫尚未明確。(註:重要管理
階層接班計畫已於 111年 3月 25日經董事會核定
通過。) 

改善建議：
1.提名委員會將依規定於 112 年前完成。(註:提名
委員會已於 111年 3 月 25 日經董事會通過設立。)

2. 高階經理人之計畫(例如董事長不再兼任總經理
等)，將於 112 年底前明確化。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
執行情形評估：於 110 年度及 111 年度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設立下列功能性委
員會，協助強化董事會職能：

(一)審計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於 110 年 7 月 20 日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
並由新選出三名獨立董事(蔡裕平、林弘及尤雪萍)，設置審計委員會(第二屆)，依據證
券交易法第 14-3 條、14-5 條及『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執行職權，每季至少開會一次，
審計委員均具備財務或業務等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工作重點是：
1.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3.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4.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5.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6.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6 條規定，已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並已於 2021
年 7 月 20 日股東常會面改選所有董事後，完成第五屆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由獨立
董事蔡裕平、林弘，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兼任教授林振春組成該委員
會，其負責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年度及長期之績效目標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委員會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定期評估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
目標達成情形，並評估其個別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決策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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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名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於民國 111 年 3 月 25 日由董事會訂定『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並委任董事長(胡
秋江)及全體獨立董事(三席，蔡裕平、林弘及尤雪萍)成立第一屆提名委員會(四席)，任

期自董事會決議委任之日(111/3/25)起至本屆董事任期屆滿(即民國 113年 7月 19日或

民國 113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者)、辭任本委員會或董事之職務、或董事會

另行委任以代替原董事為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本委員會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則由獨立

董事林弘擔任之。該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如下: 
1. 制定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人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術、經驗及性別等多元化背景暨

獨立性之標準，並據以覓尋、審核及提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候選人。

2. 建構及發展董事會及各委員會之組織架構，進行董事會、各委員會、各董事及高階

經理人之績效評估，並評估獨立董事之獨立性。

3.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進修計畫及董事與高階經理人之繼任計畫。

4. 修訂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四)永續發展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於民國 111 年 3 月 25 日由董事會訂定『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並委任董

事長(胡秋江)、營運長兼董事(紀廷芳)及全體獨立董事(三席，蔡裕平、林弘及尤雪萍)
成立第一屆提名委員會(五席)，任期自董事會決議委任之日(111/3/25)起至本屆董事任

期屆滿(即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或民國 113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者)、辭任

本委員會或董事之職務、或董事會另行委任以代替原董事為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本

委員會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則由獨立董事尤雪萍擔任之。該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如下：

1. 公司永續發展政策之擬定。

2. 公司永續發展，包含永續治理、誠信經營、環境與社會面之目標、策略與執行方案

之制定。

3. 公司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成效之檢討、追蹤與修訂，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4. 關注各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議題及督導溝通計畫。

5. 審視風險管理政策，包括但不限於資訊安全等。

6. 審視風險管理架構之妥適性。

7. 審視重大風險管理策略，包含風險胃納或容忍度。

8. 審視重大風險議題之管理報告並督導改善機制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

形。
註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2：(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

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
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
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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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110年度及111年截至4底止，分別開會7次(A)(第一屆及第二屆)及2次(A)(第二屆)，
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註 1)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備註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獨立董事 蔡裕平 7 2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林弘 7 2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尤雪萍 7 2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委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

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

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

會議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

意見、保留意見

或重大建議項

目內容

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

計委員意

見處理

110/03/26 110 年

第一次

承認本公司109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

暨合併財務報表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109年度內控聲明書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 論 本 公 司 為 子 公 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0/05/13 110 年

第二次

討論本公司參與100%持有香港子公

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現金增資

投資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 論 本 公 司 為 子 公 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0/06/29 110 年

第三次

討 論 本 公 司 為 子 公 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0/08/12 
110 年

第四次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 論 本 公 司 為 子 公 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0/10/07 110 年

第五次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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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1 110 年

第六次

討論本公司111年度之稽核計畫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0/12/30 110 年

第七次

討論本公司110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公

費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1/03/25 111 年

第一次

承認本公司110年度之財務報表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110年度內控聲明書案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之財務報表簽

證會計師委任案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討論本公司擬辦理發行國內第六次

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案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1/04/20 111 年

第二次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部份條文案

無反對意見、

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

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向關係人 100%持有子

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取得使

用權資產追認案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

事項：無此情事發生。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

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事發生。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

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一) 平時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得視需要直接以電子郵件、電話或會面方式與獨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溝通。原則上稽核主管每季至少一次(一年至少四次)出席審計委員會向獨

立董事進行工作報告與溝通；而簽證會計師則每年至少兩次與獨立董事(審計委員

會)以座談會方式溝通。 

(二) 溝通情形： 

年度 溝通的頻率(次數) 方式 備註

111 年度

(截至 3 月底止) 

1 內部稽核主管出席審計委員會 無一般董事及管

理階層在場1 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委員座談

110 年度
7 內部稽核主管出席審計委員會 無一般董事及管

理階層在場2 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委員座談

(三) 溝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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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重點 溝通結果

110/3/26 

會計師與審
計委員(獨立
董事)溝通會
議

1.獨立性
2.查核人員查核財務
報表之責任

3.查核範圍
4.查核發現
5.主管機關關注事項
6.重要證券管理法令
更新

1. 109 年度財務報表關鍵查核事項: 
(1)收入認列(個體&合併) 
(2)存貨評價(個體&合併) 
(3)採權益法之投資(個體) 

2. 109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意見 : 無保留意見
3. 主管機關關注事項:  

(1) 加強評估投資循環內部控制流程，著重理財
商品及基金投資等之風險管理。

(2) 會計師於 109 年年報查核，應加強評估
COVID-19 疫情對企業繼續經營能力、資產
減損及籌資風險等事項之影響，增強相關查
核程序。

4. 重要證券管理法令更新:強調上市櫃公司財務報
告編製能力應配合辦理事項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1. 稽核工作報告
2. 審核 109 年度內控
聲明書

1.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2. 同意內控聲明書照案送董事會議決

110/5/13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稽核工作報告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110/6/29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稽核工作報告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110/8/12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稽核工作報告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110/10/7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稽核工作報告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110/11/11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1. 稽核工作報告
2. 討論 111 年度稽核

計畫

1.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2. 同意 111 年度稽核計畫照案送董事會議決

110/12/30 
會計師與審
計委員(獨立
董事)溝通會
議

1. 獨 立 性 : 查 核 人
員、事務所及聯盟
事務所

2. 110 年度查核規劃: 
查核範圍及擬定之
關鍵查核事項

3. 重要法令更新

1. KPMG 皆已遵循獨立性規範之聲明，且無對獨
立性有影響之事項

2. 查核範圍之個體包含: 
(1)重大: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威健國際貿易(上海)
有限公司

(2)不重大: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威健
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及威健資通股份有限公
司

3. 關鍵查核事項: 
(1) 個體財務報告:收入認列、存貨評價及採權益法

之投資
(2) 合併財務報告: 收入認列及存貨評價
4. 重要法令更新:  
(1) 修正董事會議事辦法問答集-核閱之期中財報

通過程序：(擇一) 
(2) 修正上市櫃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主管標準
(3) 修正重大訊息規範-發生資通安全事件
(4)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九條之一修正草案說明: 明定應配置適當人力
資源及設備進行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及
執行資訊安全管理作業，其符合一定條件者，
主管機關得命令指派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
及資源調度事務之人兼任資訊安全長，並設置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主管及人員，以利進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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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管理。本公司屬於第二級公司，應設立資
安專責主管及至少 1 名資安專責人員，並於民
國 112 年底設置完成。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稽核工作報告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111/3/25 
會計師與審
計委員(獨立
董事)溝通會
議

1. 獨 立 性 : 查 核 人
員、事務所及聯盟
事務所

2. 查核人員查核財
務報表之責任

3. 110 財務報告查核
範圍

4. 110 年財務報告查
核發現

5. 重要法令更新

1. KPMG 皆已遵循獨立性規範之聲明，且無對獨
立性有影響之事項。

2. 查核工作由 KPMG 執行，但管理階層及治理單
位不能解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3. 查核範圍之個體包含: 
(1) 重大: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威健國際貿易(上海)
有限公司。

(2) 不重大: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威健
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及威健資通股份有限公
司。

4. 關鍵查核事項: 
(1) 個體財務報告:收入認列、存貨評價及採權益

法之投資。
(2) 合併財務報告: 收入認列及存貨評價。
(3) 110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意見 : 無保留意見
5. 重要法令更新
(1)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

A. 資通安全資訊
B.環境及社會之資訊揭露
C. 年報公告期限

(2)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本
公司應於 112 年底前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
位、主管及至少一名專責人員

(3) 修正公司法及預告視訊股東會適用條件:本公
司將採混合型(召開實體並以視訊輔助)，並注
意適用條件，並將修訂公司章程以適用之。

(4) 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修正條文

A.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應遵循
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

B. 公開發行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其交易金
額達公開發行公司總資產 10%以上者，公開
發行公司應將相關資料提交股東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C. 本公司已配合修訂該處理準則，並將提報近
期董事會及 111 年股東常會同意。

111/3/25 
稽核主管列
席審計委員
會(獨立董事)

1. 稽核工作報告
2. 審核 110 年度內控

聲明書

1.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2. 同意內控聲明書照案送董事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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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或

糾
紛

等
問

題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3
(二

)本
公

司
設

有
股

務
專

責
人

員
與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掌
握

主
要

股
東

名
單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並
依

規
定

申
報

異
動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風
險

控
管

機
制

及
防

火
牆

？

3
 

(三
)本

公
司

已
訂

有
「

關
係

人
、

集
團

企
業

及
特

定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往

來
辦

法
」

、
「

海
外

子
公

司
之

營
運

管
理

辦
法

」
、

「
對

子
公

司
監

控
作

業
辦

」
及

「
對

具
有

控
制

力
之

轉

投
資

事
業

監
理

辦
法

」
等

，
在

財
務

及
業

務
往

來
上

有
明

確
之

策
略

及
規

範
，

且
與

各

關
係

企
業

財
務

、
業

務
皆

獨
立

執
行

，
並

由
稽

核
人

員
定

期
與

不
定

期
稽

核
，

並
將

稽

核
結

果
提

報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3
 

(四
)為

保
護

股
東

權
益

及
公

平
對

待
股

東
，

本
公

司
已

建
立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
據

以
執

行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及

揭
露

機
制

，
避

免
未

公
開

之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不
當

洩
漏

，
造

成
資

訊
不

對
稱

之
內

線
交

易
或

短
線

交
易

，
並

適
時

對
本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人
或

受
僱

人
等

內
部

人
宣

導
，
不

得
有

內
線

交
易

/短
線

交
易

或
市

場
資

訊
不

對
稱

行
為

之
獲

利
情

事
。

明
定

公
司

內
部

人
於

獲
悉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或
相

關
業

績
內

容
之

日

起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董
事

不
得

於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三
十

日
，

和
每

季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十
五

日
之

封
閉

期
間

交
易

其
持

有
本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具

有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
且

若
上

述
內

容
消

息
，

對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之
前

述
有

價
證

券
價

格
，

有
重

大
影

響
時

，
公

司
內

部
人

仍
不

得
違

反
證

券
交

易

法
 1

57
-1

 條
之

消
息

沉
澱

期
間

規
定
，
即

在
該

消
息

明
確

後
，
須

符
合

未
公

開
前

或
公

開
後

十
八

小
時

內
，

不
得

對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具
有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有

自
行

或
以

他
人

名
義

買
入

或
賣

出
之

行
為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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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一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3
(一

)自
10

7
年

6
月

起
，

本
公

司
全

體
董

事
選

舉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
依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之
規

定
，

董
事

會
結

構
，

應
就

公
司

經
營

發
展

規
模

及
其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情

形
，

衡
酌

實
務

運
作

需
要

，
決

定
五

人
（

含
）

以
上

之
適

當
董

事
席

次
，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量
多

元
化

，
除

兼
任

公
司

經
理

人
之

董
事

不
宜

逾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外
，

並
就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以
擬

訂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董
事

會

成
員

應
具

備
不

同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法

律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產
業

科

技
專

業
背

景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歷
等

）
或

性
別

、
年

齡
等

。
為

達
到

公
司

治
理

之

理
想

目
標

，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如
下

：

1、
營

運
決

策
判

斷
能

力
。

2、
經

營
策

略
管

理
及

領
導

能
力

。

3、
危

機
分

析
、

決
斷

及
處

理
能

力
。

4、
產

業
發

展
及

科
技

應
用

洞
察

力
。

5、
永

續
發

展
脈

動
前

瞻
力

。

6、
會

計
資

訊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

本
公

司
現

任
七

席
董

事
皆

為
本

國
籍

，
均

已
具

備
執

行
職

務
所

必
須

之
知

識
、

技
能

及

學
養

，
並

分
別

擁
有

豐
富

的
會

計
、

財
務

、
商

務
、

法
律

、
市

場
行

銷
或

產
業

科
技

等

專
業

；
其

中
女

性
董

事
一

席
(1

4.
3%

，
尤

雪
萍

)；
董

事
之

年
齡

區
間

，
61

~7
0
歲

區
間

有
五

位
(7

1.
4%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澄
芳

、
蔡

裕
萍

、
尤

雪
萍

)，
51

~6
0
歲

區
間

一
位

(1
4.

3%
，

林
弘

)，
41

~5
0
歲

一
位

(1
4.

3%
，

陳
冠

華
)。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之
情

形
如

下
表

：

董
事

姓
名

多
元

化
核

心
專

業

財
務

會
計

商
務

法
律

市
場

行
銷

產
業

科
技

胡
秋

江
✓

✓
✓

✓

蔡
裕

平
(獨

立
董

事
)

✓
✓

✓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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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
✓

✓
✓

尤
雪

萍
(獨

立
董

事
)

✓
✓

✓
✓

威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澄
芳

✓
✓

✓

紀
廷

芳
✓

✓
✓

陳
冠

華
✓

✓
✓

(二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3
(二

)本
公

司
已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

其
開

會
情

形
、

會
議

議
案

及
決

議
情

形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年

報
及

官
網

。
另

於
11

1年
3月

25
日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通

過
設

立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3
(三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且

於
次

年
度

第
一

季
前

執
行

績
效

評
估

並
將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亦

做
為

董
事

選
舉

年
度

提
名

之
參

考
文

件
。

11
0年

度
已

就
董

事
會

績
效

及
董

事
成

員
完

成
自

評
評

估
作

業
，

並
於

11
1年

1月
14

日
提

報
董

事
會

報
告

，
相

關
自

評
結

果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3
(四

)本
公

司
行

政
處

每
年

定
期

就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學

經
歷

、
依

據
會

計
師

法
第

47
條

、
會

計
師

職
業

道
德

規
範

第
10

號
公

報
及

K
PM

G
會

計
師

出
具

之
獨

立
性

聲
明

書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評
估

表
先

予
以

評
估

，
再

轉
呈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評

估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財

務
報

告
年

度
K

PM
G

 
會

計
師

審
計

委
員

會
暨

董
事

會
評

估
日

期
結

果

11
0 

羅
瑞

蘭
區

耀
軍

10
9/

12
/3

0 
符

合
獨

立
性

評
估

標
準

及
適

任
性

標
準

11
1 

區
耀

軍
郭

冠
纓

11
1/

3/
25

 
符

合
獨

立
性

評
估

標
準

及
適

任
性

標
準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3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室

為
公

司
治

理
專

責
單

位
，
董

事
會

已
於

11
0年

5月
13

日
委

任
行

政
處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兼
任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下

列
主

要
相

關
公

司
治

理
事

務
：

(一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二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三
)協

助
董

事
、

獨
立

董
事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四
)提

供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及
薪

酬
委

員
會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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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之
資

料
。

(五
)協

助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及
薪

酬
委

員
會

遵
循

法
令

。
(六

)與
投

資
人

關
係

相
關

之
事

務
。

(七
)其

他
依

公
司

章
程

或
法

令
所

訂
定

之
事

項
等

。
相

關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則
包

含
有

人
力

資
源

室
、
行
政

部
股

務
人

員
、
法

務
人
員

及
財

務
會

計
人

員
等
，
以

協
助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進
行

前
項

公
司

治
理

事
務
，
並

依
本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辦
理

。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3
本

公
司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內

部
由

本
公

司
行

政
處

各
部

門
主

管
做

為
溝

通
之

管
道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相
關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關
注

議
題

、
溝

通
及

本
公

司
之

回
應

狀
況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無
重

大
差

異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3
本

公
司

已
委

任
「

元
大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股

務
代

理
部
，
辦

理
股

東
會

及
股

務
相

關
事

宜
。

無
重

大
差

異

七
、

資
訊

公
開

(一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3
(一

)本
公

司
設

有
網

站
，

以
揭

露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等
資

訊
，

並
連

結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之
官

方
網

站
之

公
開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3
(二

)本
公

司
網

站
有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並
設

有
專

人
負

責
依

規
定

辦
理

輸
入

公
司

重
大

資
訊

之
揭

露
，

依
規

定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及
將

法
人

說
明

會
的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3
本

公
司

每
會

計
年

年
度

終
了

後
，
雖

無
提

前
於

年
度

終
了

兩
個

月
內

供
高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但
仍

於
規

定
期

限
三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資
訊

；
會

計
年

度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每

月
營

運
情

形
，

皆
在

法
定

期
限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

已
於

法
令

規
定

期
限

前
辦

理
公

告
申

報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3
1.

有
關

員
工

權
益

及
員

工
福

利
等

措
施
，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伍

、
營

運
概

況
五
、
勞

資
關

係
說

明
。

2.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評
估

狀
況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之
風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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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執
行

情
況

，
以

及
本

年
報

—
柒

、
財

務
狀

況
及

經
營

結
果

之
檢

討
分

析
與

風
險

事
項

說
明

。
3.

本
公

司
已

向
美

商
安

達
產

物
保

險
公

司
購

買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責

任
保

險
，

保
額

N
TS

$3
2,

38
0萬

元
，
保

險
期

間
一

年
，
到

期
日

11
1/

6/
16
，
將

於
到

期
前

兩
個
月

進
行

換
約

評
估

。
4.

其
餘

相
關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關
注

議
題

、
溝

通
及

本
公

司
之

回
應

狀
況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5.
本

公
司

董
事

進
修

情
形

：

職
稱

姓
名

進
修

時
數

進
修

日
期

進
修

機
構

進
修

課
程

董
事

胡
秋

江

3
11

0/
10

/2
8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數
位

轉
型

成
敗

的
關

鍵
實

例
分

享

3 
11

0/
11

/1
8 

敵
意

併
購
，
經

營
權

爭
奪

案
例

分
析

及
公

司
反

制
措

施

董
事

紀
廷

芳

3 
11

0/
11

/1
8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敵
意

併
購
、
經

營
權

爭
奪

案
例

分
析

及
公

司
反

制
措

施

3 
11

0/
11

/2
6 

20
30

/2
05

0
淨

零
排

放
–全

球
企

業

的
永

續
挑

戰
與

機
會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陳
澄

芳

3
11

0/
08

/0
6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我
們

與
內

線
交

易
的

距
離

3 
11

0/
08

/1
0 

 
後

疫
新

常
態

下
的

資
安

事
故

處
理

實
務

3
11

0/
08

/1
3 

 
財

報
不

實
的

舞
弊

紅
旗

董
事

陳
冠

華

3
11

0/
09

/1
3 

證
券
暨
期
貨

巿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第
十

三
屆

台
北

公
司

治
理

論
壇

3
11

0/
09

/1
6 

 
從

董
事

會
角

度
談

智
財

管
理

3
11

0/
11

/0
5 

11
0
年

度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宣

導
會

獨
立

董
事

蔡
裕

平

3 
11

0/
09

/2
2 

證
券
暨
期
貨

巿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企
業

併
購

實
務

分
享

-以
敵

意
併

購

為
中

心

3 
11

0/
10

/0
5 

 
談

量
子

科
技

的
關

鍵
技

術
與

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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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獨
立

董
事

林
弘

3 
11

0/
11

/1
8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敵
意
併
購
、
經
營
權
爭
奪
案
例
分
析

及
公
司
反
制
措
施

3 
11

0/
11

/2
6 

20
30

/2
05

0
淨
零
排
放

–全
球
企
業

的
永
續
挑
戰
與
機
會

獨
立

董
事

尤
雪
萍

3 
11

0/
11

/2
6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20
30

/ 
20

50
淨
零
排
放

–全
球
企
業

的
永
續
挑
戰
與
機
會

3 
11

0/
12

/0
3 

 證
券
暨
期
貨

巿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談
量
子
科
技
的
關
鍵
技
術
與
商
機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一
)本

公
司
已
依
據
公
司
治
理
辦
法
參
與
並
完
成
治
理
評
鑑
之
自
評
作
業
，
大
部
份
皆
已
符
合
公
司
治
理
精
神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本

公
司

於
11

1年
3月

25
日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頒
布

『
董

事
會

成
員

及
重

要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接

班
規

劃
』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_董

事
會

成
員
及
重
要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接
班
規
劃
。

註
1：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
是

」
或
「

否
」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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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

司
如
有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或
提
名
委
員
會
者
，
應
揭
露
其
組
成
及
運
作
情
形
 

1.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成
員
資
料

條
件

身
分
別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成
員
家
數

(召
集
人

) 
獨
立
董
事

蔡
裕
平

美
國
加
州

 S
an

ta
 C

la
ra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
具
法
律
專
業
及
實
務
，
曾
經
任
教
於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法
律
系
副
教
授
及
任
職
於
國
際
通
商
（

Ba
ke

r &
 M

cK
en

zi
e）

法
律
事

務
所
、
加
州

 D
ie

pe
nb

ro
ck

, W
ul

ff,
 P

la
nt

 &
 H

an
ne

ga
n 

法
律
事
務
所
律
師
，
並

曾
擔
任
過
統
一
安
聯
保
險
集
團
策
略
執
行
長
、
統
一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統
一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目
前
是
寶
利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負
責
創
業
投
資
管
理
，
投
資
觸
角
擴
及
半
導
體
、
通
訊
業
、
軟
體
業
、

光
電
業
、
生
物
科
技
業
、
醫
療
器
材
業
及
航
太
、
材
料
等
產
業
。

蔡
裕
平
先
生
兼
具
法

律
、
財
務
金
融
、
科
技
產
業
管
理
及
公
司
治
理
等
專

長
，
雖
然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已
逾
三
屆

(9
年

)，
但
皆
無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且
其

在
經

營
管

理
上
，

能
提
供

產
業

分
析
整

合
、
風

險
管
理

、
法

律
策
略

/遵
循

及

管
理
決
策
意
見
，
因

此
，
在
執
行
獨
立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職
權

時
，
可
借
重
其
法

律
、
財
務
及
科
技
產
業
管
理
專

長
，
以
提
升
董
事
會
公
司
治
理
管
理
品
質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監
督
功
能
。

依
據
本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及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之
規
定
，
董
事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選

任
之
，

本
公
司
於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提
名
與
遴
選
時
，
已

取
得
每
位
董
事
提
供
的
書
面
聲
明
、
工
作
經

歷
、
目
前
在
職
證
明
，
及
親
屬
關
係
表
，
以
核

實
確
認
本
身
、
配
偶
及
其
三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相

對
於
公
司
的
獨
立
性
。
本
公
司
另
經
核
實
左
列

二
位
獨
立
董
事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

皆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及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所
訂
資
格

要
件
，
且
獨
立
董
事
皆
已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賦
予
充
分
參
與
決
策
及
表
示
意
見
之

權
力
，
據
以
獨
立
執
行
相
關
職
權
。

1
 

獨
立
董
事

林
弘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管
研
究
所

 E
M

BA
 碩

士
，
目
前
是
華
帥
旅
館
管
理
顧
問
公
司
董

事
長
、
華
帥
海
景
飯
店
總

經
理
、
清
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台
灣
礦
工
醫
院
之

董
事
，
並
曾
擔
任
台
灣
精
緻
商
旅
聯
盟
會

長
、
中
華
民
國
旅
館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事
及
被
動
電
子
元
件
廠
九
豪
精
密
陶
瓷
（
股
）
公
司
董
事
等
職
。
其
致
力
於
觀
光
旅

館
服
務
業
之
經
營
有

成
，
熟
稔
商
業
法
令
及
具
公
司
治
理
專
才
經
驗
。
雖
然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已
逾
三
屆

(9
年

)，
但
皆
無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因
此
，

本
公
司
仍
借
重
其
在
不
同
產
業
之
異
產
業
管
理
服
務
經
驗
及
視
野
，
能
適
時
提
供
經

營
與
管
理
之
多
元
意
見
，
讓
本
公
司
在
經
營
管
理
策
略
之
思
維
上
能
更
具
多
元
化
之

面
向
，
進
以
提
升
董
事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監
督
及
管
理
品
質
。

0
 

委
員

林
振
春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社
會
教
育
學
系
兼
任
教
授
。
且
其
本
人
亦
無
公
司
法
第
三
十
條

各
款
情
事
。

在
委
任
前
兩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
其
並
無
違
反

”股
票
上
市
或
於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設
置
及
行
使
職
權
辦
法

”第
六
條

各
款
獨
立
性
之
規
定
，
亦
無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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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三人。

(2)本屆(第五屆)委員任期：110 年 7 月 20 日至 113 年 7 月 19 日；薪資報酬委員會於

110 年及 111 年截至 4 月底止，分別開會 3 次(A)(第四屆)及 2 次(A)(第五屆)，委員資

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註 1)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備註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召集人 蔡裕平 3 2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委員 林弘 3 2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委員 林振春 3 2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社會教育學系

兼任教授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

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

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事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

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此情事。

三、最近一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薪資報酬
委員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委員
意見

公司對委員意
見處理

110/01/29 110年第一次
(第四屆) 

討論109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經理
人年終獎金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110/03/26 110年第二次

(第四屆)
討論核定本公司109年度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案。

110/06/29 110年第三次
(第四屆)

討論本公司 109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分
派暨 110 年調整薪資案。

111/1/14 111年第一次
(第五屆) 

討論 110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經理人
年終獎金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111/3/25 111年第二次
(第五屆) 

討論核定提列本公司 110 年度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註：

(1)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 (%)則以其

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於

備註欄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 (%)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

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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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名委員會成員資料及運作情形資訊

(1)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之委任資格條件及其職責: 
1資格條件：依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由董

事長及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之，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則由獨立董事擔任。

2職責：依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委員會秉於董事會之授權，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a. 制定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人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術、經驗及性別等多元化

背景暨獨立性之標準，並據以覓尋、審核及提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候選人。

b. 建構及發展董事會及各委員會之組織架構，進行董事會、各委員會、各董事

及高階經理人之績效評估，並評估獨立董事之獨立性。

c.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進修計畫及董事與高階經理人之繼任計畫。

d. 修訂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本委員會成員於履行前項職權時，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委員會會議說明其利害關

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

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委員會成員行使其表決權。本委員會成員之配偶、二親等內

血親，或與委員會成員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

委員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會不採納本委員會之建議，應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公司除應就差異情形及原因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通過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2)提名委員會成員專業資格與經驗及運作情形：

1本公司之第一屆提名委員會委員計四人。

2本屆(第一屆)委員任期：111 年 3 月 25 日至至本屆董事任期屆滿(即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或民國 113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者)。因本委員會方於 111 年 3 月 25
日成立，提名委員會 110 年及 111 年截至 4 月底止止，開會 0 次(A)，委員專業資格

與經驗、出席情形及討論事項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專業資格

與經驗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110 年

111年截至

4月底止

召集人

(獨立董事) 林弘 0 0 - - 0 0 請詳本年

報 ” 董事

專業資格

及董事獨

立性資訊

揭露 ” 一

覽表

委員

(獨立董事) 蔡裕平 0 0 - - 0 0 

委員

(獨立董事) 尤雪萍 0 0 - - 0 0 

委員

(董事長) 胡秋江 0 0 - - 0 0 

其他應記載事項：

敘明提名委員會主要議案之會議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提名委員會成員建議或反對事項內容、

提名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提名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本委員會方於 111 年 3 月 25 日經董事會通過成立之，111 年截至 4 月底止，尚無召開委員會

會議。
註：(1)年度終了日前有提名委員會成員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
期間提名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2)年度終了日前，有提名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
舊任提名委員會成員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
(%)則以其在職期間提名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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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

動
永

續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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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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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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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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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3
  

1.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本

公
司

11
0
年

度
雖

然
尚

未
成

立
相

關
委

員
會

以
執

行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事

項
，

但
仍

以
董

事
會

為
最

高
決

策
與

監
督

單
位

，
董

事
長

室
為

專
責

單
位

，
負

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各

項
資

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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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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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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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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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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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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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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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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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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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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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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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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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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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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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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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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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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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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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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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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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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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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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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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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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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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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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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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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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
郵

件
(M

al
ic

io
us

 m
ai

l) 
攔

截
13

9,
86

8封
。

攔
截

精
準

度
：

99
.8

7%
。

3
電

子
郵

件
系

統
轉

移
至

國
際

大
廠

雲
端

系
統

，
資

訊
安

全
等

級
更

為
提

升
。

4
於

11
0/

9/
13

加
入

資
安

情
資

分
享

組
織

(台
灣

電
腦

網
路

危
機

處
理

暨
協

調
中

心
Ta

iw
an

 C
om

pu
te

r 
Em

er
ge

nc
y 

Re
sp

on
se

 T
ea

m
 /

 C
oo

rd
in

at
io

n 
C

en
te

r)，
取

得
資

安
預

警
情

資
、
資

安
威

脅
與

弱
點

資
訊

。
5
本

公
司

未
來

將
持

續
強

化
投

資
資

訊
安

全
議

題
之

技
術

投
入

與
系

統
建

置
。

(9
)舉

辦
投

資
人

/法
人

說
明

會
，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
其

中
11

0年
度

於
11

月
26

日
自

辦
完

成
，
請

詳
本

公
司

官
網

”投
資

人
專

區
_法

人
說

明
會

”。
(1

0)
檢

視
營

運
過

程
中

之
法

律
遵

循
情

形
，

擬
訂

落
實

管
控

策
略

；
11

0年
度

無
發

生
違

反
法

令
或

誠
信

經
營

之
情

事
。

(1
1)
本

公
司

為
維

護
職

工
基

本
人

權
，
特

訂
定
『

保
障

人
權

政
策

』
，
已

於
11

0年
6月

29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並

將
執

行
情

形
於

11
0年

12
月

30
日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請

詳
本

公
司

官
網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保
障

人
權

政
策

執
行

情
況

”。
(1

2)
為

強
化

本
公

司
各

項
營

運
活

動
所

涉
及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相

關
管

理
及

利
用
，
特

訂
定
『

智
慧

財
產

管
理

計
畫

』
，

已
於

11
0年

6月
29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並
將

執
行

情
形

於
11

0年
12

月
30

日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請
詳

本
公

司
官

網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智

慧
財

產
管

理
計

畫
執

行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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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1
3)

11
0年

持
續

關
心

及
贊

助
環

境
保

護
議

題
、

教
育

資
源

、
體

育
資

源
及

研
究

機
構

，
共

贊
助

新
台

幣
80

萬
元

。
(1

4)
其

餘
對

各
利

害
關

係
人

關
注

議
題

及
本

公
司

之
回

應
及

執
行

狀
況

，
請

詳
本

公
司

官
網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3.
配

合
新

版
公

司
治

理
藍

圖
，

董
事

會
將

持
續

推
動

，
由

上
而

下
有

效
具

體
貫

徹
各

項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

並
透

過
關

注
國

際
永

續
發

展
趨

勢
及

法
令

規
範

不
斷

精
進

集
團

之
永

續
治

理
。

公
司

亦
訂

定
相

關
永

續
發

展
規

章
，

係
集

團
及

各
公

司
對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各
面

向
之

風
險

因
應

與
機

會
掌

握
經

營
管

理
之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未

來
為

順
應

永
續

發
展

趨
勢

，
將

經
董

事
會

審
議

通
過

各
項

永
續

發
展

議
題

之
發

展
策

略
及

作
業

流
程

，
落

實
環

境
保

護
、

社
會

責
任

及
公

司
治

理
。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註
2)

 

3
  

1.
為

完
善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機

制
，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成
效

，
確

保
風

險
管

理
之

完
整

性
、

有
效

性
及

合
理

性
，

並
能

有
效

評
估

及
監

督
公

司
風

險
承

擔
能

力
、
決

定
風

險
因

應
策

略
及

風
險

管
理

程
序

遵
循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11

0
年

6
月

29
日

董
事

會
核

准
訂

定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藉

由
高

階
經

理
人

的
承

諾
參

與
，

透
過

系
統

化
、
制

度
化

的
管

理
方

式
，
有

效
辨

識
、
預

防
及

控
制

風
險
，
落

實
風

險
管

理
以

維
公

司
正

常
營

運
，

達
成

公
司

永
續

經
營

。
2.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機

制
，
基

於
產

業
特

性
須

從
環

境
、
社

會
、
公

司
治

理
與

科
技

創
新

四
大

面
向
，
由

各
事

業
單

位
及

功
能

單
位

據
以

評
估
、
處

置
、
監

控
本

公
司

所
面

臨
之

風
險

範
疇
，
包

括
營

運
、
財

務
、
作

業
及

環
境

等
四

大
風

險
。

11
0
年

度
經

過
風

險
評

鑑
(包

含
風

險
辨

識
、

風
險

分
析

及
風

險
衡

量
)，

共
辨

識
出

38
個

潛
在

風
險

項
目

，
其

中
營

運
風

險
13

項
，
財

務
風

險
10

項
，
作

業
風

險
11

項
，
環

境
風

險
4
項
，
並

從
定

量
與

定
性

角
度

，
分

析
風

險
發

生
可

能
性

和
衝

擊
性

/嚴
重

性
，
以

評
估

各
潛

在
風

險
項

目
之

風
險

曝
露

程
度
，
係

屬
低

風
險
、

中
風

險
或

高
風

險
。

評
估

結
果

彙
整

如
下

表
：

風
險

項
目

風
險

暴
露

營
運

風
險

R1
.公

司
治

理
風

險

低
風

險
R2

.營
業

風
險

-進
貨

集
中

R3
.營

業
風

險
-銷

貨
集

中
R4

.營
業

風
險

-配
銷

或
供

應
鏈

失
靈

R5
.營

業
風

險
-市

場
競

爭
加

劇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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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R6
.營

業
風

險
-代

理
權

喪
失

R7
.策

略
風

險
R8

.聲
譽

風
險

R9
.人

力
資

源
風

險
R1

0.
科

技
改

變
創

新
不

足
R1

1.
產

業
/市

場
景

氣
變
化

R1
2.
市

場
及

同
業

競
爭

-指
關

鍵
競

爭
優

勢
不

足
R1

3.
國

內
外

重
要

政
經

政
策

變
動

財
務

風
險

R1
4.

 籌
資

/融
資

風
險

低
風

險
R1

5.
 投

資
風

險

R1
6.

 現
金

流
/流

動
性

風
險

R1
7.

 利
率

風
險

R1
8.

 匯
率

風
險

中
風

險
R1

9.
 存

貨
風

險

R2
0.

 信
用

/應
收

帳
款

風
險

低
風

險
R2

1.
 資

金
貸

予
他

人
風

險

R2
2.

 背
書

保
證

風
險

R2
3.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風

險

作
業

風
險

R2
4.

 法
令

遵
循

風
險

低
風

險

R2
5.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R2
6.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風
險

R2
7.

 貪
腐

/舞
弊

/詐
欺
風

險

R2
8.

 資
產

設
備

毀
損

風
險

R2
9.

 營
業

中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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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R3
0.

 系
統

失
效

R3
1.

 智
財

風
險

及
法

律
訴

訟

R3
2.

 流
程

管
理

損
失

風
險

R3
3.

 勞
資

爭
議

風
險

R3
4.

 未
盡

專
業

義
務

損
失

風
險

環
境

風
險

R3
5.

 氣
候

變
遷

-實
體

風
險

低
風

險
R3

6.
 氣

候
變

遷
-轉

型
風

險

R3
7.

 氣
候

變
遷

-責
任

風
險

R3
8.

 重
大

外
部

危
害

風
險

上
表

38
個

潛
在

風
險

項
目

，
有

36
項

屬
於

低
風

險
，

而
匯

率
風

險
與

存
貨

風
險

2項
則

屬
於

中
度

風
險

，
但

未
有

屬
於

高
度

風
險

之
項

目
。

以
上

是
依

據
本

公
司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執

行
11

0
年

度
風

險
評

鑑
(包

含
風

險
辨

識
、

風
險

分
析

及
風

險
衡

量
)、

風
險

處
置

與
監

控
執

行
情

形
，

已
由

管
理

階
層

擬
對

應
的

風
險

處
置

，
並

納
入

公
司

須
定

期
界

定
、

檢
視

及
監

控
之

風
險

管
理

項
目

，
並

於
11

0
年

12
月

30
日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3.

本
公

司
為

IC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暨

電
腦

週
邊

設
備

代
理

經
銷

商
，

並
無

生
產

流
程

；
但

為
提

供
技

術
服

務
與

產
品

解
決

方
案

予
客

戶
設

有
產

品
應

用
暨

研
發

部
門
，
進

以
提

升
對

客
戶

產
品

銷
售

服
務

價
值
，
並

搭
配

有
效

率
之

後
勤

作
業

服
務
；
因

此
本

公
司

與
上

游
原

廠
供

應
商
、
下

游
客

戶
間
，
是

扮
演

連
結

科
技

創
造

價
值

的
角

色
，
進

以
維

護
客

戶
權

益
，
並

以
維

護
一

個
符

合
道

德
與

環
保

標
準

的
採

購
、
銷

售
、
作

業
及

服
務

流
程

原
則
。
本

公
司

為
實

踐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並

促
成

經
濟
、
環

境
及

社
會

之
進

步
，
以

達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

，
故
在
追
求
永
續
發
展
與
獲
利
之
同
時
，
秉
持
重
視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之
理
念
，
將
其
納
入
公
司
管
理

方
針

與
營

運
活

動
之

考
量

因
素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如

下
：

(1
)環

境
風

險
評

估
：

本
公

司
透

過
以

下
作

為
以

響
應

環
保

觀
念

、
愛

護
地

球
的

行
動

①
每

年
度

依
據

公
司

所
制

訂
之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進

行
環

境
風

險
評

估
，

11
0年

度
在

氣
候

變
遷

-
實

體
風

險
、

轉
型

風
險

與
責

任
風

險
皆

屬
低

風
險

範
圍

。
②

深
化

電
子

簽
核

系
統

(W
or

kF
lo

w
)，

文
件

表
單

及
簽

核
流

程
電

子
化

，
11

0電
子

表
單

簽
核

筆
數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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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11
5,

00
3筆

，
相

較
10

9年
10

5,
27

6筆
，

增
加

9.
24

%
，

大
量

降
低

紙
張

的
使

用
。

③
高

耗
能

電
腦

機
房

減
少

實
體

主
機
，
將

實
體

伺
服

器
以

虛
擬

伺
服

器
整

合
，
減

少
實

體
伺

服
器

的
數

量
，

以
減

少
能

耗
和

冷
卻

需
求

。
11

0年
底

，
實

體
伺

服
器

9台
，

虛
擬

伺
服

器
80

台
。

④
執

行
完

全
重

複
使

用
原

廠
包

裝
箱

/盒
，
儘

量
勿

再
額

外
增

加
包

材
，
包

括
紙

箱
、
防

震
材

及
零

件
盒

等
，

並
落

實
最

小
包

裝
出

貨
，

減
少

包
裝

之
資

源
浪

費
。

⑤
印

表
機

/事
務

機
的

使
用
，
鼓

勵
使

用
回

收
紙
、
預

設
使

用
雙

面
列

印
、
減

少
彩

色
列

印
，
推

動
無

紙
化

線
上

會
議

(T
EA

M
S)
。

⑥
推

動
節

能
節

水
政

策
，
逐

步
汰

換
辦

公
區

及
倉

儲
中

心
日

光
燈

管
為

LE
D
燈

管
；
為

達
間

接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設
定

空
調

溫
度

及
時

間
管

控
，

並
力

行
午

休
時

段
關

燈
節

能
。

⑦
辦

公
設

備
汰

舊
換

新
之

採
購

原
則

，
以

節
能

標
章

、
低

耗
能

產
品

為
首

選
。

⑧
本

公
司

營
運

據
點

沒
有

製
造

工
廠
，
並

無
有

害
之

廢
棄

物
產

生
，
廢

棄
物

僅
有

報
廢

電
子

產
品
、
辦

公
室

及
倉

儲
中

心
一

般
廢

棄
物
。
本

公
司

已
執

行
對

地
球

友
善

的
廢

棄
物

處
理

方
式
，
除

落
實

資
源

再
利

用
政

策
，
對

於
各

項
事

業
廢

棄
物

均
採

集
中

式
管

理
及

廢
棄

物
分

類
，
每

月
透

由
大

樓
廠

辦
管

理
中

心
記

錄
廢

棄
物

數
量

與
清

運
本

公
司

分
攤

數
據
。
而

報
廢

電
子

產
品

則
委

請
合

格
廠

商
進

行
報

廢
或

回
收

再
利

用
，

並
提

供
相

關
處

理
過

程
證

明
做

後
續

追
蹤

。
⑨

透
由

參
與

廠
辦

大
樓

管
理

委
會

，
要

求
裝

置
節

水
控

制
器

以
珍

惜
水

資
源

。
(2

)社
會

風
險

評
估

：
本

公
司

積
極

整
合

產
業

上
游

（
原

廠
供

應
商

）
、

中
游

 (
本

公
司

)及
下

游
(客

戶
)以

形
成

一
條

綠
色

供
應

鏈
管

理
體

系
，

積
極

與
上

游
原

廠
(供

應
商

)及
下

游
客

戶
合

作
，

全
面

降
低

產
品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及
符

合
社

會
法

令
遵

循
。

①
與

上
游

原
廠

溝
通

與
互

動
：

(A
)除

了
要

求
品

質
穩

定
外

，
亦

期
待

上
游

原
廠

在
產

品
設

計
端

，
就

以
生

命
週

期
思

維
（

lif
e 

cy
cl

e 
th

in
ki

ng
）

為
出

發
；

亦
即

從
原

物
料

取
得

、
投

入
與

運
輸

、
產

品
產

製
與

運
輸

、
產

品
使

用
至

廢
棄

處
理

或
再

利
用

等
，

皆
能

將
所

有
可

能
對

環
境

造
成

衝
擊

的
過

程
均

納
入

考
慮

，
且

能
善

用
循

環
經

濟
的

再
生

系
統
。
本

公
司

主
要

供
應

商
皆

屬
國

際
知

名
之

ID
M
或

Fa
bl

es
s廠

，
已

投
入

管
理

資
源

在
勞

工
、
健

康
與

安
全
、
環

境
、
道

德
規

範
、
管

理
體

系
等

五
大

面
向
，
符

合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B

A
/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E

le
ct

ro
ni

cs
 I

nd
us

tr
y 

C
iti

ze
ns

hi
p 

C
oa

lit
io

n 
,E

IC
C

)之
規

範
要

求
；

身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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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該
些

上
游

原
廠

之
代

理
商

，
將

繼
續

連
結

下
游

客
戶

，
串

連
整

個
供

應
鏈

夥
伴

共
同

參
與

社
會

和
環

境
關

心
的

議
題

。
(B

)為
符

合
產

品
貿

易
法

規
，

本
公

司
設

計
客

戶
篩

選
引

擎
與

美
國

國
際

貿
易

管
理

局
(In

te
rn

at
io

na
l 

Tr
ad

e 
A

dm
in

is
tr

at
io

n;
 IT

A
)的

綜
合

篩
選

清
單

(C
on

so
lid

at
ed

 S
cr

ee
ni

ng
 L

is
t；

C
SL

)應
用

程
序

編
程

接
口

(A
PI

)連
接
，
以

確
保

在
各

階
段

營
運
，
例

如
，

de
si

gn
 in

、
報

價
、
訂

單
及

交
貨
，
能

適
時

釐
清

可
能

交
易

或
服

務
對

象
是

否
為

美
國

管
理

當
局

出
口

、
再

出
口

或
轉

移
之

管
制

名
單

，
以

確
保

客
戶

具
有

合
法

交
易

之
權

利
，

及
符

合
法

令
遵

循
規

定
。

(C
)列

舉
主

要
上

游
原

廠
在

ES
G
相

關
議

題
上

之
執

行
資

訊
如

下
：

主
要
原
廠

永
續

發
展

/E
SG

相
關

議
題

資
訊

連
結

A
M

D
 

(1
)h

ttp
s:/

/w
w

w
.a

m
d.

co
m

/e
n/

co
rp

or
at

e-
re

sp
on

si
bi

lit
y/

es
g-

di
sc

lo
su

re
s

(2
)h

ttp
s:/

/w
w

w
.a

m
d.

co
m

/e
n/

co
rp

or
at

e/
qu

al
ity

-c
er

tif
ic

at
io

ns
-c

om
pl

ia
nc

e

In
fin

eo
n 

(1
)h

ttp
s:/

/w
w

w
.in

fin
eo

n.
co

m
/c

m
s/

en
/a

bo
ut

-in
fin

eo
n/

su
st

ai
na

bi
lit

y/
(2

)h
ttp

s:/
/w

w
w

.in
fin

eo
n.

co
m

/c
m

s/
en

/a
bo

ut
-in

fin
eo

n/
su

st
ai

na
bi

lit
y/

En
vi

ro
nm

en
ta

l-S
us

ta
in

ab
ili

ty
-a

nd
-C

lim
at

e-
Pr

ot
ec

tio
n/

pr
od

uc
t-r

el
at

ed
-e

nv
ir

on
m

en
ta

l-s
us

ta
in

ab
ili

ty
/?

te
rm

=R
EA

C
H

&
vi

ew
=k

w
r&

in
tc

=s
ea

rc
hk

w
r

La
tti

ce
 

(1
)h

ttp
s:/

/w
w

w
.la

tti
ce

se
m

i.c
om

/S
ea

rc
h.

as
px

?&
lc

id
=9

&
q=

ES
G

&
t=

48
0

(2
)h

ttp
s:/

/w
w

w
.la

tti
ce

se
m

i.c
om

/e
n/

A
bo

ut
/E

SG

M
ic

ro
ch

ip
 

(1
)h

ttp
s:/

/w
w

1.
m

ic
ro

ch
ip

.c
om

/d
ow

nl
oa

ds
/e

n/
Le

ga
l_

D
oc

um
en

ts
/M

ic
ro

ch
ip

-S
us

ta
in

ab
ili

ty
-R

ep
or

t-F
in

al
-H

ig
h-

Re
s-

20
20

.p
df

 
(2

)h
ttp

s:/
/w

w
1.

m
ic

ro
ch

ip
.c

om
/d

ow
nl

oa
ds

/e
n/

en
vi

ro
nm

en
ta

lin
fo

rm
at

io
n/

M
ic

ro
ch

ip
_R

EA
C

H
_S

ta
te

m
en

t.p
df

 
(3

)h
ttp

s:/
/w

w
w

.m
ic

ro
ch

ip
.c

om
/c

on
te

nt
/d

am
/m

ch
p/

do
cu

m
en

ts
/c

or
po

r
at

e-
re

sp
on

si
bi

lty
/e

nv
ir

on
m

en
ta

l/
pr

od
uc

t-r
eg

ul
at

or
y-

in
fo

rm
at

io
n/

Se
m

i
co

nd
uc

to
r%

20
En

vC
oC

_2
00

70
9A

.p
df

N
XP

 

(1
)h

ttp
s:/

/w
w

w
.n

xp
.c

om
/d

oc
s/

en
/s

up
po

rt
in

g-
in

fo
rm

at
io

n/
20

20
-E

SG
-P

e
rf

or
m

an
ce

.p
df

 
(2

)h
ttp

s:/
/w

w
w

.n
xp

.c
om

/c
om

pa
ny

/a
bo

ut
-n

xp
/s

us
ta

in
ab

ili
ty

/e
nv

ir
on

m
e

nt
al

-c
om

pl
ia

nc
e-

or
ga

ni
za

tio
n/

ec
o-

pr
od

uc
ts

-fa
qs

:E
N

V
IR

O
N

_F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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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V
is

ha
y 

(1
)h

ttp
s:/

/w
w

w
.v

is
ha

y.
co

m
/d

oc
s/

49
15

7/
ro

hs
%

20
co

m
pl

ia
nc

e%
20

st
at

em
e

nt
_u

pd
at

e_
ju

ne
_2

02
0_

or
ig

in
al

.p
df

 
(2

)h
ttp

s:/
/w

w
w

.v
is

ha
y.

co
m

/d
oc

s/
48

03
6/

eh
s-

po
lic

y-
20

20
-e

ng
-4

80
36

.p
df

W
es

te
rn

 
D

ig
ita

l 

(1
)h

ttp
s:/

/w
w

w
.w

es
te

rn
di

gi
ta

l.c
om

/s
ea

rc
h?

q=
ES

G
(2

)h
ttp

s:/
/w

w
w

.w
es

te
rn

di
gi

ta
l.c

om
/z

h-
tw

/c
om

pa
ny

/c
or

po
ra

te
-r

es
po

ns
i

bi
lit

y/
en

vi
ro

nm
en

t
②

配
合

下
游

客
戶

需
求

：
(A

)要
求

上
游

原
廠

應
配

合
並

提
供

產
品

製
造

過
程

中
有

關
物

質
(含

金
屬

或
化

學
物

質
)符

合
各

國
法

令
之

標
準

要
求

之
承

諾
，

以
確

保
這

些
物

質
可

安
全
地
被
處
理
、
運
用
、
儲
存
、
運
送
、
回
收
、
再
利

用
及
處
置
，
例
如
歐
盟
制
定
之

Ro
H

S規
範

(R
es

tri
ct

io
n 

of
 H

az
ar

do
us

 S
ub

st
an

ce
s)
及

RE
A

C
H
高
度

關
切
物
質

 (
SV

H
C

)規
範
。

另
外
，
本
公
司
亦
要
求
上
游
原
廠
應
提
供
其
官
網
中
可
查
詢
上
述
符
合
法
規

之
自
我
聲
明
，
或
依
客
戶
需
求
，
提
供
如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所
驗
證
之
報
告

(S
G

S)
，
以
確
保

本
公
司
銷
售
給
下
游
客
戶
之
電
子
零
組
件
皆
符
合
國
際
法
規
要
求
，
並
以
證
明
產
品
是
符
合
環
保
規
定
，

且
產
品
在
使
用
上
是
具
備
安
全
性
與
符
合
健
康
要
求
。

(B
)本

公
司
本
於
誠
信
經
營
原
則
，
以
公
平
與
透
明
之
方
式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並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之

經
營
規
範
，
據
以
規
範
及
檢
視
執
行
，
例
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公

司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及
"檢

舉
制
度

"等
，

並
依
客
戶
要
求
簽
署
採
購
合
約
書
，
以
規
範
廉
潔
承
諾
、
營
業
秘
密
保
護
及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等

(E
IC

C
，

含
勞
工
和
招
聘
、
健
康
安
全
、
環
境
責
任
、
管
理
系
統
和
道
德
規
範
等

)等
，
本
公
司
經
檢
視
相
關
條
文
皆

已
配
合
執
行
。

(C
)本

公
司

提
供

之
產

品
與

服
務
，
皆

建
基

於
與

上
游

原
廠

簽
署

之
產

品
代

理
合

約
，
且

對
於

產
品

智
慧

財
產

權
保

護
、
產

品
品

質
與

安
全
、
保

固
與

售
後

服
務
、
行

銷
與

標
示

等
，
該

合
約

皆
已

有
所

規
範
，

以
保

護
客

戶
權

益
。

(D
)本

公
司

與
上

游
原

廠
持

續
開

發
半

導
體

市
場

的
新

產
品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綠

色
產

品
，
除

滿
足

客
戶

產
品

需
求

外
，

並
協

助
客

戶
縮

短
新

產
品

的
開

發
及

上
市

時
程

。
③

其
他 (A

)威
健

集
團

內
所

屬
公

司
依

據
所

在
營

運
據

點
之

當
地

法
規
，
例

如
公

司
法
、
勞

動
法
、
稅

法
、
證

券
交

易
法
、
商

業
會

計
法

等
，
據

以
執

行
相

關
營

運
活

動
，
無

發
生

違
反

法
令

或
誠

信
經

營
之

情
事

。
(B

)本
公

司
於

11
0年

持
續

贊
助

社
會

公
益

或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等

，
總

金
額

計
N

T$
80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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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C
)威

健
秉
持
誠
信
及
遵
循
政
府
法
規
從
事
各
項
營
運
活
動
，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與
發
展
經
濟
，
以
使
社
會
與
公

司
創
造
共
享
價
值
，
並
適
時
關
心
教
育
、
環
境
與
社
會
等
議
題
，
為
社
會
挹
注
資
源
，
期
望
社
會
能
形
成

和
諧
友
善
的
循
環
。

(3
)公

司
治

理
風

險
評

估
：

為
落

實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
擬

定
策

略
，
及

作
為

計
畫
、
執

行
及

管
控

之
準

據
，
本

公
司

已
依

循
政

府
法

令
規

定
訂

定
相

關
守

則
及

政
策
，
例

如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及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等

，
並

透
過

已
建

置
的

風
險

管
理

組
織

架
構

的
運

作
，

包
括

董
事

會
、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長
室

高
階

主
管

組
成

之
管

理
團

隊
，

由
稽

核
室

、
法

務
、

及
行

政
處

等
單

位
實

施
稽

核
作

為
，

以
昇

化
公

司
在

內
部

營
運

與
管

理
上

能
同

時
兼

顧
永

續
發

展
的

目
標

。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3
  

1.
本

公
司

積
極

整
合

產
業

上
游

（
原

廠
供

應
商

）
、

中
游

 (
本

公
司

)及
下

游
(客

戶
)以

形
成

一
條

綠
色

供
應

鏈
管

理
體

系
，

積
極

與
上

游
原

廠
(供

應
商

)及
下

游
客

戶
合

作
，

全
面

降
低

產
品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及
符

合
社

會
法

令
遵

循
。

(1
)與

上
游

原
廠

溝
通

與
互

動
：

除
了

要
求

品
質

穩
定

外
，

亦
期

待
上

游
原

廠
在

產
品

設
計

端
，

就
以

生
命

週
期

思
維

（
lif

e 
cy

cl
e 

th
in

ki
ng

）
為

出
發

；
亦

即
從

原
物

料
取

得
、

投
入

與
運

輸
、

產
品

產
製

與
運

輸
、

產
品

使
用

至
廢

棄
處

理
或

再
利

用
等
，
皆

能
將
所

有
可

能
對

環
境

造
成

衝
擊

的
過

程
均

納
入

考
慮
，
且

能
善

用
循

環
經

濟
的

再
生

系
統
。
本

公
司

主
要

供
應

商
皆

屬
國

際
知

名
之

ID
M
或

Fa
bl

es
s廠

，
已

投
入

管
理

資
源

在
勞

工
、
健

康
與

安
全
、
環

境
、
道

德
規

範
、
管

理
體

系
等

五
大

面
向
，
以

符
合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B
A

/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
El

ec
tr

on
ic

s 
In

du
st

ry
 C

iti
ze

ns
hi

p 
C

oa
lit

io
n 

,E
IC

C
)之

規
範

要
求

；
身

為
該

些
上

游
原

廠
之

代
理

商
，

將
繼

續
連

結
下

游
客

戶
，

串
連

整
個

供
應

鏈
夥

伴
共

同
參

與
社

會
和

環
境

關
心

的
議

題
。

(2
)配

合
下

游
客

戶
需

求
：

要
求

上
游

原
廠

應
配

合
並

提
供

產
品

製
造

過
程

中
有

關
物

質
(含

金
屬

或
化

學
物

質
)符

合
各

國
法

令
之

標
準

要
求

之
承

諾
，
以

確
保

這
些

物
質

可
安

全
地

被
處

理
、
運

用
、
儲

存
、
運

送
、
回

收
、
再

利
用

及
處

置
，

例
如

歐
盟

制
定

之
Ro

H
S規

範
(R

es
tr

ic
tio

n 
of

 H
az

ar
do

us
 S

ub
st

an
ce

s)
及

RE
A

C
H
高

度
關

切
物

質
(S

V
H

C
)規

範
。

另
外

，
本

公
司

亦
要

求
上

游
原

廠
應

提
供

其
官

網
中

可
查

詢
上

述
符

合
法

規
之

自
我

聲
明

，
或

依
客

戶
需

求
，

提
供

如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所

驗
證

之
報

告
(S

G
S)
，

以
確

保
本

公
司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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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銷
售

給
下

游
客

戶
之

電
子

零
組

件
皆

符
合

國
際

法
規

要
求

。
(3

)本
公

司
自

己
的

要
求

規
範

：
①

在
營

運
辦

公
區

與
倉

儲
中

心
，
本

公
司

將
確

實
執

行
有

害
物

質
管

理
、
污

染
預

防
、
節

能
、
節

水
與

減
廢

等
要

求
。

②
同

時
每

年
度

依
據

公
司

所
制

訂
之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進

行
環

境
風

險
評

估
，

11
0年

度
在

氣
候

變
遷

-實
體

風
險

、
轉

型
風

險
與

責
任

風
險

皆
屬

低
風

險
範

圍
。

2.
本

公
司

為
IC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暨
電

腦
週

邊
設

備
代

理
經

銷
商
，
並

無
生

產
流

程
，
截

至
本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尚

無
通

過
國

際
相

關
之

環
境

管
理

認
證

。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3

本
公

司
依

下
列

方
針

執
行

：
1.
深

化
電

子
簽

核
系

統
(W

or
kF

lo
w

)，
文

件
表

單
及

簽
核

流
程

電
子

化
，

11
0電

子
表

單
簽

核
筆

數
達

11
5,

00
3

筆
，

相
較

10
9年

10
5,

27
6筆

，
增

加
9.

24
%
，

大
量

降
低

紙
張

的
使

用
。

2.
高

耗
能

電
腦

機
房

減
少

實
體

主
機

，
將

實
體

伺
服

器
以

虛
擬

伺
服

器
整

合
，

減
少

實
體

伺
服

器
的

數
量

，
以

減
少

能
耗

和
冷

卻
需

求
。

11
0年

底
，

實
體

伺
服

器
9台

，
虛

擬
伺

服
器

80
台

。
3.
執

行
完

全
重

複
使

用
原

廠
包

裝
箱

/盒
，

儘
量

勿
再

額
外

增
加

包
材

，
包

括
紙

箱
、

防
震

材
及

零
件

盒
等

，
並

落
實

最
小

包
裝

出
貨

，
減

少
包

裝
之

資
源

浪
費

。
4.
印

表
機

/事
務

機
的

使
用

，
鼓

勵
使

用
回

收
紙

、
預

設
使

用
雙

面
列

印
、

減
少

彩
色

列
印

，
推

動
無

紙
化

線
上

會
議

(T
EA

M
S)
。

5.
推

動
節

能
節

水
政

策
，

逐
步

汰
換

辦
公

區
及

倉
儲

中
心

日
光

燈
管

為
LE

D
燈

管
；

為
達

間
接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設

定
空

調
溫

度
及

時
間

管
控

，
並

力
行

午
休

時
段

關
燈

節
能

。
6.
辦

公
設

備
汰

舊
換

新
之

採
購

原
則

，
以

節
能

標
章

、
低

耗
能

產
品

為
首

選
。

7.
本

公
司

營
運

據
點

沒
有

製
造

工
廠

，
並

無
有

害
之

廢
棄

物
產

生
，

廢
棄

物
僅

有
報

廢
電

子
產

品
、

辦
公

室
及

倉
儲

中
心

一
般

廢
棄

物
。

本
公

司
已

執
行

對
地

球
友

善
的

廢
棄

物
處

理
方

式
，

除
落

實
資

源
再

利
用

政
策

，
對

於
各

項
事

業
廢

棄
物

均
採

集
中

式
管

理
及

廢
棄

物
分

類
，

每
月

透
由

大
樓

廠
辦

管
理

中
心

記
錄

廢
棄

物
數

量
與

清
運

本
公

司
分

攤
數

據
。

而
報

廢
電

子
產

品
則

委
請

合
格

廠
商

進
行

報
廢

或
回

收
再

利
用

，
並

提
供

相
關

處
理

過
程

證
明

做
後

續
追

蹤
。

8.
透

由
參

與
廠

辦
大

樓
管

理
委

會
，

要
求

裝
置

節
水

控
制

器
以

珍
惜

水
資

源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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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氣

侯
相

關
議

體
之

因
應

措
施

? 

3
氣

候
變

遷
已

使
節

能
減

碳
成

為
電

子
電

器
產

品
的

主
要

訴
求

，
本

公
司

為
 I

C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經

銷
代

理
商

，
亦

積
極

尋
找

此
產

品
解

決
方

案
的

代
理

機
會

，
望

能
在

節
能

減
碳

產
品

投
入

盡
一

己
之

力
。

本
公

司
積

極
贏
得

IC
產

品
代

理
權

，
並

且
投
入

更
多

努
力

在
相

關
應

用
的

需
求

創
造

上
，

例
如

電
源

管
理

、
電

動
車

充
電

樁
、

智
能

電
網

、
風

力
發

電
、

太
陽

能
發

電
逆

變
器

等
都

是
綠

色
商

機
；

本
公

司
持

續
建

構
具

更
穩

定
、

更
具

效
率
又

低
耗

能
的

產
品

線
組

合
。

甚
至

氣
候

變
遷

亦
使

全
球

對
於

綠
能

產
業

的
需

求
更

為
顯

著
，

因
此

持
續

投
入

尋
找

新
綠

能
產

業
代

理
機

會
，

亦
是

本
公

司
產

品
開

發
部

門
的

主
要

業
務

目
標

之
一

。
汽

車
與

工
業

能
源

相
關

市
場

向
來

是
本

公
司

與
主

要
上

游
代

理
原

廠
聚

焦
市

場
之

一
，

因
此

相
關

功
率

半
導
體

之
應

用
極

為
重

要
，
隨

著
上

游
原

廠
積

極
擴

充
化

合
物

/第
3類

半
導

體
產

品
之

研
發

產
能
，
無

疑
是

鎖
定

電
動

車
與

工
業

應
用

市
場

，
如

太
陽

能
、

電
動

車
、

快
速

充
電

等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節

能
減

碳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3
1.

本
公

司
台

灣
區

之
辦

公
室

及
倉

儲
中

心
等

營
運

單
位

，
因

用
電

(輸
入

電
力

)之
溫

室
氣

體
(二

氧
化

碳
)間

接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本
公

司
非

製
造

業
)重

量
之

自
我

盤
查

結
果

如
下

：

盤
查

區
間

氣
體

排
放

量
統

計
方

法
約

當
排

放
量

是
否

通
過

外
部

驗
證

民
國

11
0年

依
用

電
量

之
電

力
排

放
係

數
換

算
 C

O
2約

當
排

放
量

40
3公

噸
否

自
我

盤
查

民
國

10
9年

36
8公

噸
本

公
司

期
望

能
達

成
每

年
較

上
一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減
少

1~
2%

管
理

目
標

。
11

0年
用

電
量

增
加

導
致

C
O

2約
當

排
放

量
增

加
，

主
係

因
11

0年
度

營
運

場
所

增
加

桃
園

厚
生

國
際

物
流

中
心

之
倉

庫
所

致
。

盤
查

區
間

用
水

使
用

量
統

計
方

法
約

當
使

用
量

是
否

通
過

外
部

驗
證

民
國

 1
10

年
除

台
中

辦
公

室
依

帳
單

直
接

歸
屬

，
其

餘
單

位
依

廠
辦

大
樓

帳
單

總
用

水
量

，
依

使
用

單
位

面
積

計
算

本
公

司
分

攤
數

4,
62

9公
噸

否
自

我
盤

查
民

國
 1

09
年

4,
89

2公
噸

本
公

司
期

望
能

達
成

每
年

較
上

一
年

用
水

使
用

量
減

少
 1

~2
%
管

理
目

標
。

盤
查

區
間

廢
棄

物
重

量
統

計
方

法
約

當
重

量
是

否
通

過
外

部
驗

證

民
國

 1
10

年
(1

)台
北

辦
公

室
依

廠
辦

大
樓

帳
單

總
垃

圾
量
，
依

使
用

單
位

面
積

計
算

本
公

司
分

攤
數

21
.4

8公
噸

否
自

我
盤

查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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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民
國

 1
09

年
(2

)台
灣

倉
儲

中
心

及
中

南
部

辦
公

室
依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每
縣

市
每

人
每

日
使

用
統

計
廢

棄
物

量
，
依

年
度

營
運

天
數

估
算

23
.0

8公
噸

本
公

司
期

望
能

達
成

每
年

較
上

一
年

廢
棄

物
重

量
減

少
 1

~2
%
管

理
目

標
。

2.
本

公
司

從
事

任
何

營
運

活
動

時
，
皆

會
考

慮
對

生
態

效
益

之
影

響
，
降

低
對

自
然

環
境

之
衝

擊
。
盡

最
大

努
力

減
少

汙
染

物
和

廢
棄

物
之

妥
善

處
理
；
在

能
源

管
理

上
，
為

提
升

能
源

之
使

用
效

率
，
本

公
司

利
用

各
項

能
源
，
規

劃
相

關
管

理
措

施
，
力

行
辦

公
室

節
能

減
碳
，
減

少
資

源
及

能
源

之
消

耗
，
以

及
設

法
增

進
能

源
之

回
收

和
再

利
用

性
，

以
降

低
環

境
衝

擊
。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3
1.

本
公

司
為

維
護

職
工

基
本

人
權
，
基

於
踐

行
社

會
責

任
並

支
持
《

聯
合

國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

聯
合

國
全

球
盟

約
》
及
《

國
際

勞
動

組
織

公
約

》
等

各
項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杜

絕
任

何
侵

犯
及

違
反

人
權

的
行

為
，
使

公
司

職
工

均
能

獲
得

公
平

而
有

尊
嚴

的
對

待
，

特
訂

定
『

保
障

人
權

政
策

』
已

於
11

0
年

6
月

29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內

容
涵

蓋
：

 (
1)
遵

守
本

公
司

集
團

各
經

營
區

域
之

當
地

相
關

法
規

與
國

際
標

準
、

(2
)

選
任

人
才

之
多

元
包

容
性

與
勞

動
權

益
平

等
機

會
、

(3
)薪

資
與

福
利
、

(4
)人

道
待

遇
及

(5
)健

康
安

全
職

場
。

2.
本

公
司

依
據

『
保

障
人

權
政

策
』

，
相

關
具

體
執

行
摘

要
如

下
：

(1
)依

據
最

新
之

勞
動

法
令

制
定

符
合

保
護

人
權

之
工

作
規

則
，
保

障
職

工
之

平
等

工
作

權
且

不
受

非
法

侵
害

。
(2

)本
公

司
自

民
國

96
年

起
依

據
勞

動
部

頒
布
「

工
作

場
所

性
騷

擾
防

治
措

施
申

訴
及

懲
戒

辦
法

訂
定

準
則

」
，

已
訂

定
工

作
場

所
性

騷
擾

防
治

措
施

申
訴

及
懲

戒
辦

法
。
上

開
辦

法
並

依
據

政
府

單
位

更
新

的
準

則
適

時
修

改
以

符
合

最
新

法
令

依
據
。
藉

由
上

開
辦

法
提

供
人
員

(包
含

受
僱

者
、
派

遣
勞

工
、
技

術
生

及
實

習
生

)及
求

職
者

免
於

性
騷

擾
之

工
作

及
服

務
環

境
，
並

採
取

適
當

之
預

防
、
糾

正
、
懲

戒
及

處
理

措
施
，
以

維
護

當
事

人
權

益
及

隱
私

。
(3

)本
公

司
於

民
國

10
8年

起
依

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制

定
執

行
職

務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預

防
計

畫
。

上
開

計
畫

並
依

據
政

府
單

位
更

新
的

準
則

適
時

修
改

以
符

合
最

新
法

令
依

據
。

(4
)本

公
司

於
民

國
10

9年
起

依
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制
定

母
性

健
康

保
護

計
畫

，
對

從
事

有
母

性
健

康
危

害
之

虞
之

工
作

者
，

規
劃

及
採

取
必

要
之

安
全

措
施

，
確

保
母

體
與

胎
兒

、
嬰

兒
之

健
康

。
(5

)公
司

已
設

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每
三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部
，
由

領
有

證
照

資
格

之
編

制
人

員
，
包

括
甲

種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員
、
專

職
護

理
師

及
消

防
管

理
人

員
，

執
行

相
關

日
常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
藉

以
提

供
員

工
同

仁
安

全
職

場
環

境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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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6
)1

10
年

度
(A

)指
定

康
寧

醫
院

進
行

員
工

年
度

健
康

檢
查
，
員

工
參

與
檢

查
率

90
%
；

(B
)與

國
泰

醫
院

合
作

，
延

請
醫

師
進

行
員

工
健

康
關

懷
與

諮
詢

服
務

，
每

隔
兩

個
月

一
次

，
每

次
三

小
時

，
共

執
行

6次
18

小
時

；
(C

)C
O

V
ID

-1
9疫

情
期

間
，

為
控

制
傳

染
風

險
，

實
施

約
3個

月
員

工
居

家
工

作
及

辦
公

室
分

流
上

班
，

並
讓

員
工

視
需

要
得

請
防

疫
隔

離
假
、
照

顧
假

及
疫

苗
接

種
假
；
且

當
恢

復
全

員
到

公
司

上
班
，
員

工
若

有
家

庭
照

顧
需

要
，

得
申

請
上

下
班

彈
性

制
或

繼
續

居
家

上
班

。
(7

)本
公

司
支

付
給

員
工

的
工

資
依

據
各

經
營

區
域

之
當

地
法

令
皆

符
合

所
有

適
用

的
相

關
工

資
的

法
令
，
包

括
有

關
最

低
工

資
、
加

班
時

間
和

法
定

福
利
。
員

工
若

有
加

班
工

資
應

依
各

區
域

相
關

勞
動

法
令

規
定

給
付

加
班

費
。

11
0年

度
未

有
任

何
違

反
勞

動
法

令
而

被
主

管
機

關
處

罰
情

事
。

(8
)本

公
司

薪
酬
（

薪
資

及
酬

勞
）
政

策
已

揭
露

於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之
財

務
報

告
書

及
本

公
司

官
網
。
本

公
司

被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於
11

0年
6月

17
日

公
佈

之
『

台
灣

高
薪

10
0指

數
』
列

為
成

分
股
，

11
0年

度
平

均
薪

資
調

幅
4.

43
%
；

且
依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所
提

撥
之

10
9年

度
員

工
酬

勞
分

配
金

額
N

T$
78

,4
42

仟
元

，
已

於
11

0
年

6月
30

日
依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以
現

金
形

式
發

放
完

竣
，

另
11

0年
度

員
工

酬
勞

N
T$

約
19

1,
51

2仟
元

，
則

預
計

於
11

1年
股

東
會

後
依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分
配

之
。

(9
)本

公
司

基
於

保
護

兒
童

身
心

發
展

之
責

任
，
不

任
用

未
滿

16
歲

之
童

工
，
且

對
於

職
工

之
勞

務
提

供
安

排
皆

符
合

法
令

規
範
，
未

有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體
罰
、
生

理
或

心
理

上
的

虐
待

或
強

制
、
恐

嚇
或

其
他

的
語

言
暴
力
、

扣
押

身
分

證
件

或
其

他
不

合
法

的
強

迫
勞

動
行

為
。

(1
0)
本

公
司

11
0年

度
針

對
新

進
同

仁
，

對
於

人
權

政
策

執
行

如
下

訓
練

: 
時

數
(小

時
)

男
性

(人
)

女
性

(人
)

總
數

(人
)

3
42

23
65

(1
1)
本

公
司

11
0年

度
由

聘
僱

護
理

人
員

，
定

期
辦

理
安

全
衛

生
講

座
，

共
14

場
次

，
7小

時
。

時
數

(小
時

)
男

性
(人

)
女

性
(人

)
總

數
(人

)
7

11
4

14
7

26
1

(1
2)
為

讓
員

工
了

解
自

己
之

職
場

能
力

與
發

展
規

劃
，

並
鼓

勵
參

與
進

修
、

訓
練

或
取

得
相

關
專

業
證

照
。

於
11

0年
度

，
同

仁
參

與
公

司
或

外
部

機
構

所
舉

辦
之

訓
練

或
進

修
課

程
，

共
有

1,
55

8人
次

及
52

2小
時

。
3.

依
法

參
加

勞
工

保
險

及
全

民
健

保
、

團
體

意
外

/住
院

/癌
症

醫
療

保
險

、
員

工
出

差
平

安
保

險
。

4.
本

公
司

依
法

令
規

定
訂

有
員

工
退

休
辦

法
，
屬

於
享
有

舊
制

勞
工

退
休

金
者
，
依

勞
工

每
月

薪
資

總
額

之
2%

按
月

提
撥

至
台

灣
銀

行
勞

工
退

休
準

備
金

專
戶
，
屬

於
新

制
勞

工
退

休
金

者
，
則

依
個

人
薪

資
所

屬
勞

工
退

休
金

月
提

繳
分

級
表

提
撥

 6
%

 至
勞

工
保

險
局

的
個

人
退

休
金

帳
戶

，
並

鼓
勵

員
工

參
與

自
提

以
提

早
規

劃
退

休
金

之
累

積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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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5.
本

公
司

設
有

勞
資

會
議
，
勞

方
代

表
可

以
會

議
中

表
達

勞
方

之
意

見
，
以

作
為

與
管

理
階

層
之

溝
通

橋
樑

，
近

年
來

並
無

因
勞

資
糾

紛
之

情
事

。
6.

本
公

司
重

視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提
供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鼓

勵
員

工
參

與
進

修
訓

練
提

升
工

作
價

值
、
強

調
公

平
對

待
，
設

置
員

工
申

訴
機

制
及

管
道
，
並

依
法

執
行

退
休

制
度
，
讓

員
工

權
益

得
以

彰
顯

於
威

健
集

團
體

系
內

。
7.

本
公

司
依

據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
勞

動
基

準
法
、
政

府
的

人
口

政
策

及
家

庭
政

策
等
，
以

執
行

公
司

照
顧

員
工

同
仁

之
服

務
地

圖
，
包

括
促

進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
職

場
性

騷
擾

防
治
、
員

工
緊

急
協

助
方

案
推

動
、
企

業
托

兒
措

施
、
職

場
母

性
健

康
諮

詢
、
推

動
建

立
家

庭
友

善
措

施
、
推

動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措
施
、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復

職
協

助
等

項
目
，
以

建
立

友
善

職
場
，
成

為
公

司
競

爭
優

勢
之

一
，
此

將
有

助
於

提
升

員
工
組

織
承

諾
與

工
作

績
效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3
  

1.
本

公
司

訂
有
「

工
作

規
則

」
，

詳
列

員
工

享
有

之
福

利
與

休
假

，
並

依
法

設
有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以

推
行

各
項

福
利

措
施

。
2.

本
公

司
在

各
項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進

修
、

訓
練

、
退

休
制

度
、

勞
資

間
協

調
與

員
工

權
益

維
護

措
施

執
行

，
皆

已
依

相
關

法
令

及
公

司
政

策
與

守
則

據
以

執
行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勞

資
關

係
專

章
。

3.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薪

資
報

酬
政

策
及

績
效

考
核

制
度

(每
年

執
行

考
核

兩
次

)，
要

求
同

仁
除

在
自

己
工

作
職

責
上

扮
演

積
極

角
色

外
，
亦

鼓
勵

同
仁

能
協

助
公

司
一

同
積

極
參

與
善

盡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活
動
，
並

依
人

事
規

章
納

入
獎

懲
範

疇
。

4.
本

公
司

最
近

二
年

度
在

職
場

多
元

化
與

促
進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訴
求

上
，
已

反
映

在
員

工
結

構
上
，
如

下
表

所
示

：

年
度

分
類

10
9
年

11
0
年

人
數

%
人

數
%

協
理

級
(含

)以
上

男
50

94
.3

4%
 

51
92

.7
3%

女
3

5.
66

%
 

4
7.

27
%

小
計

53
10

0.
00

%
 

55
10

0.
00

%

部
經

理
級

(含
)以

上
男

79
89

.7
7%

 
83

90
.2

2%
女

9
10

.2
3%

 
9

9.
78

%
小

計
88

10
0.

00
%

 
92

10
0.

00
%

經
理

級
(含

)以
上

男
14

3
85

.1
2%

 
15

0
85

.7
1%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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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女
25

14
.8

8%
 

25
14

.2
9%

小
計

16
8

10
0.

00
%

 
17

5
10

0.
00

%

全
公

司
男

26
5

56
.6

2%
 

28
0

57
.1

4%
女

20
3

43
.3

8%
 

21
0

42
.8

6%
小

計
46

8
10

0.
00

%
 

49
0

10
0.

00
%

5.
本

公
司

薪
酬

(薪
資

及
酬

勞
)政

策
與

經
營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給
付

員
工

及
經

理
人

之
薪

酬
分

為
固

定
薪

資
與

變
動

酬
勞

。
(1

)固
定

薪
資

(包
含

本
薪
、
職

務
加

給
及

伙
食

費
)，

係
依

員
工

及
經

理
人

之
學

歷
、
經

歷
、
技

能
、
所

擔
負

經
營

風
險

決
策

責
任

程
度

、
對

公
司

的
貢

獻
度

及
參

酌
同

業
支

付
水

準
等

因
素

條
件

核
定

之
。

而
其

年
度

調
薪

依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

參
酌

國
內

經
濟

成
長

率
、

物
價

指
數

、
產

業
界

調
薪

狀
況

、
個

人
績

效
考

核
評

及
公

司
年

度
預

算
目

標
進

行
年

度
調

薪
作

業
。

(2
)變

動
酬

勞
包

含
業

務
績

效
獎

金
、

年
終

獎
金

及
員

工
(含

經
理

人
)酬

勞
。

①
業

務
績

效
獎

金
給

付
對

象
主

要
為

業
務

及
技

術
應

用
工

程
人

員
，

依
產

品
營

運
績

效
及

個
人

績
效

表
現

發
放

獎
金

。
②

年
終

獎
金

係
依

預
算

獲
利

目
標

達
成

率
，

逐
月

事
先

提
列

於
會

計
帳

上
之

累
積

準
備

金
額

；
於

核
發

該
項

獎
金

之
前

，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須

完
成

員
工

及
經

理
人

之
綜

合
評

估
，

包
括

個
人

績
效

考
核

、
學

歷
、

經
歷

、
技

能
、

所
擔

負
經

營
風

險
決

策
責

任
程

度
、

對
公

司
的

貢
獻

度
以

及
同

業
公

司
支

付
水

準
等

，
之

後
依

據
核

定
之

分
配

方
案

，
分

配
予

員
工

及
經

理
人

。
但

對
經

理
人

之
核

發
，

尚
須

經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核
定

之
。

③
員

工
(含

經
理

人
)酬

勞
係

依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所

提
撥

之
總

額
，
該

總
額

須
先

經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核
定

通
過

並
提

報
股

東
會

；
對

員
工

及
經

理
人

之
核

發
程

序
，

與
前

項
2
說

明
相

同
。

(3
)員

工
(含

經
理

人
)酬

勞
之

提
撥

①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
本

公
司

每
年

度
決

算
如

有
稅

前
淨

利
(即

稅
前

利
益

扣
除

提
列

員
工

/經
理

人
、

董
事

酬
勞

前
之

利
益

)，
應

提
列

該
稅

前
淨

利
百

分
之

六
至

百
分

之
十

為
員

工
(含

經
理

人
)酬

勞
，

得
以

股
票

或
現

金
為

之
，

但
公

司
尚

有
累

積
虧

損
時

，
應

預
先

保
留

彌
補

數
額

，
發

放
之

對
象

包
含

符
合

一
定

條
件

之
從

屬
公

司
員

工
。

②
依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所
提

撥
之

10
9年

度
員

工
酬

勞
分

配
金

額
N

T$
78

,4
42
仟

元
，

已
於

11
0年

6月
30

日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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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以
現

金
形

式
發

放
完

竣
。

11
0年

度
之

員
工

(含
經

理
人

)酬
勞

總
額

計
約

新
台

幣
19

1,
51

2
仟

元
，

上
述

酬
勞

總
數

將
於

11
1年

3月
25

日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決
議

核
定

之
，

若
以

現
金

形
式

發
放

，
將

提
報

11
1年

股
東

會
後

，
依

員
工

(含
經

理
人

)之
績

效
考

核
予

以
配

發
，

但
對

經
理

人
之

核
發

，
尚

須
經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核

定
之

。
6.

本
公

司
視

員
工

為
公

司
資

產
，
因

此
對

員
工

之
生

涯
規

劃
極

其
重

視
，
且

對
於

員
工

同
仁

之
貢

獻
投

入
，

依
上

述
說

明
之

薪
酬

政
策

反
映

員
工

之
薪

酬
，

且
本

公
司

被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於
11

0
年

6
月

17
日

公
布

之
「

臺
灣

高
薪

10
0
指

數
」

列
為

成
分

股
。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3
1.

本
公

司
已

設
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每

三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部
，
由

領
有

證
照

資
格

之
編

制
人

員
，
包

括
甲

種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員
、
專

職
護

理
師

及
消

防
管

理
人

員
，

執
行

相
關

日
常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
藉

以
提

供
員

工
同

仁
安

全
職

場
環

境
。

2.
11

0
年

度
(1

)指
定

康
寧

醫
院

進
行

員
工

年
度

健
康

檢
查
，
員

工
參

與
檢

查
率

90
%
；

(2
)與

國
泰

醫
院

合
作

，
延

請
醫

師
進

行
員

工
健

康
關

懷
與

諮
詢

服
務
，
每

隔
兩

個
月

一
次
，
每

次
三

小
時
，
共

執
行

6
次

18
小

時
；

(3
)C

O
V

ID
-1

9
疫

情
期

間
，

為
控

制
傳

染
風

險
，

實
施

約
3
個

月
員

工
居

家
工

作
及

辦
公

室
分

流
上

班
，

並
讓

員
工

視
需

要
得

請
防

疫
隔

離
假
、
照

顧
假

及
疫

苗
接

種
假
；
且

當
恢

復
全

員
到

公
司

上
班
，
員

工
若

有
家

庭
照

顧
需

要
，

得
申

請
上

下
班

彈
性

制
或

繼
續

居
家

上
班

。
3.

本
公

司
依

規
定

每
月

統
計

並
申

報
員

工
職

業
災

害
案

件
，

本
年

度
總

計
發

生
 1

件
職

業
災

害
，

為
上

下
班

交
通

意
外

事
故

，
為

避
免

相
同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
已

積
極

強
化

相
關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
4.

本
公

司
11

0
年

度
對

於
新

進
人

員
所

實
施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如

下
表

: 
內

容
時

數
(小

時
)

男
性

(人
)

女
性

(人
)

總
數

(人
)

一
般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9
42

23
65

5.
本

公
司

設
有

防
火

管
理

人
員

，
於

11
0
年

度
已

完
成

有
關

之
教

育
訓

練
。

日
期

訓
練
單
位

訓
練
內
容

時
數

(小
時

)
證
書

11
0.

10
.2

2
中
國
生
產
力
中
心

(1
)防

火
管
理
對
策

(2
小
時

)
(2

)教
育
訓
練

(3
小
時

) 
(3

)測
驗

(1
小
時

)
6 

證
書
字
號
：

A
11

0
複

 0
26

54
號

(防
火
管
理
人
每

3
年
一
次
複
訓

)

6.
本

公
司

台
北

總
公

司
參

加
所

在
廠

辦
大

樓
舉

行
之

消
防

演
練
，
於

11
0
年

4
月

9
日

及
10

月
26

日
完

成
年

度
兩

次
演

練
，

該
演

練
結

果
由

廠
辦

大
樓

管
理

中
心

向
台

北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第

三
大

隊
內

湖
中

隊
報

備
完

成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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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3
本

公
司

訂
有

進
修

及
訓

練
計

畫
之

執
行

1.
公

司
執

行
(1

)定
期

新
人

訓
練

：
①

瞭
解

公
司

之
企

業
理

念
與

核
心

價
值

；
②

公
司

治
理

、
誠

信
經

營
與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要
求

；
③

各
部

門
工

作
職

能
介

紹
、

網
路

資
訊

安
全

、
智

產
權

保
護

要
求

及
其

他
應

注
意

事
項

；
④

所
屬

部
門

工
作

中
訓

練
(O

n 
th

e 
Jo

b 
Tr

ai
ni

ng
; O

JT
)，

以
工

作
職

能
及

ER
P操

作
為

主
；

  
(2

)工
作

技
能

精
進

訓
練
：
因

應
工

作
流

程
、

ER
P
系

統
程

式
功

能
新

增
或

管
理

要
求

等
，
由

計
畫

主
持

人
實

施
工

作
技

能
精

進
訓

練
課

程
，
藉

以
加

強
員

工
同

仁
之

本
質

學
能

及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
讓

同
仁

工
作

價
值

提
升

。
  

(3
)領

導
統

御
訓

練
：
管

理
幹

部
養

成
之

教
育

訓
練
，
以

強
化

主
管

之
領

導
思
維

與
管

理
知

能
，
認

同
公
司

價
值

，
培

養
管

理
梯

隊
。

2.
參

與
外

部
機

構
課

程
(1

)鼓
勵

同
仁

參
與

外
部

機
構

所
舉

辦
之

專
業

技
能

或
新

知
之

訓
練

課
程

，
進

以
應

用
於

工
作

流
程

或
管

理
中

，
讓

員
工

及
公

司
達

雙
贏

之
目

標
。

(2
)所

參
與

課
程
，
經

核
准

後
訓

練
費

用
一

律
由

公
司

補
助
，
並

鼓
勵

考
取

相
關
證

照
資

格
，
若

所
考

取
相
關

專
業

證
照

資
格

者
，
經

評
估

是
對

公
司

營
運

具
有

附
加

價
值

者
，
將

可
獲

得
專

業
加

給
獎

勵
；
於

11
0年

度
有

會
計

部
同

仁
一

位
取

得
美

國
及

台
灣

會
計

師
證

照
，

本
公

司
予

以
調

薪
並

核
發

獎
勵

金
。

3.
11

0年
本

公
司

執
行

相
關

內
、

外
部

訓
練

情
形

：

分
類

人
次

時
數

(小
時

) 
備

註

內
訓

新
人

教
育

訓
練

男
36

2
56

0 

1,
48

0

男
36

.5
36

.5

13
5

註
: 

扣
除

男
性

與
女

性
同

事
，

同
時

段
教

育
訓

練
重

疊
時

數

女
19

8
女

36
.5

護
理

師
安

全
衛

生
講

座
男

11
4

26
1 

男
7

7 
女

14
7

女
7

業
務

支
援

教
育

訓
練

男
89

40
8 

男
64

.5
88

.5
(註

)
女

31
9

女
88

.5
法

務
教

育
訓

練
男

19
5

25
1 

男
3

3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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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女
56

女
3

外
訓

專
業

進
修

與
訓

練
男

44
78

 
78

男
32

7
38

7
(註

)
38

7
女

34
女

82
總

計
1,

55
8

52
2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3
本
公
司
所
代
理
銷
售
之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
依
代
理
合
約
之
規
定
其
智
產
權
及
品
牌
價
值
皆
屬
於
上
游
原
廠
，
因
此
本
公

司
在
提
供
銷
售
服
務
時
所
採
與
措
施
：

1.
本
公
司
本
於
誠
信
經
營
原
則
，
以
公
平
與
透
明
之
方
式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並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之
經
營
規

範
，
據
以
規
範
及
檢
視
執
行
，
例
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公

司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及
"檢

舉
制
度

"等
，
並
依
客
戶
要

求
簽
署
採
購
合
約
書
，
以
規
範
廉
潔
承
諾
、
營
業
秘
密
保
護
及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等

(E
IC

C，
含
勞
工
和
招
聘
、
健

康
安
全
、
環
境
責
任
、
管
理
系
統
和
道
德
規
範
等

)等
，
本
公
司
經
檢
視
相
關
條
文
皆
已
配
合
執
行
。

2.
產
品
標
示
執
行
情
況

: 
(1

)
本
公
司
提
供
之
產
品
與
服
務
，
皆
建
基
於
與
上
游
原
廠
簽
署
之
產
品
代
理
合
約
，
且
對
於
產
品
智
慧
財
產
權
保

護
、
產
品
品
質
與
安
全
、
保
固
與
售
後
服
務
、
行
銷
與
標
示
等
，
該
合
約
皆
已
有
所
規
範
，
以
保
護
客
戶
權
益
。

(2
)
銷
售
之

IC
產
品
品
牌
依
代
理
合
約
是
屬
原
廠
，
因
此
相
關
行
銷
活
動
必
須
符
合
合
約
之
規
範
，
並
與
原
廠
一

起
進
行
行
銷
推
廣
活
動
。

(3
)
本

公
司

所
代

理
銷

售
之

電
腦

周
邊

資
訊

產
品

(軟
、

硬
體

)，
如

A
M

D
 C

PU
、

華
擎

和
技

嘉
的

迷
你

PC
(N

ET
TO

P)
等
，
除
了
原
廠
彩
盒
包
裝
，
另
外
依
循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商
品
標
示
法
之
資
訊
通
訊
消
費
性
電
子

產
品
規
範
，
予
以
加
貼
商
品
標
示
貼
紙
，
將
產
品
名
稱
、
型
號
、
系
統
需
求
、
額
定
電
壓

/頻
率
、
總
額
定
消

耗
電
功
率

/輸
入
電
流
、
製
造
年
份

/號
碼
、
生
產
國
別

/地
區
、
功
能
規
格

/相
容
性
、
使
用
方
法
、
緊
急
處

裡
方
法
、
警
語

/注
意
事
項
、
代
理
商
、

製
造
商
名
稱
及
代
理
商
服
務
電
話
等
資
訊
加
註
，
方
可
於
市
場
銷
售

流
通
。

3.
相
關
產
品
之
產
品
之
設
計
與
生
產
，
在
上
游
原
廠
之
生
產
循
環
，
所
投
入
之
原
料
或
其
他
生
產
要
素
，
皆
須
由
原

廠
提
出
符
合
歐
盟

Ro
H

S
及

RE
A

C
H

高
度
關
切
物
質

 (
SV

H
C

)等
環
保
規
範
之
證
明
，
並
提
供
該
證
明
予
本
公

司
，
以
利
銷
售
時
提
供
予
客
戶
，
並
搭
配
產
品
規
格
書

(D
at

a 
Sh

ee
t)確

保
客
戶
之
使
用
安
全
與
符
合
健
康
要
求
。

4.
為

符
合

產
品

貿
易

法
規

，
本

公
司

設
計

客
戶

篩
選

引
擎

與
美

國
國

際
貿

易
管

理
局

(In
te

rn
at

io
na

l 
Tr

ad
e 

A
dm

in
ist

ra
tio

n;
 IT

A
)的

綜
合
篩
選
清
單

(C
on

so
lid

at
ed

 S
cr

ee
ni

ng
 L

ist
；

C
SL

)應
用
程
序
編
程
接
口

(A
PI

)連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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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接
，
以
確
保
在
各
階
段
營
運
，
例
如

de
sig

n 
in
、
報
價
、
訂
單
及
交
貨
，
能
適
時
釐
清
可
能
交
易
或
服
務
對
象
是

否
為
美
國
管
理
當
局
出
口
、
再
出
口
或
轉
移
之
管
制
名
單
，
以
確
保
客
戶
具
有
合
法
交
易
之
權
利
。

5.
依
據
代
理
合
約
規
定
，
銷
售
之
產
品
，
皆
有
其
保
固
期
，
當
客
戶
有

RM
A

之
申
請
，
進
行
產
品
不
良
分
析
後
執

行
相
關

RM
A
服
務
。

6.
客
戶
可
透
過
電
話
、
電
子
郵
件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反
映
問
題
，
並
由
相
關
專
人
回
覆
客
戶
的
問
題
解
答
或
申
訴
處
理

各
項
申
請
的
服
務
。

7.
客
戶
隱
私
執
行
情
況
：

(1
)
本
公
司
截
至

11
0
年
底
，
台
灣
共
有

49
0
位
員
工
，
其
中
新
進
員
工

73
位
，
皆
已
簽
署
保
密
合
約
書
，
規
範

其
於
任
職
期
間
所
知
悉
或
持
有
客
戶
之
機
密
資
訊
皆
負
擔
保
密
義
務
。

(2
)
本
公
司
訂
有
『
資
通
安
全
政
策
及
管
理
辦
法
』
，
透
過

(A
)人

員
安
全
管
理
、

(B
)實

體
及
環
境
安
全
管
理
、

(C
)

通
訊
與
作
業
管
理
及

(D
)存

取
控
制
等
方
式
來
強
化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達
到
保
護
客
戶
隱
私
之
目
標
。

(3
)
提
供
銷
售
服
務
時
，
對
於
客
戶
資
訊
，
將
依
法
保
密
，
且
與
客
戶
簽
署
採
購
或

N
D

A
合
約
，
截
至

11
0
年
底

共
簽
署

77
4
份
合
約
。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衞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3
 

 
1.

威
健
是
專
業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暨
技
術
支
援
服
務
公
司
，
並
堅
守
負
責
任
的
代
理
商
角
色
，
除
與
上
游
原
廠
充
分
合

作
，
共
同
就
技
術
、
品
質
、
交
期
、
環
保
、
人
權
、
安
全
與
衛
生
等
各
面
向
精
益
求
精
外
，
並
恪
遵

RB
A

( R
es

po
ns

ib
le

 
Bu

si
ne

ss
 A

lli
an

ce
)的

5
大
管
理
主
題
之
行
為
準
則

-「
勞
工
」
、
「
健
康
與
安
全
」
、
「
環
境
」
、
「
道
德
規
範
」
、

「
管
理
系
統
」
，
讓
電
子
產
品
相
關
企
業
，
包
括
上
游
原
廠
、
本
公
司
與
下
游
客
戶
，
負
起
永
續
責
任
，
為
發
展
永

續
的
半
導
體
供
應
鏈
全
力
以
赴
。

2.
本

公
司

主
要

供
應

商
皆

屬
國

際
知

名
之

ID
M

或
Fa

bl
es

s廠
，
已

投
入

管
理

資
源

在
勞

工
、
健

康
與

安
全

、
環

境
、

道
德

規
範

、
管

理
體

系
等

五
大

面
向

，
以

符
合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B
A

/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E
le

ct
ro

ni
cs

 In
du

st
ry

 C
iti

ze
ns

hi
p 

C
oa

lit
io

n 
,E

IC
C

)之
規

範
要

求
；

身
為

該
些

上
游

原
廠

之
代

理
商

，
將

繼
續

連
結

下
游

客
戶

，
串

連
整

個
供

應
鏈

夥
伴

共
同

參
與

社
會

和
環

境
關

心
的

議
題

。
3.

列
舉

主
要

國
外

代
理

原
廠

供
應

商
在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議
題

上
之

執
行

資
訊

如
下

：
主

要
原

廠
永

續
發

展
/E

SG
相

關
議

題
資

訊
連

結

A
M

D
 

(1
)h

ttp
s:/

/w
w

w
.a

m
d.

co
m

/e
n/

co
rp

or
at

e-
re

sp
on

si
bi

lit
y/

es
g-

di
sc

lo
su

re
s 

(2
)h

ttp
s:/

/w
w

w
.a

m
d.

co
m

/e
n/

co
rp

or
at

e/
qu

al
ity

-c
er

tif
ic

at
io

ns
-c

om
pl

ia
nc

e
In

fin
eo

n
(1

)h
ttp

s:/
/w

w
w

.in
fin

eo
n.

co
m

/c
m

s/
en

/a
bo

ut
-in

fin
eo

n/
su

st
ai

na
bi

lit
y/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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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h

ttp
s:/

/w
w

w
.in

fin
eo

n.
co

m
/c

m
s/

en
/a

bo
ut

-in
fin

eo
n/

su
st

ai
na

bi
lit

y/
En

vi
ro

nm
en

ta
l-S

us
ta

in
ab

ili
ty

-a
nd

-C
lim

at
e-

Pr
ot

ec
tio

n/
pr

od
uc

t-r
el

at
ed

-e
nv

ir
o

nm
en

ta
l-s

us
ta

in
ab

ili
ty

/?
te

rm
=R

EA
C

H
&

vi
ew

=k
w

r&
in

tc
=s

ea
rc

hk
w

r

La
tti

ce
 

(1
)h

ttp
s:/

/w
w

w
.la

tti
ce

se
m

i.c
om

/S
ea

rc
h.

as
px

?&
lc

id
=9

&
q=

ES
G

&
t=

48
0 

(2
)h

ttp
s:/

/w
w

w
.la

tti
ce

se
m

i.c
om

/e
n/

A
bo

ut
/E

SG

M
ic

ro
ch

ip

(1
)h

ttp
s:/

/w
w

1.
m

ic
ro

ch
ip

.c
om

/d
ow

nl
oa

ds
/e

n/
Le

ga
l_

D
oc

um
en

ts
/M

ic
ro

c
hi

p-
Su

st
ai

na
bi

lit
y-

Re
po

rt
-F

in
al

-H
ig

h-
Re

s-
20

20
.p

df
 

(2
)h

ttp
s:/

/w
w

1.
m

ic
ro

ch
ip

.c
om

/d
ow

nl
oa

ds
/e

n/
en

vi
ro

nm
en

ta
lin

fo
rm

at
io

n
/M

ic
ro

ch
ip

_R
EA

C
H

_S
ta

te
m

en
t.p

df
 

(3
)h

ttp
s:/

/w
w

w
.m

ic
ro

ch
ip

.c
om

/c
on

te
nt

/d
am

/m
ch

p/
do

cu
m

en
ts

/c
or

po
ra

t
e-

re
sp

on
si

bi
lty

/e
nv

ir
on

m
en

ta
l/

pr
od

uc
t-r

eg
ul

at
or

y-
in

fo
rm

at
io

n/
Se

m
ic

on
du

ct
or

%
20

En
vC

oC
_2

00
70

9A
.p

df
N

XP
 

(1
)h

ttp
s:/

/w
w

w
.n

xp
.c

om
/d

oc
s/

en
/s

up
po

rt
in

g-
in

fo
rm

at
io

n/
20

20
-E

SG
-P

er
fo

rm
an

ce
.p

df
 

(2
)h

ttp
s:/

/w
w

w
.n

xp
.c

om
/c

om
pa

ny
/a

bo
ut

-n
xp

/s
us

ta
in

ab
ili

ty
/e

nv
ir

on
m

e
nt

al
-c

om
pl

ia
nc

e-
or

ga
ni

za
tio

n/
ec

o-
pr

od
uc

ts
-fa

qs
:E

N
V

IR
O

N
_F

A
Q

V
is

ha
y 

(1
)h

ttp
s:/

/w
w

w
.v

is
ha

y.
co

m
/d

oc
s/

49
15

7/
ro

hs
%

20
co

m
pl

ia
nc

e%
20

st
at

em
en

t_
up

da
te

_j
un

e_
20

20
_o

ri
gi

na
l.p

df
 

(2
)h

ttp
s:/

/w
w

w
.v

is
ha

y.
co

m
/d

oc
s/

48
03

6/
eh

s-
po

lic
y-

20
20

-e
ng

-4
80

36
.p

df
W

es
te

rn
 

D
ig

ita
l 

(1
)h

ttp
s:/

/w
w

w
.w

es
te

rn
di

gi
ta

l.c
om

/s
ea

rc
h?

q=
ES

G
 

(2
)h

ttp
s:/

/w
w

w
.w

es
te

rn
di

gi
ta

l.c
om

/z
h-

tw
/c

om
pa

ny
/c

or
po

ra
te

-r
es

po
ns

ib
i

lit
y/

en
vi

ro
nm

en
t

4.
上

游
原

廠
對

綠
色

產
品

之
設

計
、
生

產
製

造
與

銷
售

，
是

從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考

量
、
低

耗
能

產
品

研
發

及
無

有
害

物
質

推
動

三
大

面
向

進
行

之
，

並
冀

望
能

對
環

境
保

護
做

出
貢

獻
。

威
健

作
為

上
游

原
廠

之
代

理
商

，
投

入
銷

售
、
技

術
服

務
及

運
籌

管
理

體
系

等
資

源
，

攜
手

打
造

半
導

體
綠

色
供

應
鏈
，
以

善
盡

環
境

保
護

之
責

。
5.

本
公

司
與

歐
美

原
廠

供
應

商
簽

署
之

重
要

代
理

合
約

(1
5
家

)，
雖

未
有

直
接

將
人

權
保

障
納

入
合

約
中

，
但

因
前

述
原

廠
大

部
分

高
科

技
技

術
來

源
來

自
美

國
，

因
此
，
依

據
合

約
規

範
，

須
遵

守
美

國
相

關
進

出
口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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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令
；
而
美
國
針
對
有
違
反
人
權
事
件
者
，
會
依
據
相
關
進
出
口
法
規
，
做
出
一
定
懲
罰
、
須
遵
循
內
容
或
限

制
出
口

/再
出
口
，
因
此
本
公
司
與
原
廠
供
應
商
簽
署
之
代
理
合
約
，
依
據
美
國
進
出
口
法
令
亦
形
同
間
接

將
人
權
保
障
納
入
合
約
，
且
由
簽
署
雙
方
共
同
約
束
。

6.
對
於
非
原
廠
之
供
應
商

(承
攬
商
及
庶
務
供
應
商
等

)，
本
公
司
於

10
9
年

5
月

14
日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供
應
商
行
為
守
則
』
以
資
遵
循
：

(1
)
截
至

20
21

年
底
，
已
簽
署
遵
守
負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
BA

)行
為
準
則
承
諾
書
之
非
原
廠
之
供
應
商

/承
攬
商
計

有
50

家
廠
商
。

(2
)
威
健
強
調
「
誠
信
經
營
」
、
「
風
險
控
管
」
與
「
供
應
優
化
」
，
要
求
運
籌
體
系
之
合
作
夥
伴
，
就
經
濟
、
環

境
及
社
會
等
三
大
面
向
，
承
諾
對
威
健
提
供
負
責
、
有
品
質
及
合
法
規
的
供
應
鏈
服
務
。

(3
)
對
於
外
包
合
作
廠
商
，
例
如
委
外
倉
儲
管
理
及
產
品
程
式
燒
錄
，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審
視
合
作
廠
商
之
操
作
現

場
，
進
行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之
合
規
盤
點
評
估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認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3
本
公
司

11
0年

度
尚
無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

將
依

法
令

規
定

於
11

2
年

編
制

11
1年

之
永

續
報

告
書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一
)本

公
司
已
於

10
1年

12
月

27
日
訂
定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及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
，
另
於

11
0年

12
月

30
日
配
合
新
版
公
司
治
理
藍
圖
，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將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守
則
」
及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政
策
」
名
稱
改
為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及
「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

(二
)於

11
0年

度
，

雖
尚
未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或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職

單
位

，
但
在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事

項
上
，

是
以
既

有
公

司
功

能
別
組

織
架

構
去
推
動
執
行
，
其
相
關
治
理
架
構
、
推
動
之
專

(兼
)職

單
位
及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事
項
。

(三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已
於

11
1年

3月
25
日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
係
為
永
續
發
展
之
規
畫

與
討
論
的
最
高
指
導
單
位
，
由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
於
委
員
會
轄
下
設
立
永
續
發
展
與
風
險
管
理
兩
個
功
能
小
組
，
以
確
保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工
作
的
推
動
與
落
實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一
)環

境
保
護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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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倡
導
環
境
保
護
：
關
愛
地
球
努
力
促
進
生
態
可
持
續
性
。

  
 (

1)
本
公
司
贊
助
拍
攝

《
保
島
》
臺
灣
自
然
保
護
區
域
紀
錄
影
片
。
該
片
由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業
局
委
託
生
態
攝
影
師
詹
家
龍
耗
時

2年
規
劃
及
合
作
拍
攝

完
成
，
於

10
6年

12
月
首
映
。

  
 (

2)
自

10
8年

~1
10

年
間
，
公
司
連
續
三
年
贊
助
《
工
商
商
報
》

“世
界
地
球
日

”活
動
，
關
注
地
球
的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

(二
)贊

助
教
育
資
源

  
 (

1)
本
公
司
重
視
台
灣

偏
鄉
嚴
重
的
教
育
落
差
問
題
，
於

10
9年

5月
及

11
0年

4月
間
連
續
二
年
贊
助
財
團
法
人
博
幼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
該
基
金
會
致
力
於
偏
鄉

補
救
教
學
、
培
養
在
地
輔
導
老
師
及
輔
導
畢
業
學
生
自
立
自
強
脫
貧
為
宗
旨
。

(三
)贊

助
體
育
資
源
：
於
最
近
五
年
本
公
司
曾
贊
助
台
灣
科
技
公
益
協
進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女
子
職
業
高
爾
夫
協
會
，
推
廣
體
育
活
動
。

(四
)贊

助
研

究
機

構
：

本
公

司
於

10
9年

~1
10

年
贊

助
中

華
民
國

科
技

管
理

學
會

，
冀
望
結

合
科

技
管

理
領

域
人
才
，

以
促

進
產

業
界

、
政
府
部

門
及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之
交
流
。

註
1：

運
作

情
形

如
勾

選
「

是
」

請
說

明
所

採
行

之
重

要
政

策
、

策
略

、
措

施
及

執
行

情
形

；
運

作
情

形
如

勾
選

「
否

」
，

請
解

釋
原

因
並

說
明

未
來

採
行

相
關

政
策

、
策

略
及

措
施

之
計

畫
。

註
2：

重
大

性
原

則
係

指
有

關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對

公
司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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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一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3
(一

)本
公
司
已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核
准
的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和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是
為

所
有

員
工

提
供

高
道

德
標

準
的

準
則

，
已

在
年

報
和

公
司

官
網

中
揭

露
。

在
公

司
管

理
和
員
工
工
作
行
為
中
，
董
事
會
和
管
理
階
層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採
用
最
高
的
誠
信
和
道

德
標
準
，
禁
止
賄
賂
、
貪
腐
、
欺
騙
和
其
他
任
何
形
式
的
不
正
當
行
為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於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3
(二

)為
了
防
止
任
何
不
誠
信
的
行
為
，
員
工
必
須
揭
露
任

何
有
或
可
能
發
生
破
壞
本
準
則
的

行
為
，
例
如
任
何
實
際
或
潛
在
的
利
益
衝
突
。
關
鍵
員
工
和
高
階
管
理
人
員
必
須
定
期

聲
明
其
對
本
準
則
的
遵
守
情
況
。
本
公
司
要
求
所
有
的
客
戶
、
供
應
商
和
合
作
夥
伴
以

書
面
形
式
聲
明
，
在
與
公
司
或
管
理
人
員
和
員
工
進
行
業
務
往
來
時
，
皆
不
可
從
事
任

何
欺
詐
或
誘
使
不
誠
信
的
行
為
。
公
司
已
建
立
了
內
部
和
外
部
檢
舉
熱
線
，
讓
任
何
相

關
人
員
用
以
報
告
給
公
司
指
定
的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和
法
律
人
員
，
以
進
行
調
查

個
人
應

遵
守
的
任
何
道
德
違
規
行
為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3
(三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通
過
的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已
針
對
下
列
行
為
建
立
了
防
範
措
施
：

  
1.
行
賄
及
收
賄
；

  
2.
提
供
非
法
政
治
獻
金
；

  
3.
不
當
慈
善
捐
贈
或
贊
助
；

  
4.
提
供
或
接
受
不
合
理
禮
物
、
款
待
或
其
他
不
正
當
利
益
；

  
5.
侵
害
營
業
秘
密
、
商
標
權
、
專
利
權
、
著
作
權
及
其
他
智
慧
財
產
權
；

  
6.
從
事
不
公
平
競
爭
之
行
為
；

7.
產

品
及

服
務

於
採

購
、

提
供

或
銷

售
時

直
接

或
間

接
損

害
消

費
者

或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益
、
健
康
與
安
全
。

本
公

司
定

期
於

每
月

營
運

會
議

、
每

季
員

工
會

議
，

或
員

工
訓

練
場

合
進

行
誠

信
經

營
之
公
司
治
理
宣
達
，
並
設
有
檢
舉
制
度
，
以
強
化
誠
信
及
自
律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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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一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訂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3
(一

)公
司

每
月

舉
行

一
次

營
運

會
議
，
要

求
與

會
人

員
須

將
我

們
的

誠
信

要
求

傳
達

給
所

有

業
務

夥
伴
。
此

外
，
每

個
商

業
合

同
中

都
包

含
與

道
德

相
關

的
條

款
。
如

果
違

反
該

條

款
，

公
司

可
以

隨
時

終
止

合
夥

企
業

，
而

無
需

任
何

其
他

義
務

或
賠

償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職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3
(二

)本
公

司
集

團
企

業
與

組
織

由
董

事
長

室
負

責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方
案

之
制

定
及

監
督

執
行

，
並

視
需

要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3
(三

)公
司

遵
循
《

公
司

法
》
、
《

證
券

交
易

法
》
、
《

商
業

會
計

法
》
、
《

政
治

獻
金

法
》
、

《
聯

合
國

反
貪

腐
公

約
施

行
法

》
、
《

政
府

採
購

法
》
、
《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上

市
公

司
的

規
定
。
公

司
還

與
上

游
和

下
游

公
司

進
行

貿
易

前
的

盡
職

調
查
，
並

出
具

廉
潔

承
諾

書
，
以

最
大

程
度

地
降

低
風

險
。
同

時
，
公

司
提

供
了

一
條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和
法

律
主

管
熱

線
，

以
接

收
與

提
交

有
關

利
益

衝
突

的
信

息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3
(四

)本
公

司
已

建
立

了
會

計
和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以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根

據

可
能

有
不

誠
信

營
業

行
為

進
行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
並

就
該

些
項

目
列

入
年

度
稽

核
計

劃

中
，
且

將
稽

核
結

果
提

報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
截

至
目

前
尚

無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之
情

事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3
(五

)公
司

在
每

月
營

運
會

議
及

每
季

員
工

動
員

季
會

上
由

高
階

主
管

及
法

務
主

管
定

期
就

相
關

誠
信

經
營
、
道

德
行

為
規

則
、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以

及
所

有
其

他
相

關
主

題
進

行
教

育
宣

達
。

對
於

新
員

工
，

在
第

一
週

內
，

亦
由

法
務

主
管

進
行

新
人

教
育

。

1.
11

0年
度

共
計

有
73

位
新

進
員

工
接

受
誠

信
經

營
、
道

德
行

為
規

則
之

相
關

重
點

提
醒

(新
進

員
工

於
到

職
日

10
0%

接
受

法
務

及
人

事
單

位
之

提
醒

宣
達

)。
2.

11
0年

度
全

體
員

工
及

新
人

訓
練

反
貪

腐
課

程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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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日
期

宣
導

場
合

參
加

人
數

時
數

教
育

內
容

11
0/

01
/2

1
新

進
員

工

訓
練

16
 

0.
5 

反
貪

腐
/誠

信
經

營
訓

練

(內
線

/短
線

交
易

) 

11
0/

04
/2

2
20

 
0.

5 
11

0/
10

/1
4

30
 

0.
5 

11
0/

04
/1

6
全

體
員

工

大
會

32
4 

0.
5 

11
0/

11
/1

2
33

5 
0.

5 
3.

董
事

進
修

情
形

(反
貪

腐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課

程
) 

職
稱

姓
名

進
修

日
期

主
辦

單
位

課
程

名
稱

進
修

時
數

起
迄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陳

澄
芳

11
0/

08
/0

6
11

0/
08

/0
6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我
們

與
內

線
交

易
的

距
離

3 

11
0/

8/
13

 
11

0/
8/

13
財

報
不

實
的

舞
弊

紅
旗

3 

董
事

陳
冠

華
11

0/
11

/0
5

11
0/

11
/0

5
證

券
暨

期
貨

巿
場

發
展

基
金

會

11
0
年

度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宣

導
會

3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一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3
(一

)公
司

內
部

設
有

稽
核

室
及

法
務

單
位

的
通

報
電

話
和

電
子

郵
件

建
立

檢
舉

管
道
，
使

員

工
和

相
關

人
員

可
以

通
過

該
系

統
舉

報
不

當
的

商
業

行
為
。
在

進
行

秘
密

調
查

後
，
任

何
違

反
運

營
誠

信
規

定
的

人
都

將
根

據
公

司
的

獎
勵

和
處

罰
規

定
受

到
懲

罰
。
若

有
在

違
法

行
為

的
情

況
下

，
也

會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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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3
(二

)公
司

已
製

定
了

由
董

事
長

室
授

權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室

及
法

務
單

位
執

行
的

S
OP

，
這

些

S
OP
可
以
用
於
此
類
案
件
的
任
何
機
密
調
查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3
(三

)本
公
司
嚴
肅
看
待
檢
舉
人
保
護
，
因
為
其
核
心
目
的

是
保
護
努
力
找
出
潛
在
不
法
行
為

的
勤
奮
員
工
免
遭
非
法
報
復
。
公
司
設
有
舉
報
人
保
護
專
線
，
若
有
必
要
，
無
論
是
高

階
主
管
和
董
事
會
，
可
直
接
審
查
並
確
定
針
對
報
復
採
取
適
當
的
措
施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3
本
公
司
於
公
司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其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
截
至
本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本
公
司
尚
無
發
生
有
違
反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或
遭
檢
舉
等
之
事
項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但
本
公
司

隨
時
注
意
國
內
外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規
範
之
發
展
，
並
鼓
勵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受
僱
人
提
出
建
議
，
據
以
檢
討
改
進
公
司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以
提
昇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成
效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
本
公
司
配
合

財
務
報
告
公
佈
前
之
封

閉
期
間
公
司
之
內
部
人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董
事
，
不
得
交
易
其
持
有
本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具
有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之
規
定
，
乃
修
訂
『
內
部
重
大
訊
息
處
理
程
序
』
，
已
於

11
1年

3月
25
日
經
董
事
會
修
訂
通
過
。

註
1：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

是
」
或

「
否
」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七
)公

司
如

有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及

相
關

規
章

者
，

應
揭

露
其

查
詢

方
式

：
請

參
閱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ht
tp

:/
/m

op
s.t

w
se

.c
om

.tw
)及

本
公

司
官

網
(w

w
w

.w
ei

ke
ng

.c
om

.tw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

(八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瞭
解
之
重
要
資
訊
，
得
一
併
揭
露
：
無
。

(九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執
行

狀
況
應
揭
露
下
列
事
項
：

1.
內
部
控
制
聲
明
書

(詳
次
頁

)。
2.
委
託
會
計
師
專
案

審
查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者
，
應
揭
露
會
計
師
審
查
報
告
：
無
。

(十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公
司
及
其
內

部
人
員
依
法
被
處
罰
，
或

公
司
對
其
內
部
人
員
違
反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規
定
之
處

罰
、
其
處
罰
結
果
可
能
對

股
東

權
益
或
證
券
價
格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
應
列
明
其
處
理
內
容
、
主
要
缺
失
與
改
善
情
形
：
無
此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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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11 年 3 月 25 日

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本公司

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

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

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

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

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

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

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

制制度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

及5.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理準則」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有效

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 110年12月31日的內部控制制度﹙含對

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靠、

及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

行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內容

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

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11年3月25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七人中，無人持反對意

見，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胡秋江

總 經 理：胡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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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110 年度股東會

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 執行情形

110/7/20 

1. 承認本公司一○
九年度營業報告
書及財務報表暨
合併決算表冊案

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221,810,735
權(占出席表決總權數 93.09%)，反對權數
277,11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 16,172,484 權，本案照案通過。

業經股東會承認之，並
已揭露於本公司官網。

2. 承認本公司一○
九年度盈餘分配
案

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222,177,247
權(占出席表決總權數 93.24%)，反對權數
280,363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 15,802,719 權，本案照案通過。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已訂定110年8月1日為
配息基準日，計每股配
發現金股利1.3334元，並
於110年8月20日發放，
已全數分配完畢。

3. 討論修訂本公司
「公司章程」部份
條文案

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221,866,224
權(占出席表決總權數 93.11%)，反對權數
279,287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 16,114,818 權，本案照案通過。

業於110年9月27日經濟
部核准登記在案。

4.選舉事項：改選全

體董事(含獨立董

事)案

經投票表決選舉結果：

董事：胡秋江(當選權數315,534,747) 
董事：威記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陳澄芳

(當選權數308,184,957) 
董事：紀廷芳(當選權數-304,998,565) 
董事：陳冠華(當選權數-298,196,489) 
獨立董事：蔡裕平(當選權數-115,517,016) 
獨立董事：林弘(當選權數-104,800,227 
獨立董事：尤雪萍(當選權數100,236,988) 

業於110年9月27日經濟
部核准登記在案。

5.其他議案：討論解

除本公司新任董事

(含獨立董事及法人

董事代表人)競業禁

止限制案。

經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212,356,447
權(占出席表決總權數 89.12%)，反對權數

9,718,983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

票權數 16,184,899 權，本案照案通過。

業經股東會承認。

2. 110 年度董事會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110/01/29 110 年

第一次

1.討論 109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經理人年終獎金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110/03/26 110 年

第二次

1.討論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討論核定提列本公司 109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

勞案

3.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

報表案

4.承認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

5.討論本公司 109 年度內控聲明書案

6.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7.討論召開 110 年股東常會案

8.討論 110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權及董事(含獨

立董事)候選人提名案

9.討論本公司董事會提議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

-69-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名單暨資格審查案

10.討論修訂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部

分條文案

11.討論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文案

12.討論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13.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

書保證案

14.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0/5/13 110 年

第三次

1.討論本公司參與 100%持有香港子公司威健實業

國際有限公司現金增資投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討論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委任案

3.討論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4.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5.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110/06/29 110 年

第四次

1. 討論增訂本公司「智慧財產管理計畫」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增定本公司「保障人權政策」案

3. 討論增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案

4.討論本公司 109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分派暨 110
年調整薪資案

5.討論訂定本公司 110 年配發 109 年度普通股現金

股利之除息基準日案

6.討論本公司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訂定停

止轉換期間案

7.討論本公司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轉換價

格調整案

8.討論訂定 110 年股東常會延期召開日期及地點案

9.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10.討論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請

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11.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

書保證案
12.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3.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

公司背書保證案
14.為本公司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換發新

股訂定增資基準日案

110/07/20 110 年

第五次

1.為推舉本公司董事長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討論委任本公司第五屆「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案

110/08/12 110 年

第六次

1.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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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3.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0/10/07 110 年
第七次

1.為本公司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換發新股
訂定增資基準日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3.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4.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
司背書保證案

110/11/11 110 年
第八次

1.討論本公司 110 年度之稽核計畫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3.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110/12/30 110 年
第九次

1.討論編列本公司 110 年度之營業預算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討論本公司 110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公費案

3.討論修訂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更名及部分條文案

4.討論本公司 110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獨立性
及適任性評估案

5.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
案

5.討論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6.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7.為本公司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換發新股
訂定增資基準日案

3. 111 年度董事會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111/1/14 111 年
第一次

1. 討論 110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經理人年終獎金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111/3/25 111 年
第二次

1. 討論核定提列本公司 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2. 承認本公司 110 年度之財務報表案

3. 討論本公司 110 年營業報告書案

4.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之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委
任案

5.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獨立
性及適任性評估案

6. 討論本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配案

7. 討論本公司 110 年度內控聲明書案

8.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9. 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案

10. 討論修訂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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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11. 討論增訂本公司「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12. 討論委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委員案

除董事長胡秋江暨獨立董
事蔡裕平、林弘及尤雪
萍，因自身利益廻避不參
與表決外，由由主席指定
代理主席陳澄芳董事徵詢
其餘出席董事，本案同意
照案通過。

13. 討論增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
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14. 討論委任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案

除董事長胡秋江暨獨立董
事蔡裕平、林弘及尤雪
萍，以及董事紀廷芳，因
自身利益廻避不參與表決
外，由主席指定代理主席
陳澄芳董事徵詢其餘出席
董事，本案同意照案通
過。

15. 討論本公司擬辦理發行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
公司債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16. 討論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案

17. 討論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部份
條文案

18. 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19. 討論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請
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20.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
書保證案

21.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22.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
公司背書保證案

23. 為本公司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換發新
股訂定增資基準日案

24. 討論本公司召開 111 年股東常會日期、地點、
議案及相關事宜案

111/4/20 111 年
第三次

1.討論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
份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本案同意照案通過。2.討論本公司向關係人 100%持有子公司威健實業
國際有限公司取得使用權資產追認案

(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此情事。

(十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財務主管、內部

稽核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及研發主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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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 給付簽證會計師與其所屬事務所及關係企業之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之金額及非審

計服務內容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事
務所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查核
期間

審計
公費

非審計
公費

合 計 備 註

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羅瑞蘭 110/1/1 至
110/12/31 

財務報
告簽證
3,500

稅務服
務等查
核費用
1,290 

4,790

本公司行政處每年定期就簽證
會計師之學經歷、依據會計師
法第47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第10號公報及KPMG會計師
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獨立性
及適任性評估表先予以評估，
並於109年12月30日轉呈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評估後，左列
兩位會計師符合110年度財務
報告簽證之獨立性及適任性之
評估標準。

區耀軍
110/1/1 至
110/12/31 

1、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占審計公費之

比例達四分之一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無此情

事。

2、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

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不適用。

3、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

因：不適用。
(二)前目所稱審計公費係指公司給付簽證會計師有關財務報告查核、核閱、複核及稅務簽

證之公費。

六、更換會計師資訊：

最近二年度及其期後期間有更換會計師情形者，應揭露下列事項：

(一)關於前任會計師

更  換  日  期 111 年 3 月 25 日

更 換 原 因 及 說 明配合會計師事務所內部組織調整

說明係委任人或會計師終止

或不接受委任

當事人

情 況
會計師 委任人

主動終止委任 

不再接受(繼續)委任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意見

以外之查核報告書意見及原

因

無此情事

與發行人有無不同意見
有

會計原則或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其  他

無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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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揭露事項(本準則第十條

第六款第一目之四至第一目

之七應加以揭露者) 

不適用

(二)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 務 所 名 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郭冠纓

委 任 之 日 期 111 年 3 月 25 日(111 年第一季)起
委任前就特定交易之會計
處理方法或會計原則及對
財務報告可能簽發之意見
諮 詢 事 項 及 結 果

不適用

繼任會計師對前任會計師

不同意見事項之書面意見
不適用

備 註

本公司行政處每年定期就簽證會計師之學經歷、依

據會計師法第 47 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 10 號

公報及 KPMG 會計師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獨立性

及適任性評估表先予以評估，並於 111 年 3 月 25 日

轉呈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評估後，區耀軍及郭冠纓

兩位會計師符合 111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之獨立性及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三)前任會計師對本準則第 10 條第 6 款第 1 目及第 2 目之 3 事項之復函：不適用。

七、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

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

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所稱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之關係企業，係指簽證會計師所

屬事務所之會計師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或取得過半數董事席次者，或簽證會計師所屬

事務所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無。

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

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應揭露

該相對人之姓名、與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之關

係及所取得或質押股數。

職稱 姓 名

110 年度 111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 胡秋江 --- --- --- --- 
董事兼任營運長 紀廷芳 --- --- --- --- 

董事 威記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澄芳
--- --- --- --- 

董事 陳冠華 --- --- --- --- 
獨立董事 蔡裕平 --- --- --- --- 
獨立董事 林 弘 --- --- --- --- 
獨立董事 尤雪萍 --- --- --- --- 

註：持有股數減少是屬於在證券巿場交易之理財行為，非屬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於關係人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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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發行之股份種類

單位：股/元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

之財產抵充

股款者

其
他

110.08 10 450,000,000 4,500,000,000 370,388,653 3,703,886,530 轉換公司債轉換
2,637,411 股

無 --

110.10 10 550,000,000 5,500,000,000 399,055,443 3,990,554,430 轉換公司債轉換
28,666,790 股

無 --

111.01 10 550,000,000 5,500,000,000 415,772,269 4,157,722,690 轉換公司債轉換
16,716,826 股

無 --

111.04 10 550,000,000 5,500,000,000 421,294,256
(註 1) 

4,212,842,560 轉換公司債轉換
5,521,987(註2)

無 --

註 1:為股東會停止過戶起始日(2022/4/18)之已發行股數。
註 2:其中 4,790,574 股已向經濟部辦妥變更登記。

單位:股
股 份

種 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上市)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421,294,256 128,705,744 550,000,000 (註 1)(註 2) 
註 1：截至召開 111 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起(111 年 4 月 18 日)止，尚有 731,413 股未辦理變更登記。
註 2：另含 20,000,000 股保留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使用。

  (二)股東結構
111 年 4 月 18 日

註：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應揭露其陸資持股比例；陸資係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3 條所規定之大陸
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三)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十元(註︰本公司無發行特別股)            111 年 4 月 18 日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1  至 999 27,247 1,602,292 0.38 %
1,000 至 5,000 23,328 49,985,128 11.86 %

5,001 至 10,000 4,713 36,777,442 8.73 %
10,001 至 15,000 1,661 20,795,055 4.94 %
15,001 至 20,000 921 16,917,158 4.02 %
20,001 至 30,000 901 22,834,278 5.42 %
30,001 至 40,000 469 16,539,177 3.93 %
40,001 至 50,000 311 14,343,079 3.40 %
50,001 至 100,000 528 37,628,173 8.93 %
100,001 至 200,000 242 33,561,279 7.97 %
200,001 至 400,000 82 23,267,365 5.52 %
400,001 至 600,000 29 14,590,531 3.46 %
600,001 至 800,000 9 5,977,483 1.42 %

股東結構

數量

政府

機構

金融

機構

陸資

(註)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合計(註) 

人 數 1 1 1 280 60,095 108 60,486 
持有股數 387,013 1,010,000 1 40,361,320 331,905,335 40,470,148 421,294,256
持股比例 0.09% 0.24 % 0.00 % 11.28% 78.78 % 9.61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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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800,001 至 1,000,000 12 10,827,685 2.57 %
1,000,001 以上 33 115,648,131 27.45 %

合 計 60,486 421,294,256 100.00 %
(四)主要股東名單：列明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持股數額及比例；如不足十名，

應揭露至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111 年 4 月 18 日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 
威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0,426,876 7.22%
永欣業投資有限公司 9,689,000 2.30%
胡秋江 8,843,627 2.10%
劉英達 6,552,160 1.56%
紀廷芳 6,278,150 1.49%
匯豐託管三菱ＵＦＪ摩根－三方ＳＢＬ交易 4,643,000 1.10%
張錦豪 4,102,704 0.97%
劉岳修 3,738,760 0.89%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受託保管超強意識投資專戶 3,213,178 0.76%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受託保管瑞士信貸國際公司投資專戶 2,731,412 0.65%

(五)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新台幣元/仟股

年

項 度

目

109 年 110 年

當年度截至

111年3月31日
(註 8)

每股市價

(註1) 

最 高 20.10 33.50 34.75
最 低 10.60 18.00 29.45
平 均 17.48 26.94 31.85

每股淨值(註2) 分 配 前 16.52 19.29 17.80
分 配 後 15.17 16.23 ---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 367,751 378,742 417,718
每股盈餘

（註3）
調整前 1.90 4.54 1.21
調整後 --- --- ---

每股股利

現 金 股 利 1.33341 3.01507(註9) ---

無償配股
盈餘配股 --- --- ---
資本公積配股 --- --- ---

累積未付股利（註4） --- --- ---

投資報酬分析

本益比（註5） 8.80 5.35 ---
本利比（註6） 12.54 7.95 ---
現金股利殖利率（註7） 7.97% 12.57% --- 

註 1：列示各年度最高及最低市價、並按各年度成交值與成交量計算各年度平均市價。註 2：請以年底已發行之股數為準並依據

董事會或次年度股東會決議分配之情形填列。註 3：如有因無償配股等情形而須追溯調整者，應列示調整前及調整後之每股盈餘。

註 4：權益證券發行條件如有規定當年度未發放之股利得累積至有盈餘年度發放者，應分別揭露截至當年度止累積未付之股利。

註 5：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盈餘。註 6：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現金股利。註 7：現金股利殖

利率＝每股現金股利／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註 8：每股淨值、每股盈餘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一季經會計師查核（核

閱）之資料；其餘欄位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資料。註 9:每股股利以股東會停止過戶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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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公司章程所定之股利政策：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

虧損，並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為當年度可分配盈

餘，並得併同以往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股東盈餘分配案。本公司依

公司法規定，分配盈餘或公積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由董事會擬具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後行之；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東會。董事會應參酌公司企業獲利狀況、未來

資本支出計劃、營運擴展規劃、資本規劃、現金流量需求、法令制度及對每股盈餘

之稀釋程度等，以決定股東股利中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方式分配之比例，據以擬具

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其擬分配數額 應不低於公司當年度可分配

盈餘之百分之五十，且現金股利配發不低 於股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2、本次(111 年度)股東會擬議股利分配之情形：本公司董事會已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定

盈餘分配案，其中股東股利已於 111 年 3 月 25 日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通過全數發放現金股利 1,270,232,000 元，依 111 年股東會

停止過戶日之流動在外普通股數 421,294,256 股比例分配計算，即每股配發現金股

利新台幣 3.01507 元，該股利分配將提報 111 年股東會；惟若因本公司執行庫藏股

買回或將庫藏股供轉換、轉讓及註銷或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發行新股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關股份異動之計劃或情事，致股本總額發生變化而調整每仟

股配發數額時，將授權董事長依實際情況全權處理及訂除息基準日，屆時再另行公

告。

3、預期股利政策有重大改變時，應加以說明：不適用。

 (七)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次股東會並無擬議無償配股之情事，故不適用。

 (八)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稅前淨利(即稅前利益扣除提列員工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

提列該稅前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董事酬勞則以不高於該稅

前淨利百分之二點五為上限，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

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依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應分配之員工及董事酬勞。惟若嗣董事會決議實際配發金

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110 年度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191,512,000 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47,878,000 元，與

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異，將提報 111 年股東會報告後以現金方式支付。

(2)本年度無辦理配發員工股票酬勞。

4、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

109 年度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78,442,400 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19,610,600 元，上述

酬勞已由董事會於 110年 3月 26日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在案。該酬勞在 110 年股東常會之後全部以現金方式支付且與 109 年度認列費用金

額無差異。

(九)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發生買回本公司股份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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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公司債辦理情形應包括尚未償還及辦理中之公司債，並參照公司法

第二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揭露有關事項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一)公司債有關事項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辦理中)
發 行 日 期 109 年 11 月 3 日 111 年 6 月 1 日(預計)
面 額 新台幣臺拾萬元整 新台幣貳拾萬元整

發行及交易地點 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發 行 價 格 依面額發行 依面額發行

總 額 新台幣壹拾億元整 新台幣貳拾億元整

利 率 0% 0%
期 限 5 年期—到期日 114 年 11 月 3 日 5 年期—到期日 116 年 6 月 1 日

保 管 機 構 無 無

受 託 人 華南商業銀行信託部 華南商業銀行信託部

承 銷 機 構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公司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公司

簽 證 律 師 王建智律師 王建智律師

簽 證 會 計 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區耀軍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區耀軍會計師

償 還 方 法 到期時以現金一次還本 到期時以現金一次還本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 37,900,000 元整(截至 111
年 4 月 18 日止)

新台幣 2,000,000,000 元整

贖回或提前清償
之 條 款

詳轉換辦法 詳轉換辦法

限 制 條 款 詳轉換辦法 詳轉換辦法

信用評等機構名
稱、評等日期、
公司債評等結果

無 無

附
其
他
權
利

截至年報
刊印日止
已轉換(交
換或認股)
普通股、海
外存託憑
證或其他
有價證券
之 金 額

截至 111 年 4 月 18 日止已轉換成

普通股金額 NT$531,912,670 元

(53,191,267 股) 

0 元

發行及轉
換(交換或
認股)辦法

詳轉換辦法 詳轉換辦法

發行及轉換、交
換認股辦法、發
行條件對股權可
能稀釋情形及對
現有股東權益影
響

依現行轉換價格(@17.91)，且截
至 111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11/4/18)止，本債券流通餘額
數計 379 張，若完全轉換，預計
可轉換成普通股股數約2,116,136
股 ， 將 對 目 前 股 權 稀 釋 約
0.50%，其對現有股東權益之影
響，應尚屬有限。

截至本年報刊印日 (2022/5/15)
止，因本債券尚未完成定價，若
以本債券向證期局申報之日
(2022/04/22)為試算基準日，取
其前 1、3、5 個營業日之本公司
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
擇孰高者為基準價格(@31.30)，
乘以本債券轉換溢價率 110%，則
本債券轉換價格=34.43 元。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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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今年本公司普通股股利政策
除息之假設前提下，本債券持有
人若依前述轉換價格，將本債券
全數轉換，預計可轉換成普通股
股數 58,088,875 股，則普通股股
權稀釋率約 12.06%；但本公司所
募集之資金，將可改善長短期資
金來源之財務結構及提升償債能
力之流動性，亦可降低對銀行借
款之依存度，增加資金靈活運用
之調度空間。

交換標的委託保
管 機 構 名 稱

無 無

(二)轉換公司債資料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五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年 度

項 目
110 年

當年度截至

  111 年 3 月 31 日

轉換公司

債巿價

最 高 185 192.00 
最 低 109.05 164.00 
平 均 133.75 177.08 

轉 換 價 格 18.92；17.91 17.91 
發行（辦理）日期及

發行時轉換價格

109 年 11 月 3 日

18.92 
109 年 11 月 3 日

18.92 
履行轉換義務方式 發行新普通股 發行新普通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應包括流通在外及辦理中之特別股，並揭露相關發行條件、對股東權

益影響及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條所規定之事項：無此情形。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應包括已參與發行而尚未全數兌回及辦理中之海外存託憑證：

無此情形。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

(一)公司尚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揭露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辦理情形及對股東權益之

影響：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二)累積至年報刊印日止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且得

認購金額達新台幣 3 千萬元以上員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詳次頁)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

完成或最近三年內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者：

本公司於 111 年 4 月 22 日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申報募集與發行國內第

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新台幣 20 億元，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其募集與發行作業仍

在辦理中。該籌資計畫目的為償還金融機構借款，預計可減少向銀行借款之利息支出，

111 年度約可節省利息支出約 11,096 仟元，以後每年則可節省 20,390 仟元。該計畫不

僅減輕財務負擔外，也可改善財務結構、提升償債能力，亦可降低對銀行借款之依存

度，增加資金靈活運用之調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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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主要業務內容及營業比重（110 年）

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電子零組件、電腦周邊設備代理經銷暨技術服務及進出口業務，
營業比重約 100%是代理電子零組件暨周邊設備之銷售。集團營運區域以大中華區(台灣、
香港、中國)及東南亞區(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為主。集團所屬公司
目前正在半導體產業鏈中，以積極迎接挑戰闖過難關的精神，繼續扮演連接科技、創造
價值的角色，持續加強代理產品線的組合，以迎接市場的需求變化；集團目前代理半導
體零組件品牌已涵蓋諸多半導體整合元件製造廠(IDM) 或 IC 設計公司品牌，例如 AMD、
Amazing、Cypress、Infineon、Lattice、Microchip、Molex、NXP、Sinopower、Vishay、
Western Digital 等，但我們仍將持續開發找尋半導體市場的新產品及新應用方案，繼續
尋找新代理合作機會，並創造客戶新的需求，目前舉凡在工業電子、汽車電子、行動通
訊、消費性電子、電腦周邊設備及 AI/5G 等應用領域，本集團所屬各區域公司皆有能
力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技術支援服務，及具效率之供應鏈管理服務，以達成透由
本集團公司居間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之科技連結，創造三贏價值。

   2.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IC、混合訊號及分散
式元件等。

   3.計劃開發之新商品(服務)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 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置設備 CPE、開放
式無線電接取網路 O-RAN 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WiFi 6、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充電樁等)、消費性電子、工業控制、Type C-PD 
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應用為主，同時也投入各項資源致力於伺服器/資料中心、馬達
控制、電池儲能管理系統、車用訊息娛樂系統及面板中控顯示 (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相關應用產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產品參考解決方
案，目前皆已陸續提供予客戶使用。

  (二)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在面對 COVID-19 疫災，我們已體認出半導體產業在現今科技發展所扮演之重要角色。
半導體支撐著經濟的重要部門，包括醫療保健和醫療設備，電信，能源，金融，運輸，
農業和製造業等。它們是控制關鍵基礎設施（如水系統，能源網格和通信網絡）的技
術的關鍵組成部分，更還支持 IT 系統，使遠距工作和連結各個領域的基本服務成為可
能，包括醫學，金融，教育，政府，食品分配等。因此確保半導體和相關供應鏈的連
續性，對於支持實現數位化更大範圍的服務至關重要。另外，由於半導體供應鏈高度
全球化，一個地區的操作限制所造成的半導體短缺是不能輕易地由其他地區的生產來
彌補。據此，半導體產業及其供應鏈已在實質經濟活動中被定義為“必要基礎設施”和
/或”必要業務”，而威健集團就是在半導體產業扮演重要代理商供應鏈角色。
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發佈的資料，2021 年全球半導體銷售總額為 5,559 億美
元，與 2020 年總額 4,404 億美元相較成長 26.2%。在 COVID-19 疫災和貿易邊緣政策
等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半導體終端產品需求成長動能來自疫災驅動筆電、高速運算
HPC、顯示器等需求，下半年成長動能為 5G 滲透率提升，以及車用、物聯網應用對
半導體元件需求回升。2021 年初開始龐大的需求量造成廠商的安全庫存提升，上游廠
商的壓力提高，下游廠商提高安全庫存量、提早備貨已成新常態。針對 MCU 缺料狀
況，目前通用 MCU 市場已經出現逐漸緩解的情況，後續市場情況還取決於需求端，
而車規級 MCU 市場需求旺盛，缺貨情況非常嚴重，預計 2022 年仍將處於缺貨狀態。
從半導體產品類別來劃分，WSTS 2021 年 12 月資料顯示，邏輯晶片和記憶體是 2021

-83-



全球半導體市場中最暢銷的兩類產品。記憶體為 2021 年銷售金額成長最大的產品類別，
其市場銷售金額約 1,581 億美元，邏輯晶片市場銷售金額約為 1,507 億美元，較 2020
年相比成長率分別為 34%以及 20.9%。2021 年車用邏輯 IC 成長 4 成、類比 IC 也有三
成高度成長。另外，針對 MCU 市場來看，根據 Grand View Research 報告指出 2021
年全球 MCU 市場達 185 億美元，年出貨量約達 290 億顆。
WSTS 統計 2021 年依地理區域劃分分析，除了日本年成長約 19.6%外，美洲國家合計，
歐洲，以及亞太地區成長率皆達 26~27%。以國家劃分分析，根據 SIA 的資料，中國
仍是最大的半導體市場，占 2021 年全球銷售總額約 34.6%，市值達達 1,925 億美元，
美國半導體市場總銷售值達 1,215 億美元(佔全球 21.9%)；亞太地區(含台灣)總市值達
1,505 億美元，佔全球 27.3%，歐洲半導體市場銷售值達 478 億美元(佔全球 8.6%)。
2021 年台灣半導體市場表現亮眼，根據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引用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之數據，其產值達新台幣 4 兆元(約美金 1,458 億元)之新高，佔全球半導體產業
26.2%。其中產值年成長率排名來看，IC 設計以及記憶體類產品的銷售皆有大幅成長。
由銷售額大致小排序:IC 製造業為 2.23 兆元，年成長率 22.4%，其中晶圓代工為 1.94
兆元，較 2020 年成長 19.1%；IC 設計業產值為 1.21 兆元，較前一年大增 42.4%; IC 封
裝業為新臺幣 4,354 億元，年成長率 15.3%；記憶體與其他製造銷售達新台幣 2,879 億
元，較前一年度大增 51%；IC 測試業約 2030 億元，較 2020 年成長 18.4%。2022 年台
灣 IC 產業值預估持續創新高，展望產業產值超過新台幣 4.8 兆元，年成長 17.7%高於
全球成長率。
2022 年半導體產業延續供不應求的狀況，下游廠商可因某一料號之短料而延後製造時
程，但拉貨速度已有趨緩之現象，然而整個產業仍在發展。工研院 IEK 預估至 2025
年，半導體產業三大高成長領域將以車用、儲存、工業用半導體為主軸，多元的終端
應用為半導體產業有力支撐(詳如下圖一)。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預估 2022 年全半
導體銷售值可望年增 8%，較 2021 年成長力道有轉弱之跡。IC Insights 指出產業觀察
者意識到半導體為週期性產業，近幾年持續以兩位數的成長之可能性低，但因各類應
用需求將處於增加的狀態，預估 2021 至 2026 年均複合成長率達 7.1%，光電子元件、
傳感器、離散元件(O-S-D)以及晶片(IC)總銷售額各將以 8.0%以及 6.9%速度成長(詳如
下圖二)。預計在晶片類別中，看好邏輯積體電路為最高的複合式成長率，其成長動能
來自汽車以及工業應用。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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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IC Insights 指出 2021 年晶片短缺加上地緣政治的影響，使得歐洲、美國、日本、韓

國、中國以及台灣都加入蓋新廠或增加產能的行列當中，2021 資本支出年成長率達

39%。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於 2022 年第一季所公布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

（World Fab Forecast）中指出，估計今年全球前段晶圓廠設備支出總額將突破 980
億美元之歷史新高，預估年成長率 10%，主要成長來自晶圓代工廠的資本支出，而台

灣晶圓廠設備支出市場規模較 2021年成長 14%，成長幅度將大於全球整體成長幅度。

以上更印證半導體產業及其供應鏈已在實質經濟活動中被定義為“必要基礎設施”和/
或”必要業務”，而晶片短缺已迫使半導體產業上游之晶圓製造廠必須擴大資本支出投

入擴廠，以增加產能供應，方能符合下游晶片廠及產業應用部門之各項科技需求。

 2、茲分別以電子零組件及周邊設備產品說明該行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在半導體零組件產業，代理商供應鏈上游主要為各類半導體元件製造商，下游主要為

資訊、通訊、消費性、工業、汽車等最終產品製造商；對上游製造商而言，可建構一

完整的銷售及技術服務網路，使其免於直接面對眾多之客戶，節省其銷管費用，同時

亦扮演資訊提供者角色，形成與下游電子產品製造商間一重要溝通管道；對下游製造

商而言，可快速提供其所需之元件及技術支援，減少其研發費用，並針對市場趨勢做

分析與建議，同時扮演供應商、諮詢者與分析師的多重角色功能。故半導體零組件代

理經銷商與上、下游廠商溝通頻繁，為原廠及客戶提供專業的供應鏈管理及技術支援

服務角色，不只是單純的買賣關係。

   3、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

本集團目前所代理半導體元件之銷售，依下游客戶端之應用領域，產品歸類分別有電

腦及周邊設備、網路通訊、消費性電子、工業控制及車用電子等為主。2022 年，上述

之應用領域需求持續，雖遭受全球性的 COVID-19 疫災與地區性貿易邊緣政策之影響，

上游

•半導體零組件製造商(IDM/ Fabless)

•原廠

中游

•半導體零組件代理經銷商

•IC通路

下游

•電腦/通訊/消費性/工業/車用等電子產品製造商

•OBM/ODM/OEM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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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21 年整體半導體市場發展卻隨著 COVI-19 疫災變化，引發「新冠經濟」及後疫

市場之強烈需求，上游晶片供應商必須繼續專注於其長期投資，繼續研發新應用之晶

片，深化與合作夥伴和潛在客戶的互動，以適時採取因應措施掌握市場機會，而 5G、

資料中心、AI 與物聯網(IoT)、自動駕駛汽車、高性能計算和智能邊緣等新興技術將

成為技術領域全面復甦的基礎。

另外，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課題，世界各國競相追求淨零排放，宣告零碳轉型時代來

臨，全球超過 128 國推出重大綠色政策，承諾積極減碳目標，陸續採取行動。半導體

國際大廠也相繼提出符合 RE100，執行綠色轉型等標準，包括美國科技大廠蘋果

（Apple）要求供應鏈 2030 年做到碳中和，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亦將減碳列為採

購的重要指標，要求供應鏈廠商在 2030 年以前，必須節能 20％。產業面對淨零轉型

有壓力，同時也有商機，響應綠電或減碳行為，更是取得全球永續商機，影響著台灣

半導體及相關微電子業者，透由整合太陽能、風能、儲能三大綠能供應鏈，相關綠色

商機，實現永續發展，在全球循環經濟之思維下，半導體綠能趨勢，引領全球永續商

機，半導體產業亦將扮演重要且積極之角色。

4、競爭情形

目前因國際主要 IDM及Fabless半導體廠商授予經銷商代理權大都是複式代理合約，

非獨家合約，致在國內半導體產業扮演中游半導體元件代理經銷商角色者有數十家，

主要業者除本公司之外，尚有大聯大控股、聯強、文曄、益登、豐藝、增你強及至上

等。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與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項目/年度 110 年(仟元) 當年度截至

111 年 3 月 31 日(仟元) 
研究發展費 105,156 29,934

在「產品市場開發處」的規劃及積極爭取下，本公司成功代理了國內、外知名半導體

廠商的產品線，甚或成功維持或擴增上游原廠間整併後之代理權延續。「產品應用處」

則除持續在 3C 電子產品應用領域站穩腳步外，也積極與原廠合作提供技術支援客戶

在新興應用領域所需之相關的 IC 產品，以新增公司的業務版圖，及協助客戶節省研

發費用及縮短電子產品上市時間，並藉此提升服務水準，強化與原廠、客戶之合作關

係。

另在「產品事業處」，正式邁向研發設計領域，專責產品整體的參考解決方案。半導

體產業應用廣泛以及應用方案持續更新，公司除了代理國內、外知名半導體廠商的產

品線外，由「產品市場開發處」主導尋找新的代理線，密切關注並評估新創公司產品

之應用及其發展性，包括綠經濟相關應用開發，適時投入「產品事業處」之研發資源，

屆時導入「產品應用處」之技術支援、需求創造服務。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置設備CPE、開

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 O-RAN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WiFi 6、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充電樁等)、消費性電子、工業控制、Type 
C-PD 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應用為主，同時也投入各項資源致力於伺服器/資料中

心、馬達控制、電池儲能管理系統、車用訊息娛樂系統及面板中控顯示 (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相關應用產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產

品參考解決方案，目前皆已陸續提供予客戶使用。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長期計畫：

(1) 隨著"新科技"及"綠經濟"產品發展趨勢，創造永續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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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國際大廠已相繼提出符合 RE100，執行綠色轉型，產業面對淨零轉型，響應

綠電或減碳行為，其所帶來之"新科技"及"綠經濟"商機，本公司將與上游原廠積極

長期合作，投入資源，在相關綠能(太陽能、風能、儲能)供應鏈上，威健集團能居

間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之綠色科技連結，創造三贏價值，以取得永續綠色商機，

在全球循環經濟思維下對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2) 注重營運績效及效率，強調風險管理

集團內各公司營運規模日增，代理產品之銷售組合，須強調營運資金之成本效益及

風險性，因此，營運管理策略上必須兼顧營運風險及財務風險的管理，以利在業務

及融資活動上有所準則；另在面對匯率波動風險，嚴控存貨進貨時機、存貨水位管

理及客戶信用管理，盡可能避免匯率變動侵蝕毛利及管理財，以確保集團公司獲利

之達成。

(3) 適時提升自有資本挹注

基於營運需求，目前金融機構雖是營運資金主要來源，但集團使用財務槓桿仍須自

有資本的平衡，以建構較佳之財務結構，因此將隨時評估集團內所屬公司融資活動

及資本結構平衡性，適時提升自有資本挹注，以兼顧直接與間接融資之平衡性。

(4) 重視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輸入之法規遵循

對於代理之 IC 高科技貨品，可能屬軍商兩用範圍，因此對於貨品之輸入及輸出，

須對客戶、貨品分類及交易進行篩選，以遵循我國及代理原廠所屬國之相關進出口

法令規定，並排除交易對象可能用於生產或發展核子、生化、飛彈等軍事武器用途。

  2. 短期計畫：

(1) 審慎面對2022年半導體市場供不應求問題

審慎面對 2022 年半導體市場供不應求問題，在產品及價格策略上，須充分掌握及

回饋客戶需求時程，積極協調上游原廠，做出最大努力以滿足客戶需求。

(2) 掌握後疫市場需求

隨著後疫災時代來臨，掌握後疫災時代來臨的市場變化，拓展業務合作機會，厚實

客戶結構。

(3) 即時掌握客戶生產基地及供應鏈的多元布局與建構

面對客戶於亞太區域外之跨國移動，以及客戶因貿易政策邊緣化或其他市場因素，

做出產線跨國、跨區域的移動規劃，集團須強化支援度、服務動能與彈性。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10 年度

銷售區域 金額 ﹪

台灣             7,093,458  9.80 
中國           60,850,958  84.04 
其他國家             4,460,470  6.16 
合計           72,404,886  100.00 

   2.主要競爭對手

目前因國際主要 IDM 及 Fabless 半導體廠商授予經銷商代理權大都是複式代理合約，非

獨家合約，致在國內半導體產業扮演中游半導體元件代理經銷商角色者有數十家，主要

業者除本公司之外，尚有大聯大控股、文曄、聯強、至上、益登、增你強及豐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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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約略佔有率

項目
公司及同業

威健 大聯大 文曄 聯強 至上 益登 增你強 豐藝

營業收入 (1) 
(NT$ 仟元) 72,404,886 778,572,715 447,896,117 408,811,612 208,738,834 108,236,723 42,044,726 32,469,053

市

佔

率

(%) 

國內

(2) 1.81 19.46 11.20 10.22 5.22 2.71 1.05 0.81 

全球

(3) 0.46 5.00 2.87 2.62 1.34 0.69 0.27 0.21 

資料來源:  
1.依據各家公司已公開110年之財務報告

2.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統計110年台灣IC產業產值: NT$ 4兆元

3.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發佈資料，2021年全球半導體銷售總額為5,559億美元(約當新台幣15.58兆元) 

4.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供給面

由於半導體產業及其供應鏈已在實質經濟活動中被視為“必要基礎設施”和/或”必要

業務”，上游半導體業者及晶圓製造廠，對於半導體元件之設計與製造都已極力往先

進製程及封裝技術開發，並冀望藉由先進技術所開發之半導體元件供給，能創造或

符合新應用領域的需求。半導體元件代理商的任務之一就是連結上游原廠先進的半

導體技術發展，除了以滿足下游客戶的"引申需求"外，亦須扮演半導體產業中專業且

具附加價值的『需求創造』提供者的角色。

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的供給者，為上游半導體元件之製造商(IDM 或Fabless廠)，而

半導體產業產值的興衰則直接影響供給面。自COVID-19疫災以來前端半導體產業之

資本支出不斷擴大，除近幾年遠距需求大增，加快對數位經濟需求，帶動應用市場

對於半導體晶片的需求大幅提升，已造成整個供應鏈供不應求的情況；矽晶圓、晶

圓代工廠產能，乃至於封裝測試方面都呈現吃緊，缺貨狀況自2020年下半年開始已

延續至2021一整年。至今2022年第一季供給面已遇到不少黑天鵝，包括中國疫災的

清零政策，俄羅斯對烏克蘭之軍事干預等都為全球半導體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半

導體產業已成為國際關係之策略產業，地緣政治將持續影響半導體產業之供給面。

2022年半導體市場將持續呈現需求成長率大於產能成長率。目前，在專業晶圓代工

廠積極調整產能或建造新晶圓廠，但建造新晶圓廠成本高昂且有等待的建造期，因

此市場需求要等晶圓新產能將可能緩不濟急。專業晶圓代工廠已開始藉由價格的調

升以平衡市場供需，但問題也逐漸蔓延到晶片供應商(本公司代理原廠端)，為調整IC
晶片市場上供不應求的情況，交期皆以拉長至90天以上。除了面臨前述黑天鵝影響，

半導體產業建新廠速度不如預期，以製程來看，台積電表示成熟製程將會比較快趨

向平衡，而時間點落在2023年到2024年，恐難在短期內達到供需平衡。

美國商務部於2022年1月公布全球半導體供需報告，報告中指出『全球晶片短缺現象

在6個月內仍無法緩解』，短缺瓶頸主要是用於汽車、醫療設備與其他產品的傳統邏

輯晶片(Legacy Logic Chips)、用於電源管理、圖像感測器與射頻的類比晶片(Analog 
Chips)，以及用於感測器與開關的光電晶片(Optoelectronics Chips)。台灣工研院指

出，在嚴重缺貨的狀況下，美國、歐盟、印度、日本、中國大陸均以建立自主半導

體產能為國家政策，而臺灣廠商因為供應鏈完整，成為各國爭取合作的熱門首選，

預估臺灣半導體產業總產值，2022年將成長至4.8兆，年增率17.7%。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預測 2022 年晶圓廠設備支出將突破 980 億美元，

預估年成長率10%，各大晶圓廠冀望藉由設備投資的資本支出增加，來確保及擴充未

來的產能供給，並維持市場占有率及技術領先態勢，例如台積電(400億至440億美元)
及三星(377億美元)。另依據報導指出，想要急起直追的英特爾，2022年資本支出

250~280億美元，擴大和提升自製晶片產品的產能，推動最先進的晶片製造技術，努

力回復往日晶圓代工大廠的榮耀。外界預估英特爾大約需要4年時間才能降低自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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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高昂成本，讓銷售額和獲利明顯增長。英特爾推動IDM 2.0計畫，或許有望帶動

英特爾在2024年追上台積電和其他競爭對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而隨著歐盟及美

國在政策上加速電動車轉型，加上能源轉換需求及5G通訊等終端應用快速增長，德

國半導體製造大廠英飛凌將投資20億歐元（約台幣633億），提升WBG（寬能隙）半

導體（亦稱化合物或第3類半導體）的製造能力。

綜合以上說明，全球晶片荒仍持續，依據報導及各家晶圓代工製造廠發佈之訊息，

半導體產業短缺情況，或許需要2到3年時間才能解決。而今年(2022年)以來，半導體

供給端遇到不少黑天鵝，包括中國在變種病毒疫情肆虐下採取清零政策影響供給，

又有俄羅斯、烏克蘭爆發戰火等都為全球半導體投下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半導體

產業建新廠速度也追不及需求面之快速成長，產業供需恐難在短期內達到平衡；若

以製程來看，可能是成熟製程會比較快趨向平衡，時間點可能是2023年到2024年。

(2)需求面

半導體元件需求來自於終端應用，半導體元件代理經銷商面對的需求者，就是供應

資訊、網路通訊、消費性、工業用、車用及其他新科技應用等電子產品的生產製造

者，包括OBM、ODM及OEM廠等。2022年因供應短缺與中國與歐洲國家重啟防疫

限制，半導體主要製造國家製造活動有放緩的趨勢，中經院公布台灣製造業採購經

紀人指數一月份降至56.20，為近一年低點，二月份止跌回升至58.80，中國、美國、

歐元區也回升，分別為50.20、58.60、58.20，唯一日本2021年持續上升2022年一月達

近一年高點55.40，二月下降至52.70，顯示製造業能處於擴張期，中國以及日本表現

偏弱，顯示經濟體仍處於恢復期，雖全球半導體需求量全方位性的成長，但因斷料

以及外力干擾可導致產品線停擺，產業仍面臨晶圓廠擴廠速度不如預期，封測廠排

程等不確定性。

進入2022年，全球科技應用產品及傳產貨品需求依舊暢旺，但各國經濟預測較2021
年保守，原因包含變種病毒的出現以及市場波動，在全球準備好迎接後疫災時代之

經濟恢復同時，各經濟體面對美國聯準會升息之壓力、烏俄戰爭之干擾、以及各經

濟體抗通膨之政策改變，202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可能因此再度下修。依據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在2022年1月對世界經濟展望預估(詳如下圖三)，以國家分類來看，已

開發國家以及新興國家經濟成長預估達3.9%以及4.8%。台灣2021年經濟成長達11年
來之高峰，2022年景氣維持熱絡，根據台經院於2021年11月公布之最新預測，預計

GDP成長率達4.10%，較2021年更新後6.10%減少2.0個百分點。截至2022年3月央行

最新公布經濟成長預測，2022年GDP成長率為4.05%，下修原因來自抗通膨之壓力，

台灣將面臨主要動能將來自內需，包含民間消費和民間投資，出口以及民間投資雖

然維持強勁，但相較2021經濟成長貢獻度下降。雖受黑天鵝干擾，工研院IEK 
Consulting預估，在全球經濟成長率穩定的狀態下，新興應用以及數位轉型推動終

端市場需求，亦讓半導體市場需求面有其支撐，2022年半導體產業榮景可望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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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以終端應用需求來看，2022年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相對飽和，看好新興領域之需求

端，包括減碳需求帶動功率半導體、COVID-19疫災推升IT裝置需求、汽車電動化、

智慧化趨勢等所需半導體種類及數量大幅增加，如MCU、微處理器（MPU）、可程

式化邏輯閘陣列（FPGA）等需求都顯著成長。工研院IEK預估，2021至2025年，半

導體產業三大高成長領域將以車用、儲存、工業用半導體為主軸，多元的終端應用，

提供半導體產業有力支撐(詳如上圖一)。以時間軸來看，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分析師預

估無線通訊將成2022年半導體主要應用，應用材料預測全球資料流(data flow)將於

2025年達到2018的一百倍，車用半導體將於2023年超越工業用半導體，2024年超越

消費型半導體，車用HPC半導體2021至2025年的平均年複合成長率預估高達

212.4%。

以應用類別劃分，研究機構 Gartner 以及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資料顯示， 2025 年全球

半導體市場規模仍會以無線通訊用半導體以及運算用半導體仍佔最大，預估市場規

模分別為 1,890 億美元以及 1,680 億美元。車用半導體以 12.5%複合成長率追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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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半導體消費型半導體以及儲存半導體，而儲存半導體將是成長率第二高之應用類

別，複合成長率 9.6%。

工研院國際策略發展所研究指出，2022 年半導體供不應求可望改善，供需將逐漸達

平衡，但市場需求持續存在。工研院估計 2022 年國內半導體產業總產值將達新台幣

4.5 兆元，年增 12.0%，持續保持優於全球平均值的高動能表現。

綜合以上說明，半導體產業自2020年以來，除因COVID-19疫災推升無接觸經濟與數

位轉型的需求之外，新技術、新應用亦逐漸成熟，並匯集成重要應用市場，如今水

到渠成，仍在持續成長。

(3)市場成長潛力

從科技發展上，任何科技設備或裝置的關鍵要素就是半導體晶片，藉由指令集程式

碼的編譯過程控制與執行設備或裝置多種功能需求。半導體的應用層面遍及智慧型

手機、汽車、網路、邊緣計算、雲端數據、工業自動化、智能家庭與各式消費性電

子產品，產業端對於半導體關鍵技術發展與零組件供應的需求與日俱增，帶動整體

潛在市場穩定擴張。

在全球經濟趨勢上，數位經濟崛起將促成經濟活動與產業發展新方向，藉由資通訊

（ICT）技術與製造技術到位，5G技術的日益成熟以及AIoT的應用更加廣泛，整合

前端感測、物聯網通訊技術、虛實整合系統、雲端運算搭配邊緣運算以及大數據分

析等，工廠自動化、智慧能源管理、智慧醫療等應用需求明顯增溫，導入數位轉型、

智慧製造提升生產效率、因應彈性生產及解決缺工等問題，並引領未來產業創新。

5G也將驅動車聯網和ADAS/自動駕駛的加速落地，並為遠端醫療和醫療成像等新興應

用提供高速、穩定和安全的資料傳輸。 

各家研究機構看好半導體市場未來五年將持續全方面的成長，SIA預估2022年全半導

體銷售值可望年增8%，較2021年成長力道轉弱。IC Insights指出產業觀察者意識到

半導體為週期性產業，近幾年持續以兩位數的成長之可能性低，預估至2026年複合

成長率為7.1%。

隨著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飽和，半導體產業的高成長領域將以車用、儲存、工業用

半導體為主軸，許多新興領域以及創新科技將為半導體產業帶來充分的機會，包括

AI微處理器(AI MCU)、矽光子元件(Si Photonic Chip)、電動汽車的高性能計算芯片

(HPC)和功率半導體(GaN)等。DIGITIMES研究指出(詳如下圖四)，上述類別未來五

年平均年成長將達50%，其他成長30%至50%之類別為AR/VR設備、新興內存解決

方案(MRAM、ReRAM、PCM)、智能座艙晶片、電動車充電樁以及資料處理器( Data 
Processing Unit；DPU)，並看好用於智能家居的晶片、可攜帶式設備神經處理元件

(Neural Processing Unit；NPU)、數據中心的AI晶片以及IoT的傳感器也將有大於

15%幅度之成長。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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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MES Research指出，2025資料中心用人工智慧晶片將會是近年熱門半導體

領域最大市場。以邊緣運算需求來看，Gartner預測2025年將會有75%的企業基礎

設施將部署在邊緣，統計機構Statista預估邊緣運算資料中心市場規模將於2024達
USD135億，人工智慧晶片在資料中心的應用持續成長，雲端技術領域因而成為人

工智慧晶片的最大市場。因應大量雲端演算需求，資料中心快速成長造成高運算力

AI晶片需求大幅成長。GAFA (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四大公司，投

入自有設計與開發專用AI晶片，自製高運算力AI晶片，搭配旗下軟體以及

datacenter平台，希望降低功耗提升效能，而因應晶片效能優化，對應之資料中心

高速存取裝置將面臨世代交替，未來將從傳統硬碟HDD轉換成以快閃記憶體

(NAND Flash)為基礎的固態硬碟(SSD)。
上圖四顯示車用 HPC 將會是唯一在 2025 年市值超過 USD50 億同時複合成長率達

50%以上之領域，為近期半導體產業成長重點。而勤業眾信報告指出，預估 2022
年汽車半導體元件的成本將達到每車600美元；Gartner預估2025年全球車用HPC
市場規模達 80.3 億美元，年成長保有 58%的高成長率，車用 HPC 包括”駕駛艙

HPC”以及”車身 HPC”。整體而言汽車半導體需求持續成長，看好以控制單元感

測器和記憶體等元件之成長潛力。本公司已打入車用電子元件供應鏈多年，將積

極持續保持產業地位以及跟進市場成長潛力，來應對未來汽車自動化、電動化、

聯網及安防系統的發展所推動之汽車電子設備和子系統中半導體元件的龐大數

量。

儲存半導體因資訊中心需求龐大，宅經濟、遊戲娛樂、企業數位化等支撐需求量，

應用材料指出未來因智慧製造將產生大量的數據量，預測 2025 全球資料流(Data 
Flow)達 2018 年的 100 倍。DIGITIMES 研究指出因應大量的資料中心需求，為了

達到更好的效能，CPU 大廠已陸續在研發崁入 DDR5 之產品，2022 年伺服器也將

成為半導體產業之高潛力市場，據市場調研機構《Omdia》分析，2022 年 DDR5 
將佔記憶體市場之 10%，隨著工業伺服器市場廣泛採用，2024 年比重將擴大至

43%，應用範圍包括 5G 網通、HPC 高效運算、工業自動化、智慧醫療等，皆將

得益於 DDR5 技術，加速應用落地時程。

針對 5G 通訊元件成長率，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分析師指出，從 2019 至 2025 年，5G
手機的年平均複合成長率將超過 100%。工研院預估 2025 年全球 5G 手機銷售量上

看 14.3 億支，帶動手機核心處理器、5G 通訊元件如基地台、電源管理 IC，或記

憶體、鏡頭感測器、驅動 IC 等，各種類及數量都將急遽增加。在 5G 行動通訊系

統中，基地台和手機終端的資料傳輸速率比 4G 更快，調變(modulation)技術的頻

譜利用率（spectrum utilization）更高，這對 RF 前端元件和模組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目 前 主 流 的 矽 基 (Silicon-based) 橫 向 擴 散 金 屬 氧 化 物 半 導 體

(Laterally Diffused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LDMOS)元件和砷化鎵(GaAs)
元件在高頻特性上都不如 GaN。因此，無論是矽襯底還是碳化矽(SiC)襯底，GaN
都將在 5G 的帶動下獲得快速發展。

細看高成長潛力的氮化鎵 GaN、電動車用 SiC/Si IGBT 等化合物/第三類半導體

新材料應用，氮化鎵(GaN)/碳化矽(SiC)新材料「替代」矽(Si)材料的步伐加快，

賦能 5G RF、電動車和無線/快速充電。化合物/第三類半導體比傳統的矽半導體

材料更能夠承受高電壓、高頻率和高溫工作條件，能源轉換效率也較佳，集合了

散熱佳、體積小、能源耗損小、功率高四種優良特性。無論是照明、家用電器、

消費電子設備、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基地台、航太、鐵道運輸、電力系統還

是軍工用品，都對這種高性能的半導體材料有著極大的需求。電動車和可攜式電

子產品快速而高效的充電需求也將驅動 GaN 功率元件走向大眾市場，逐漸替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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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矽功率元件。

TrendForce 預估 GaN 市場將從 2021 年的 0.48 億美元成長至 2025 年 8.5 億美元，

SiC 從 6.8 億美元成長到 33.9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分別為 78%及 38%。工研院

初步也預估 2025 年整體 GaN 加上 SiC 不到 50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雖然化合物/
第三類半導體仍處於利基的市場階段但未來潛力可期。

綜合以上，電子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上述高成長潛力之新興材料市場(化合物/第
三類半導體)導入、5G 以及 AIoT 所帶動的產品應用、異質整合設計系統架構等技

術發展，將會是驅動半導體需求持續成長的引擎。除了既有在電腦、通訊、消費

性電子、工業及車用電子等，已有產品需求方案供應給客戶外，集團內公司也已

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充分合作，積極掌握相關具成長商機的產品解決應用方案，

例如雲端或邊緣應用、產業 AI 化應用、物聯網應用、5G 應用、電能優化、充電

樁等技術需求，此將讓集團業務機會未來能適時脫穎而出。

5.競爭利基

(1)產品線組合齊全

憑藉累積多年電子零組件之行銷經驗，與對電子組零件市場潮流的敏銳判斷力，本

公司已發展為一專業電子零組件代理經銷商，與世界級的原廠合作，AMD、

Amazing、Cypress、Infineon、Lattice、Microchip、Molex、NXP、Sinopower、
Vishay、 Western Digital 等，本公司所經銷代理之產品線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

片組/特殊應用標準 IC(ASIC)、混合訊號及分散式元件等產品，涵蓋 3C、工業、

汽車產業、產業 AI、物聯網、雲端/邊緣、5G 之應用範疇，已成為各該大供應商

之主要代理經銷商。

(2)屢獲肯定的 Demand Creation 能力

本公司能迅速掌握科技市場上最新動態，傳達予客戶最新之產品解決方案訊息與提

供及時的服務，常邀請專業人士或供應商舉辦相關產品及產業訊息座談會，如新產

品發表會、新技術趨勢研討會等，使客戶能共同參與討論、掌握最新資訊。同時，

本公司及子公司為提供產品解決方案之全方位技術服務，迅速回應客戶有關於零組

件技術上的問題，也為能替客戶節省研發及設計成本，縮短新產品上市時間，設有

產品應用部門及產品事業處，致力於客戶端之 demand creation，提供專業技術服

務及研發設計。而此專業的 demand creation 能力更多次屢獲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

的肯定，在穩定代理權及取得客戶新專案訂單皆是重要的競爭優勢。

(3)經營團隊實力堅強

本公司經營團隊向以『連結科技，創造價值』的專業精神，展現團隊合作精神，以

期提升本公司市場競爭力為目標。此外，集團內所屬各公司重視管理梯隊培養和歷

練，已在各營運區域內培養可用之業務及行政管理人才，開始展現領導統御的經驗

養成，期待創新管理思維。目前經營團隊已有著相當良好的經營理念與默契，加上

本公司長久來對電子零組件暨周邊設備通路的用心與執著，經營團隊不斷思索電子

零組件代理經銷的經營策略，開創出通路之市場價值。

(4)堅實的行銷通路網路

本集團業務以深耕厚植亞太區域市場為主，即使業務規模在同業中雖不是最大但卻

堅實。為滿足客戶所重視的供貨及時性，因應下游客戶海外廠之零件需求及增加存

貨調度的靈活運用。威健集團除台灣外，於香港、中國及新加坡分別設立子公司，

負責大中華區(台灣、香港、中國)及東南亞市場之業務行銷及技術服務，藉由業務

涵蓋亞太地區，以及經銷據點賦能完整的行銷體系，已形成堅實的銷售通路及技術

服務據點，不僅能有效提升本公司與客戶雙方的實質競爭力，也可強化贏得新產品

線代理權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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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展遠景之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1被視為“必要基礎設施”和/或”必要業務” 
由於半導體產業及其供應鏈已在實質經濟活動中被視為“必要基礎設施”和/或”必
要業務”，上游半導體業者及晶圓製造廠，對於半導體元件之設計與製造都已極力

往先進製程及封裝技術開發，並冀望藉由先進技術所開發之半導體元件供給，能

創造出新應用領域的需求。半導體元件代理商的任務之一就是連結上游原廠先進

的半導體技術發展，除了以滿足下游客戶的"引申需求"外，亦須扮演半導體產業

中專業且具附加價值的『需求創造』提供者的角色。

2應用市場成長潛力大

從科技發展上，任何科技設備或裝置的關鍵要素就是半導體晶片，藉由指令集程

式碼的編譯過程控制與執行設備或裝置多種功能需求。半導體的應用層面遍及智

慧型手機、汽車、網路、邊緣計算、雲端數據、工業自動化、智能家庭與各式消

費性電子產品，產業端對於半導體關鍵技術發展與零組件供應的需求與日俱增，

帶動整體潛在市場穩定擴張。

在全球經濟趨勢上，數位經濟崛起將促成經濟活動與產業發展新方向，藉由資通

訊（ICT）技術與製造技術到位，整合前端感測、物聯網通訊技術、虛實整合系

統、雲端運算以及大數據分析等，提升生產效率、因應彈性生產及解決缺工等問

題，並引領未來產業創新。

值得一提的重要產業發展趨勢就是AI及5G世代的到來。電子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常會驅使半導體需求大爆發。除了既有在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工業及車用

電子等，已有產品需求方案供應給客戶外，集團內公司也已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

戶充分合作，積極掌握相關具成長商機的產品解決應用方案，例如雲端或邊緣應

用、產業AI化應用、物聯網應用、5G應用、電能優化、充電樁等技術需求，此將

讓集團業務機會未來能適時脫穎而出。

3代理權穩定

本公司與已授予代理權之上游供應商一直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多年來的合作經

驗，讓世界知名大廠更加倚重本公司之專業銷售能力，也更有利於本公司之業務

拓展。面對供應商平行整合，能因公司之良好合作關係，獲取新代理權或強化既

有關係。

(2)不利因素及因應之道

1終端產品生命週期短

電子產品生命週期短，新產品之問市產生世代之更替，將考驗公司存貨控管及掌

握產品資訊的能力。其因應措施為：

(a) 業務部門須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業務會議檢討市場的供需及客戶的需求，以利

於確實掌握客戶產品計畫的生命週期狀態，並訂立相對應之防範措施，以及

時調整庫存備貨之水平。

(b) 針對市場產品趨勢及技術動態，本公司訂定未來發展方向、掌握機會、積極

取得明星產品代理權，及開發新客戶，使產品組合之銜接最佳化，以掌握汰

舊換新之成長契機並降低風險。

2外部干擾因素鈍化經濟活動

全球經濟活動一直有黑天鵝來干擾正常運作，例如貿易邊緣政策的持續及新冠變

種病毒的爆發，中國清零政策導致重要城市封城以及烏俄戰爭之半導體政治化，

衝擊了全球經濟的正常活動以及半導體供應鏈，也增添公司營運風險。其因應措

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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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做好防疫管理，確保員工健康，讓公司得以持續正常運作；並持續加強與員

工溝通與獎勵。

(b) 定期檢視公司內部營運管理，檢視影響性，並建立快速反應之危機溝通管道，

溝通對象包含員工、經營團隊、客戶、業務合作夥伴，以維公司正常營運。

(c) 忠於客戶，能有效協助客戶解決供應鏈問題，甚或提出警示，將可加深客戶

緊密關係。

(d) 依據科技發展趨勢，持續開發新產品代理權及研發新產品解決方案之產品策

略持續深化，累積後續脫穎而出之實力。

(e) 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交換市場訊息，不因干擾因素而中斷，進以掌握契機

動態。

(f) 干擾因素所導致之經營風險，須強化管理財，例如客戶信用及收款管理、匯

率風險管理、存貨風險管理等。以穩健及積極處理政策作為指導原則，專注

現金管理以增強流動性，並降低資金消耗率。

(g) 強化IT遠距工作能力，並確保系統運作及網路安全得以兼具。

(h) 隨時關注國際制裁規範以及防疫政策，即時掌握客戶生產基地及供應鏈的應

對策略與建構，建立快速反應之溝通管道，強化支援度、服務動能與彈性，

以維持公司以及供應鏈夥伴之正常運作。

  (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 IC(ASIC)、混合訊

號及分散式元件等，其相關重要應用領域用途如下表所示。

應用區隔 客戶端產品用途

電腦資訊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主機板、AIO電腦、伺服器、 2-in-1 筆記型電腦、

企業用儲存裝置、挖礦機、AI(人工智慧)、資料中心、邊緣運算

工業

工業用電腦(IPC)、不斷電系統(UPS)、電池管理系統(BMS)、馬達控制、充

電站/樁、無人機、POS系統、調頻泵浦、電動工具、照明、安控/監控

（DVR/NVR）、焊接機、搖控汽車、紡織機械、可程式控制器(PLC)、水

電計量器、智能電網、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逆變器、伺服器電源、檢測

儀表、電信電源供應器、醫療

消費性

智慧型揚聲器、擴增/虛擬實境 (AR/VR)、物聯網 (IoT) 裝置、數位視訊

轉換器 (STB)、投影機、耳機、智慧型/功能型手機、電子書閱讀器、平板

電腦、POS, 可攜式導航裝置 (PND)、LCD/Mini LED 電視、媒體播放器、

可穿戴式裝置、家用電器、白色家電 (White Goods)、警報裝置、家庭自

動化、電子鎖、玩具、網路監控攝影(IP CAM ) 

網通

乙太網路交換器 (Ethernet switch)、 閘道器/無線路由器 (Gateway,WiFi 
AP router)、寬頻網路數據機 (xDSL), 網路卡 (NIC，Ethernet / Infinite 
band)、光纖網路 (GPON/EPON)、有線寬頻(Cable modem)、 數位機上

盒 (STB),、微型基地台 (Femtocell)，4G/5G基地台, 5G 
(Basestation/CPE/Small Cell) 

車用

電池管理系統(BMS)、車身控制模組(BCM)、儀表板、CID, 汽車訊息娛樂

裝置(Infotainment),車用遙控門禁系統(RKE)、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汽車雷達, 胎壓偵測器(TPMS)、動力車窗、車載 TBOX、抬頭顯

示器(HUD), 馬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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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資料：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年 度 109年度 110年度
當年度截至

111年3月31日
員 工 業務人員 707 765 768 

技術工程人員 238 246 248 
行政管理人員 237 244 245 

人 數 合 計 1,182 1,255 1,261 
平 均 年 歲 38.13 38.13 38.22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7.49 7.49 7.41 
學 歷 博 士 0.09 0.08 0.08 

碩 士 6.32 6.46 6.34 
分 佈 大 專 81.70 81.83 82.15 

高 中 9.94 9.40 9.12 
比 率 高中以下 1.95 2.23 2.31 

四、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

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

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發生上述之情事。

五、勞資關係

(一)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

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 福利措施執行情形：

(1) 由公司辦理之福利措施：

①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團體意外/住院/癌症醫療保險、員工出差

平安保險；

②婚、喪、生育補助；

③鼓勵及補助員工在職進修訓練課程；

④每年一次員工健康檢查；

⑤每兩個月一次醫師臨廠諮詢服務( 3小時)；
⑥與臨近幼兒園簽訂特約企業托兒合約，以利工作時就近幼托；

⑦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稅前淨利 6%~10%為員工酬勞，並於股東常會報告後，

依員工績效考核、貢獻度、職等等因素予以分配之；

⑧業務人員及FAE人員補助：交通費、行動電話、停車位費用、購買筆電。

(2) 由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福利措施：

①鼓勵員工成立社團，參與活動調劑身心

②舉辦及補助員工旅遊、康樂活動、電影欣賞

③與特約商店簽訂合約，予以公司員工優惠折扣

④發放端午、中秋、生日禮券

⑤舉辦尾牙餐會、摸彩及家庭日活動。

(3) 公司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營

績效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酬，相關說明請參閱本年報”推動永續發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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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一覽表_社會議題之

(二)說明。

(4) 公司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相關說明請參閱本年報”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一覽表_社會議題之(三)或本公司官網永續發展專區_
永續發展_員工職業安全、工作環境與健康之說明。

2. 進修及訓練情形：

(1) 公司執行

①定期新人訓練：

a. 瞭解公司之企業理念與核心價值；

b. 公司治理、誠信經營與永續發展政策要求；

c. 各部門工作職能介紹、網路資訊安全、智產權保護要求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d. 所屬部門工作中訓練(On the Job Training; OJT)，以工作職能及ERP操作

為主；

②工作技能精進訓練：

因應工作流程、ERP系統程式功能新增或管理要求等，由計畫主持人實施工

作技能精進訓練課程，藉以加強員工同仁之本質學能及提升工作效率，讓同

仁工作價值提升。

③領導統御訓練:  
管理幹部養成之教育訓練，以強化主管之領導思維與管理知能，認同公司價

值，培養管理梯隊。

(2) 參與外部機構課程

①鼓勵同仁參與外部機構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或新知之訓練課程，進以應用於工

作流程或管理中，讓員工及公司達雙贏之目標。

②所參與課程，經核准後訓練費用一律由公司補助，並鼓勵考取相關證照資格，

若所考取相關專業證照資格者，經評估是對公司營運具有附加價值者，將可

獲得專業加給獎勵；於110年度有會計部同仁一位取得美國及台灣會計師證

照，本公司予以調薪並核發獎勵金。

(3) 110年及截至111年3月底止，本公司同仁參與內、外部訓練，彙總如下所示：

①110年度

分類 人次 時數(小時) 備註

內訓

新人教育訓練
男 362 

560

1,480

男 36.5
36.5 

135 

註: 
扣除男性與

女性同事，同

時段教育訓

練重疊時數

女 198 女 36.5

護理師安全衛生講座
男 114 

261
男 7 

7 
女 147 女 7 

業務支援教育訓練
男 89 

408
男 64.5 88.5 

(註) 女 319 女 88.5

法務教育訓練
男 195 

251
男 3 

3 
女 56 女 3 

外訓 專業進修與訓練
男 44 

78 78 
男 327 387 

(註) 
387 

女 34 女 82 
總計 1,558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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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截至111年3月底止

分類 人次 時數(小時) 備註

內訓

新人教育訓練
男 54 

117
136

男 14 
14 

15 
女 63 女 14 

護理師安全衛生講座
男 9 

19 
男 1 

1 
女 10 女 1 

外訓 專業進修與訓練
男 6 

7 7 
男 55 

67 67 
女 1 女 12 

總計 143 82 
3. 退休制度執行：

本公司依法令規定訂有員工退休辦法，屬於享有舊制勞工退休金者，依勞工每月

薪資總額之 2% 按月提撥至台灣銀行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屬於新制勞工退休金

者，則依個人薪資所屬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提撥 6%至勞工保險局的個人退休

金帳戶，並鼓勵員工參與自提以提早規劃退休金之累積安排。

4. 勞資協議及員工權益維護情形

(1) 本公司設有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可以會議中表達勞方之意見，以作為與管理階

層之溝通橋樑，近年來並無因勞資糾紛之情事。

(2) 本公司視員工為公司資產，因此對員工之生涯規劃極其重視，且對於員工同仁

之貢獻投入，除訂定合理薪給及業務績效獎勵標準外，亦訂有盈餘提撥員工酬

勞分配機制，將獲利回饋員工，因此本公司被臺灣證券交易於110年6月17日公

布之「臺灣高薪100指數」列為成分股。

(3) 本公司重視員工福利措施、提供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鼓勵員工參與進修訓

練提升工作價值、強調公平對待，設置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並依法職執行退

休制度，讓員工權益得以彰顯於威健集團體系內。

(4) 本公司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動基準法、政府的人口政策及家庭政策等，以

執行公司照顧員工同仁之服務地圖，包括促進性別工作平等、職場性騷擾防治、

員工緊急協助方案推動、企業托兒措施、職場母性健康諮詢、推動建立家庭友

善措施、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協助等項目，以建

立友善職場，成為公司競爭優勢之一，此將有助於提升員工組織承諾與工作績

效。

(5) 本公司為維護職工基本人權，基於踐行社會責任並支持《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全球盟約》及《國際勞動組織公約》等各項國際人權公約，杜絕任何

侵犯及違反人權的行為，使公司職工均能獲得公平而有尊嚴的對待，特訂定『保

障人權政策』已於110年6月29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內容涵蓋：(1) 遵守本公

司集團各經營區域之當地相關法規與國際標準、(2) 選任人才之多元包容性與

勞動權益平等機會、(3) 薪資與福利、(4) 人道待遇及(5) 健康安全職場。其相

關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年報”推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一覽表_社會議題之(一)或或本公司官網永續發展專

區_永續發展_保障職工人權政策執行說明。

(二)說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

果違反勞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

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

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發生上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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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 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

之資源等。

1.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由營運長擔任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團隊召集人，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團隊包

含具專業技術及知識之資訊單位、內部稽核單位、人事單位、法務單位及獨

立客觀的主管人員(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理階層)，負責統籌、計畫、執

行及分析資通安全事件，且每年至少評估一次資通安全政策。

(1) 資訊單位及法務單位負責辦理資通安全相關政策、計畫、措施及技術規範

之研議，以及安全技術之研究、建置及評估相關事項。

(2) 人事單位負責辦理人員進用安全評估。

(3) 稽核單位會同資訊單位及各相關單位負責辦理資訊機密維護及稽核使用

管理事項。

(4) 法務單位負責專案合約之審查，並對資訊倫理之法令、規範，包括但不限

於隱私權、正確性、所有權、使用權，做及時宣導與訓練教育。

(5) 獨立客觀的主管人員(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理階層)負責辦理資料及資

訊系統之安全需求研議、使用管理、保護等事項，以及對機密敏感資料可

使用人員之授權建議、考核與管理。

2. 資通安全政策

本公司採行必要及具成本效益之管理、作業及技術等安全防護手段、措施

或機制，以確實掌握本公司各項資訊資產免遭不當使用、洩漏、竄改、竊

取、破壞等情事，並於遭受惡意攻擊、破壞或不當使用等緊急事故發生時，

亦能迅速作必要之應變處置，並在最短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以降低事故

可能影響及危害本公司業務運作之損害程度；並建立安全及可信賴之電腦

化作業環境，以確保本公司電腦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安全之資通安全

目標。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公司官網公佈之『資通安全政策及管理辦法』。

3. 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本公司依據109年11月 11日經董事會修訂之『資通安全政策及管理辦法』，

110 年度經 MIS 中心檢視及執行：

(1) 資訊安全績效：垃圾郵件 (Spam mail) 攔截 869,358 封；威脅郵件

(Malicious mail) 攔截 139,868 封。攔截精準度：99.87%。

(2) 電子郵件系統轉移至國際大廠雲端系統，資訊安全等級更為提升。

營運長

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團隊

資訊單位 稽核單位 人事單位 法務單位 獨立客觀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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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 110/9/13 加入資安情資分享組織(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Taiwan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 Coordination Center)，
取得資安預警情資、資安威脅與弱點資訊。

(4) 本公司已成立資安小組，秉持 PDCA 原則，負責推動各項資安防護管控

措施、資安事件通報應變、情資評估、資安績效管理與持續精進，未來將

持續強化投資資訊安全議題之技術投入與系統建置。另本公司依據主管機

關之規定，係屬第二級公司，將於 112 年底前，除了既有資安小組外，並

將設置資安專責主管，及至少 1 名資安專責人員，以強化資訊安全防護能

力。

(5) 資訊與網路安全事件通報程序

(二)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

響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110 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底止，本公司各項資訊資產並無遭不當使用、洩漏、

竄改、竊取、破壞等情事，亦無遭受惡意攻擊、破壞或不當使用等緊急事故發生，

因此並無因發生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或影響營運、商譽等之情事。

七、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代理契約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86/09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ESS Technology Inc. 87/03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92/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88/06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Amazing 
Microelectronic Corp. 96/1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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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代理契約
Vishay Intertechnology 
Asia Pte Ltd 97/04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SG Microelectronics 
(Hong Kong) Co., 
Limited. 

97/12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Western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 98/0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Lattice SG Pte. Ltd. 98/03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Panasonic Industrial 
Sales (Taiwan) Co., Ltd 98/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LucidPort Technology 99/05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PieceMakers 
Technology, Inc. 101/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Hui Zhou TCL King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s Co., LTD 

101/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Sinopower 
Semiconductor Inc. 102/1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

司
103/0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1.不得對其他經銷商所屬

客戶進行推銷、報價或其

他行銷行為或經銷至經

銷區域外

2.未經原廠事前同意，不

得有不當報價或低於原

廠提供之產品當期價量

表，或為擾亂巿場秩序之

行為

3.未經原廠事前同意，不

得將代理產品銷售予非

本公司訂單載明或檢附

相關訂單之客戶

4.本公司不得行銷、推

銷、銷售或販賣與原廠為

競爭性之產品或為原廠

競爭對手介紹居間轉介

客戶或專屬客戶或其他

不利原廠之行為或競爭

性行為

代理契約
mCube Hong Kong 
Limited 103/03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Crocus Technology, Inc. 103/04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Infineon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Pte Ltd 104/06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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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代理契約
Arctic Sand 
Technologies Inc. 105/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Luminus Devices, Inc. 105/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NXP Semiconductors 
Netherlands B.V. 105/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InvenSense 
International Inc. 105/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Molex Taiwan Ltd. 105/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CT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106/0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QBit Semiconductor 
LTD. 106/0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Trigence Semiconductor 
K.K. 106/09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Globaltech 
Semiconductor 106/10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XMOS LIMITED 106/1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租賃契約
北京金冠達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東煌酒店
106/12/16~ 
113/12/15 

威健國際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Microsemi Corporation 107/03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GIGADEVICE 
SEMICONDUCTOR(H
K) LIMITED 

107/06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惠州億緯鋰能股份有限

公司
107/06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無

代理契約
Active-Semi Hong 
Kong Limited 107/1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Sen Heng Pte Ltd. 108/1/1~ 
111/10/31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辦公室及倉庫

無

代理契約
SkyHigh Memory 
Limited 108/04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租賃契約 湖園實業(股)公司
108/5/1~ 
112/4/30 本公司台北倉庫 無

代理契約
MULTICOREWARE, 
Inc 108/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AirBeam Wireless 
Technologies Inc. 108/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深圳國人通信有限公司
108/7/16~ 
111/7/15 

威建國際貿(上海)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惠州高盛達科技有限公 108/08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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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司

代理契約
Qorvo International Pte. 
Ltd 108/10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Tantiv4 Inc. 108/10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深圳紐迪瑞科技開發有

限公司
109/0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Montage Technology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 

109/0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2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M-SOLV LTD 109/03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鼎捷冷卻科技有限公司 109/03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鉅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4迄今
半導體材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展微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9/04迄今

半導體材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捷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4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杭州士蘭微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109/04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ETAS Automotive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109/04迄今
系統開發解決

方案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KEYSSA SYSTEMS, 
INC. 109/05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5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矽金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109/05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晟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6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ETAS GmbH 109/08迄今
系統開發解決方案

代理銷售
無

供應鏈管理

合同

飛力達物流(深圳)有限公

司
109/8/26~ 
111/8/25 

威健實業國際有限

公司深圳福田倉庫
無

代理契約
美新半導體

（天津）有限公司) 109/09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Ltd. 

109/09/26~ 
111/08/25 分租深圳福田倉庫 無

吳 O 蘭
109/11/1~111/
10/31 本公司高雄辦公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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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代理契約
Ningbo Aura 
Semiconductor Limited 109/1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愛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信發興業有限公司/連福

興業有限公司/好事達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0/1/6~ 
112/1/5 

本公司台北辦公室 無
藏隆實業有限公司

110/5/1~ 
112/1/5 

蘇 O 玟
109/7/6~ 
112/1/5 

張 O 月、林 O 隆
108/1/6~ 
112/1/5 

代理契約 Blaize, Inc. 110/03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租賃契約 聯強國際(上海)有限公司
110/4/1~ 
116/3/31 

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

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SiTune Corporation 110/04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Kandou Bus S.A., 110/06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蘇州納芯微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110/06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6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保險合約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110/6/16~ 
111/6/16 

全體董事、監察人

及重要職員個人責

任險及公司補償險

無

租賃契約
杭州古蕩灣股份經濟合

作社
110/6/18~ 
111/6/17 

威健國際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上海數明半導體有限公

司
110/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立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0/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聖邦微電子(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聖邦微電子(香
港)有限公司

110/09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

司
110/09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再銷售契約
GLOBALFOUNDRIES 
Singapore Pte. Ltd. 110/10迄今  產品之再銷售

予終端客戶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租賃契約
Genright Investment 
Limited 

110/11/1~ 
113/10/31 

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香港

沙田辦公室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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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倉庫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Ltd. 

110/11/1~ 
113/10/31 

分租香港沙田

辦公室及倉庫

江 O 雄
110/11/1~ 
112/10/31 

本公司新竹辦

公室

貨物保險合

約

第一產物、富邦產物、泰

安產物、新光產物、兆豐

產物、和泰產物、明台產

物、華南產物、南山產

物、旺旺友聯產物保險

(股)公司

110/12/31~ 
111/12/31 

貨物運輸險及

存貨火險、竊盜

險等

無

代理契約
Navitas Semiconductor 
Limited 111/0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南山人壽(股)公司
111/2/1~ 
116/1/31 本公司台中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AONDevices, Inc. 111/0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

法令

代理契約 Morse Micro, Inc. 111/03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註：除一方請求終止外，合約繼續生效。

-106-



陸、財務概況

一、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資料

1、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1年3月31日
財務資料(註2)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流 動 資 產 20,706,518 25,146,488 22,559,927 22,153,599 26,676,542 28,643,31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52,273 156,815 149,291 134,770 133,459 133,122
無 形 資 產 8,602 9,369 57,519 53,665 30,480 29,144
其 他 資 產 234,414 292,529 616,713 511,796 694,749 630,194
資 產 總 額 21,101,807 25,605,201 23,383,450 22,853,830 27,535,230 29,435,777
流動

負債

分 配 前 15,317,709 19,319,466 17,104,473 15,232,451 18,377,950 20,913,311
分配後(註 3) 15,750,306 19,673,631 17,316,925 15,726,959 19,648,182 ---

非 流 動 負 債 389,901 467,143 614,052 1,547,301 1,134,792 1,027,647
負債

總額

分 配 前 15,707,610 19,786,609 17,718,525 16,779,752 19,512,742 21,940,958
分配後(註 3) 16,140,207 20,140,774 17,930,977 17,274,260 20,782,974 ---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 之 權 益
5,394,197 5,818,592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7,494,819

股 本 3,230,094 3,448,980 3,677,513 3,677,513 4,159,342 4,209,425
資 本 公 積 929,151 872,702 884,335 941,349 1,275,927 1,310,433
保留

盈餘

分 配 前 1,378,114 1,635,526 1,332,537 1,820,922 3,041,802 2,277,463
分配後(註 3) 945,517 1,073,877 1,120,085 1,326,414 1,771,570 ---

其 他 權 益 (143,162) (138,616) (229,460) (365,706) (454,583) (302,502)
庫 藏 股 票 --- ---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
權益

總額

分 配 前 5,394,197 5,818,592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7,494,819
分配後(註 3) 4,961,600 5,464,427 5,452,473 5,579,570 6,752,256 ---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係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3：上稱分配後數字，係依據董事會或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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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體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1年3月31
日財務資料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流 動 資 產 10,335,695 13,033,051 10,164,745 10,357,157 11,715,560 (註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6,912 104,327 100,785 96,552 94,045 
無 形 資 產 585 1,062 574 13,899 9,012 
其 他 資 產 3,371,399 3,781,234 4,102,522 4,464,926 5,993,579 
資 產 總 額 13,814,591 16,919,674 14,368,626 14,932,534 17,812,196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8,031,302 10,634,756 8,162,743 7,350,919 8,807,424 
分配後(註 3) 8,463,899 10,988,921 8,375,195 7,845,427 10,077,656 

非 流 動 負 債 389,092 466,326 540,958 1,507,537 982,284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8,420,394 11,101,082 8,703,701 8,858,456 9,789,708 
分配後(註 3) 8,852,991 11,455,247 8,916,153 9,352,964 11,059,94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 權 益
5,394,197 5,818,592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股 本 3,230,094 3,448,980 3,677,513 3,677,513 4,159,342 
資 本 公 積 929,151 872,702 884,335 941,349 1,275,927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378,114 1,635,526 1,332,537 1,820,922 3,041,802 
分配後(註 3) 945,517 1,073,877 1,120,085 1,326,414 1,771,570 

其 他 權 益 (143,162) (138,616) (229,460) (365,706) (454,583) 
庫 藏 股 票 ---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5,394,197 5,818,592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分配後(註 3) 4,961,600 5,464,427 5,452,473 5,579,570 6,752,256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不適用

註 3：上稱分配後數字，係依據次年度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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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併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1年3月31
日財務資料
（註 2）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營 業 收 入 51,929,408 52,987,131 48,224,086 58,413,402 72,404,886 16,924,545
營 業 毛 利 2,806,330 3,400,085 2,775,288 3,067,783 5,162,842 1,303,132
營 業 損 益 912,412 1,268,285 752,757 976,203 2,525,619 671,394
營業外收入及
支 出

(84,912) (379,878) (394,701) (43,115) (74,299) 30,179

稅 前 淨 利 827,500 888,407 358,056 933,088 2,451,320 701,573
繼續營業單位
本 期 淨 利

631,260 624,054 260,394 699,309 1,721,140 505,893

停業單位損失 --- --- --- --- --- ---
本期淨利 ( 損 ) 631,260 624,054 260,394 699,309 1,721,140 505,893
本期其他綜合
損益(稅後淨額) (162,130) 68,651 (92,578) (134,718) (94,629) 152,081

本期綜合損益
總 額

469,130 692,705 167,816 564,591 1,626,511 657,974

淨利歸屬於母
公 司 業 主

631,260 624,054 260,394 699,309 1,721,140 505,893

淨利歸屬於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

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
業 主

469,130 692,705 167,816 564,591 1,626,511 657,974

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 --- --- --- --- ---

每 股 盈 餘 1.95 1.83 0.71 1.90 4.54 1.21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係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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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體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1年3月31日

財務資料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營 業 收 入 26,339,820 27,667,169 22,377,731 27,706,010 29,964,915 (註2）
營 業 毛 利 1,108,622 1,362,396 1,056,790 1,238,640 1,603,259 
營 業 損 益 210,154 435,207 226,074 285,149 445,040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565,337 389,966 107,932 597,333 1,709,467 

稅 前 淨 利 775,491 825,173 334,006 882,482 2,154,507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631,260 624,054 260,394 699,309 1,721,140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 --- --- --- --- 
本 期 淨 利 ( 損 ) 631,260 624,054 260,394 699,309 1,721,14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162,130) 68,651 (92,578) (134,718) (94,62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469,130 692,705 167,816 564,591 1,626,511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
業 主

631,260 624,054 260,394 699,309 1,721,140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 --- --- --- ---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469,130 692,705 167,816 564,591 1,626,511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每 股 盈 餘 1.95 1.83 0.71 1.90 4.54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不適用

(二)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6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郭冠纓 無保留意見

107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郭冠纓 無保留意見

108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區耀軍 無保留意見

109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區耀軍 無保留意見

110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區耀軍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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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合併財務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註 2)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註 1) 當年度截至111
年3月31日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財務

結構

%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74.44 77.28 75.77 73.42 70.86 74.54
長 期 資 金 占 不 動

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3,542.45 3,710.48 4,205.86 5,655.1 6,861.49 6,402.00

償債

能力

% 

流 動 比 率 135.18 130.16 131.89 145.44 145.16 136.96
速 動 比 率 68.21 60.66 70.49 93.54 88.91 78.97
利 息 保 障 倍 數 4.19 3.35 1.84 4.71 15.50 16.28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6.39 6.45 5.79 6.18 5.97 5.06
平 均 收 現 日 數 57 57 63 59 61 72
存 貨 週 轉 率 ( 次 ) 5.34 4.20 3.81 6.04 7.41 5.6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10.34 9.26 8.3 12.45 15.14 10.22
平 均 銷 貨 日 數 68 87 96 60 49 6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 轉 率 ( 次 ) 
341.03 337.90 315.08 411.27 539.87 507.9

總資產週轉率 (次 ) 2.46 2.07 1.97 2.53 2.87 2.38

獲利

能力

資 產 報 酬 率 ( % ) 4.12 3.97 2.45 3.90 7.37 7.62
股東權益報酬率(%) 11.84 11.13 4.54 11.91 24.42 26.0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

本額比率(%)(註 3) 25.62 25.76 9.74 25.37 58.94 66.67

純 益 率 ( % ) 1.22 1.18 0.54 1.2 2.38 2.99
每 股 盈 餘 （ 元 ） 1.95 1.83 0.71 1.9 4.54 1.21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 % ) (0.47) (11.20) 17.83 (1.27) (3.86) 4.45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51.59) (49.31) (11.60) (19.32) (0.92) 10.27
現 金 再 投 資 比 率
( % ) ( 註 4 ) (6.96) (40.22) 41.70 (5.20) (12.85) 10.65

槓桿

度

營 運 槓 桿 度 1.02 1.02 1.22 1.18 1.07 1.07
財 務 槓 桿 度 1.40 1.43 2.3 1.35 1.07 1.07

請說明最近二年度各項財務比率變動原因：(若增減變動未達 20%者可免分析) 
1.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提高：主要係集團獲利能力提升，股東權益增加所致。
2.利息保障倍數提高：集團營業收入顯著增長，本業獲利提升，又因借款利率下降所致。
3.存貨週轉率(次)提升：主要係新冠肺炎疫情提升半導體元件需求，且市場產能雖已提升，
但仍處缺貨狀態，出貨量仍持續成長。

4.應付款項週轉率(次)提升：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配合客戶訂單需求出貨增加，集團雖採
較積極進貨政策，但因市場供給面仍處缺貨狀態，致週轉率提升。

5.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次)：因新冠肺炎疫情刺激訂單需求成長，集團合併銷貨收入
顯著增長，且集團並無較大資本支出。

6.獲利能力各項指標提升：因新冠肺炎疫情刺激半導體產業成長且市場仍處缺貨狀態，導致
銷售價格上漲，毛利提升；另財務成本因借款利率下降，產生財務槓桿利益，因此稅前利
益及稅後純益皆較 109 年有顯著成長，相關獲利能力指標皆呈成長之勢。

7.現金流量比率(%)下降：因新冠肺炎疫情刺激半導體產業成長，營收成長也隨之應收帳款
增加，且為因應客戶需求提高庫存備貨，導致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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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提升：近年半導體市場顯著成長，集團提高運營能力以積極配合擴
大的需求，且迎來優異的經營成果，使逐年增加投入之營運資金得以回收，現金流出狀況
有改善的趨勢。

9. 現金再投資比率(%)下降：因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呈淨流出(詳如上述 7 之說明)，且股利
發放增加等因素所致。

10. 財務槓桿度下降：如前述 6 之說明，集團營業淨利增加，且財務成本因借款利率下降而減
少。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2：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比率＝(權益淨額＋非流動負債)／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

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

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淨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註 3）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現金股利)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產＋營運資金)。

(註 4)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營業利益。(註 5)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註 3：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

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

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4：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註 5：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

致。

註 6：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計算，則改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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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財務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註 3)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註 1) 當年度截至111

年3月31日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財務

結構

%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60.95 65.61 60.57 59.32 54.96 (註 2)
長 期 資 金 占 不 動

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5,045.46 5,577.26 6,157.55 7852.36 9,574.96 

償債

能力

% 

流 動 比 率 128.69 122.55 124.53 140.9 133.02 
速 動 比 率 71.76 63.91 80.43 100.56 98.57 
利 息 保 障 倍 數 7.00 5.50 2.72 7.96 25.78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6.51 6.44 5.42 6.47 5.26 
平 均 收 現 日 數 56 57 67 56 69 
存貨週轉率(次) 6.51 4.88 4.35 8.11 9.50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11.14 9.17 8.38 15.74 13.07 
平 均 銷 貨 日 數 56 75 84 45 3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 轉 率 ( 次 ) 
246.37 265.20 218.20 280.80 314.43 

總資產週轉率 (次 ) 1.91 1.64 1.43 1.89 1.83 

獲利

能力

資 產 報 酬 率 ( % ) 5.65 5.01 2.66 5.47 10.9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1.84 11.13 4.54 11.91 24.42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

本 額 比 率 ( % ) 24.01 23.93 9.08 24.00 51.80 

純 益 率 ( % ) 2.40 2.26 1.16 2.52 5.74 
每 股 盈 餘 （ 元 ） 1.87 1.78 0.71 1.9 4.54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 % ) (2.60) (10.08) 27.70 (3.08) 7.26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3.18) (22.12) 16.60 (8.84) 28.01 
現金再投資比率(%) (9.40) (23.57) 30.23 (5.71) 1.59 

槓桿

度

營 運 槓 桿 度 1.04 1.02 1.28 1.22 1.16 
財 務 槓 桿 度 2.60 1.73 7.01 1.8 1.24 

1.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提高：主要係公司獲利能力提升，股東權益增加所致。
2. 利息保障倍數提高：係本業獲利提升且子公司投資收益也大幅成長，又因借款利率下降所
致。 

3. 平均收現日數提升：半導體元件市場需求仍持續成長，出貨量顯著增加推升應收帳款。 
4. 獲利能力各項指標提升：因新冠肺炎疫情刺激半導體產業成長且市場仍處缺貨狀態，銷售
價格上漲使毛利提升，且子公司投資收益也大幅成長；另公司財務成本因借款利率下降，
產生財務槓桿利益，因此稅前利益及稅後純益皆較 109 年有顯著成長，相關獲利能力指標
皆呈成長之勢。 

5. 現金流量比率(%)提升：公司本業獲利能力提升以及營運資金控管得宜，營業活動現金流
量由流出轉為流入。 

6.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提升：近年半導體市場顯著成長，公司提高運營能力以積極配合擴
大的需求以及控管營運資金得宜，營業活動現金流量有改善的趨勢。 

7. 現金再投資比率(%)提升：因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呈淨流入(詳如上述 5 之說明)，未來若
有投資計畫，將適時進行籌資或融資活動以作為支應。 

8. 財務槓桿度下降：如上述 4之說明，公司營業淨利增加，且財務成本因借款利率下降而減
少。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資料。註 2：不適用。註 3：詳合併分析項目(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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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瑞蘭、區耀軍會計師查核並出具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

告書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證

券交易法第十四之四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蔡裕平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一年  三  月 二十五 日

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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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含會計師查核報告、兩年對照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 (請參閱第 123 頁至第 180 頁)表。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但不含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請參閱

第 181 頁至第 236 頁)。
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

明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本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

發生財務週轉困難之情事。

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若

影響重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10 年 109 年

差異

項目 金   額 % 
流動資產 26,676,542 22,153,599 4,522,943 20.4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33,459 134,770 (1,311) (0.97%)
無形資產 30,480 53,665 (23,185) (43.20%)
其他資產 694,749 511,796 182,953 35.75%
資產總額 27,535,230 22,853,830 4,681,400 20.48%
流動負債 18,377,950 15,232,451 3,145,499 20.65%
負債總額 19,512,742 16,779,752 2,732,990 16.29%
股本 4,159,342 3,677,513 481,829 13.10%
資本公積 1,275,927 941,349 334,578 35.54%
保留盈餘 3,041,802 1,820,922 1,220,880 67.05%
其他權益 (454,583) (365,706) (88,877) (24.30%)
股東權益總額 8,022,488 6,074,078 1,948,410 32.08%
(1)流動資產增加：由於疫情影響客戶需求提高，出貨量增加且提高庫存備貨，導

致應收帳款及存貨增加。

(2)無形資產減少：攤銷無形資產所致。

(3)其他資產增加：主要辦公室擴大及倉庫到期續約導致使用權資產增加。

(4)流動負債增加：營運資金需求增加導致短期銀行借款增加以及因應客戶需求提

升而提高進貨量導致應付帳款增加。

(5)股本及資本公積增加：係因發行之第五次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

(6)保留盈餘增加：係本期獲利優於前期。

(7)其他權益減少：係年底新台幣相對美金升值，產生負數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

換算之兌換差額。

二、財務績效：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預期銷

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項 目

營業收入淨額 72,404,886 58,413,402 13,991,484 23.95%
營業成本 67,242,044 55,345,619 11,896,425 21.49%
營業毛利 5,162,842 3,067,783 2,095,059 68.29%
營業費用 2,637,223 2,091,580 545,643 26.09%
營業利益 2,525,619 976,203 1,549,416 158.7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4,299) (43,115) (31,184) (72.33%)

-115-



(一)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

(1)營業收入增加：係半導體零組件市場需求仍持續大幅成長，客戶訂單較前期增加所

致。

(2)營業成本增加：客戶訂單較前期增長，其銷貨成本隨之增加。

(3)營業毛利增加：係因 COVID-19 疫情增加半導體零件需求，及半導體市場仍處缺貨

狀態，導致銷售價格上漲。

(4)營業費用增加：主要係獲利成長，估列獎金及酬勞增加。

(5)營業外收支減少：主要係新台幣相對美金匯率升值趨勢較去年和緩，其相關之兌換

利益減少。

(6)所得稅費用增加：因本期獲利提升，估列之所得稅費用隨之增加。

(7)其他綜合損益增加：主要係因新台幣相對美金匯率升值趨勢較去年和緩，因此國外

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減少。

(二)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IC、混合訊號及

分散式元件。2021年外部經營環境雖仍受美中貿易邊緣政策紛爭及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雙重夾擊，但本公司經營團隊在考量相關機構預估半導體產業銷售預測、上游代

理原廠之設定目標及內部業務計劃之後，在2021年度集團在營運預算執行上，在收

入及獲利績效執行，皆超越預期目標。

(三)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2022年全球仍面臨國際地緣政治之排擠效應、搶產能及密集與供應鏈溝通現象，晶

片大廠也陸續投入龐大的設廠資源，但因建造新晶圓廠成本高昂且有等待的建造期，

市場需求要等晶圓新產能將可能緩不濟急，因此晶片供應缺貨問題以及價格波動可

能會持續到2022下半年，甚至持續到2023年。供應鏈之供需平衡以及後疫情時代的

來臨將會是主要2022年半導體市場的變數，對應前述的不確定性，威健在2022年將

持續掌握市場脈絡，原廠以及客戶之需求、備貨時間及出貨速度，並持續提供技術

支援，期許經營團隊在營運規模擴增的情況下，能帶領全體同仁嚴謹遵守風險管理

制度、優化營運績效以及誠信經營守則，持續朝向誠信、永續經營、穩健營運之目

標，為各利害關係人創造更高的價值。

1.經營方針

(1) 即時掌握客戶因疫情衍生之物料短缺以及備貨排程調整，在供需不平衡的市場

做出最大努力滿足客戶需求。

(2) 持續關注各品項價格變化以及應用端科技產品發展趨勢，須充分掌握近期及未

來客戶需求，並投入適度的研發資源與業界夥伴合作，持續創造附加價值及競

爭力。

(3) 隨著綠經濟及永續發展之推廣，持續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並透過技術支

援服務及研發專案，達成產業鏈之科技連結，同上下游夥伴一起打造綠色永續

產業鏈。

(4) 即時掌握供應商及客戶因貿易政策及疫情曝險之對應策略，包括但不限於下游

廠商生產基地，上游晶圓廠布局。

稅前淨利 2,451,320 933,088 1,518,232 162.71%
減：所得稅費用 730,180 233,779 496,401 212.34%
稅後淨利 1,721,140 699,309 1,021,831 146.12%
其它綜合損益 (94,629) (134,718) 40,089 29.76%
本期綜合損益 1,626,511 564,591 1,061,920 1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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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慎面對市場榮景以及後疫情時代的來臨，在營運規模擴增的情況下，嚴謹遵

守風險管理制度、誠信經營守則以及營收成長之獲利性，及時評估並採取因應

措施掌握市場機會。

2.產銷政策

(1) 定價策略：面對客戶需求拉升，積極協調代理原廠產品交期，適時調整產品及

價格策略，提供最好互動溝通平台。

(2) 業務拓展：掌握”新科技”及"綠經濟"發展趨勢，以及後疫情時代來臨的市場變

化，拓展業務合作機會，厚實客戶結構。

(3) 服務彈性：面對客戶於亞太區域外之跨國移動，以及客戶因貿易政策邊緣化或

其他市場因素，做出產線跨國、跨區域的移動規劃，集團須強化支援度、服務

動能與彈性。

(4) 遵循法規：重視及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輸入之法規遵循。

(5) 隨著營運規模擴增，嚴謹審視風險性及獲利性。

三、現金流量：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現

金流動性分析

(一)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

期初現金

餘額

全年來自營

業活動淨現金

流量

全年現金流入

(出)量
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現金不足額

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2,486,340 (708,664) 488,931 2,266,607 --- ---
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現金流出：主要因存貨與應收帳款餘額增加所致。

(2)現金流入：主要是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其中投資活動主要是取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而籌資活動現金流入主要是短期借款增加。

(3)相關資訊請參閱財務報表之現金流量表。

(二)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無

(三)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為因應未來營運需求相關計畫，將以營業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發行無擔保轉換公司

債及銀行借款方式籌措未來營運所需資金。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最近年度無重大資本支出之情事。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一)本公司之轉投資政策主要係考量半導體零件代理業務的延伸與擴展，因此在香港、中

國及新加坡投資 100%持有之子公司，分別負責大中華區及東南亞區之區域市場，且是

長期性的策略投資。 最近一年度母公司從海外子公司以權益法認列投資收益及收取管

理服務費，合計達到新台幣約 17.23 億元。

(二)未來一年投資計劃：本公司(母公司)擬參與認購 100%持有香港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

限公司之現金增資，預計金額約 US$ 1,000 萬元，以充實該子公司之營運資金及改善

財務結構。

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金融機構借款，主係支應營運週轉之資金需求，且負債部位以美金

為主，因此，美元市場利率之變動會直接影響集團公司之財務成本。本公司及子公司

110年及109年財務成本分別為 169,048仟元及251,624仟元，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

為0.23%及0.43%，分別較前一年度同期增加(減少) (82,576) 仟元及 (173,203)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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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率分別為(32.82%)及 (40.77%)。
美國聯準會（Fed）於111年1月26日(台灣時間)第一場例會後公布由「聯邦公開市場操

作委員會」（FOMC）所決定的最新利率決策，雖宣布維持利率不變，但在會後記者

會中，主席鮑威爾表示，不排除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每次會議都加息的可能

性，只是尚未決定升息的整體幅度，同時 Fed 將會視需要啟動大規模縮減資產負債表

。據此，Fed 於美東時間3月16日利率決策會議，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從兩年前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初期趨近零的水準，調高到0.25%至0.5%區間

；Fed 最快將於今年5月啟動縮減資產負債表。Fed 釋出的最新利率點陣圖顯示，預計

今年剩餘6次利率會議都會升息，今年利率預測中位值為1.9%，2023 年將再升息3次
至中位值2.8%，2024年不會升息。因此，預估2022年美元利率可能會較2021年升息至

少7碼(1.75%)。另台灣央行亦於3月17日決議升息1碼，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

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調整1.375%、1.75%及3.625%，將貨幣政策轉為「緊縮」，且

與聯準會升息同步，最主要是要即時壓抑住可能進一步高漲的通膨預期，防止輸入性

通膨擴張影響到內需動能。

由於美國聯準會及台灣央行同時於台灣時間3月17日宣布升息1碼,且未來升息仍會持

續，因本公司借款同時有美金與台幣,未來升息幅度與次數將會影響本公司2022年利息

費用增加幅度。本公司將隨時評估利率走勢，適時藉由長、短期融資工具，調整財務

及資本結構，並強化營運資金管理，以提升資金運用效益。

2.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110年度及109年產生外幣兌換(損 )益淨額分別為  61,390千元及

157,073千元，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0.08%及0.27%，匯率波動對公司營運尚不

致產生重大影響。

本公司及子公司係跨國營運，主要交易外國貨幣為美元及人民幣。相關匯率風險來自

未來之商業交易、已認列之資產與負債，及對國外營運機構之淨投資。本公司及子公

司政策規定各公司管理相對其功能性貨幣之匯率風險，且各公司財務部就整體匯率風

險進行避險。另為管理來自未來商業交易及已認列資產與負債之匯率風險，及各公司

為降低匯率波動對損益之影響性，將適度以美元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正、負部位管理模

式進行操作，並隨時依據當時匯率走勢之判斷，來決定部位缺口管理。因此，本公司

目前之匯率管理，除美元金融資產負債自然避險外，係依據實際部位缺口來管理，原

則上以遠期外匯合約作為避險工具。

3.通貨膨脹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代理之產品主要為半導體元件，銷售區域以亞太地區為主，本公司及

子公司銷售產品之特性及價格，皆與上游代理原廠供應商和下游客戶保持良好互動，

以適時反映其市場供需狀況與技術發展最新趨勢，因此通貨膨脹或緊縮對本公司110
年之營運結果尚無無重大的影響。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

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本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年度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及資金貸與他人情事。

2.本公司及子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目前僅本公司(母公司)用遠期外匯合約去補

平美元金融資產及負債之缺口，並依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最近一年度

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重大虧損之情事。

3.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背書保證，僅限於子公司向銀行申請融資額度及向部分原廠進貨之

貨款額度由本(母)公司保證，且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最近一年度及

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重大虧損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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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再須投入之研發費用

依據半導體零件代理商的產業特性，持續以 demand creation 為主的技術支援服務是

本公司秉持與時俱進的要求。隨著電子產業科技發展與應用日新月異，應用技術人才

的投資與持續投資開發產品的新應用領域，皆是本公司所堅持，也是本公司核心競爭

力的基礎之一。因此，集團內公司持續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充分合作，積極掌握相

關具成長商機的產品解決應用方案，例如雲端或邊緣應用、產業 AI 化應用、物聯網

應用、5G 應用等技術需求，此將讓集團業務機會未來能適時脫穎而出。

111 年必須再投入的研發費用主要是對應用技術人才的持續投資，以及有關實驗室技

術設備中軟硬件的資本支出投資，預計 111 年相關研發總支出預計在新台幣 130,942
仟元。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關於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本公司皆會及時徵詢會計師及顧問律師以為因應，

最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對公司財務業務產生重大影響情事。

 (五)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1. 本公司及子公司位居半導體零組件供應鏈的中游，依據半導體零件代理商的產業特

性，持續以 demand creation 為主的技術支援服務是本公司及子公司秉持與時俱進

的要求，隨著電子產業科技發展與應用日新月異，應用技術人才的投資與持續投資

開發產品的新應用領域，皆是本公司及子公司所堅持，也是本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競

爭力的基礎之一。因此，集團內公司持續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充分合作，積極掌

握相關具成長商機的產品解決應用方案。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

子公司以強化產品線組合（Product Portfolio）完整性及產品線與客戶銷售結構均

衡性，強調分散性降低公司經營風險，並提昇公司整體毛利。

2.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及因應措施：請詳本年報_伍、營運概況_六、資通安全管理。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以「連結科技、創造價值」為經營理念，並努力與客戶及代理原廠建立夥伴關

係，並公平對待各利害關係人及關注其權益；因此，自成立以來，本公司一直堅持道

德經營理念，履行永續發展責任，並致力於加強內部管理和遵守所有相關公司治理、

誠信經營及永續發展之要求。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沒有正在進行的併購活動。在考慮未來的併購活動時，公司將根據內部控制體

系評估其效率，風險，垂直整合和其他因素。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設施的任何擴展，都將由特別工作小組根據公司內部控制系統進行仔細評估。

最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廠房設備擴充事宜。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係經營電子零組件暨電腦週邊設備代理經銷商，進貨皆依簽署的代理合約行之，

且該些代理產品線具多元化及分散化，尚無進貨來源高度集中之情事與風險；而對下

游客戶之銷售對象，分佈亞太區域，銷售之產品涵蓋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工業

用電子及汽車電子等市場，單一銷售客戶佔總營收不及 10%，也無銷貨高度集中之情

事與風險。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該人員持股穩定且無發生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之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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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結構堅實，擁有專業的管理團隊，可以極大化股東和公司的最大

利益，因此，本公司深信可以減輕可能導致公司受損的管理權變動風險。本公司的

政策是保持穩定的所有權和管理結構。截至本年報日期，本公司尚未發現經營權變

動之情事與風險。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

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

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

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或從屬公司或前述相關人員尚無發生重大訴

訟或非訟事件之影響情事。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貿易邊緣政策及新冠狀病毒疫情的持續，增添營運風險

全球經濟活動一直有黑天鵝來干擾正常運作，例如貿易邊緣政策的持續及新冠變種

病毒的爆發，中國清零政策導致重要城市封城以及烏俄戰爭之半導體政治化，衝擊

了全球經濟的正常活動以及半導體供應鏈，也增添公司營運風險。其因應措施為：

(1) 做好防疫管理，確保員工健康，讓公司得以持續正常運作；並持續加強與員工溝

通與獎勵。

(2) 定期檢視公司內部營運管理，檢視影響性，並建立快速反應之危機溝通管道，溝

通對象包含員工、經營團隊、客戶、業務合作夥伴，以維公司正常營運。

(3) 忠於客戶，能有效協助客戶解決供應鏈問題，甚或提出警示，將可加深客戶緊密

關係。

(4) 依據科技發展趨勢，持續開發新產品代理權及研發新產品解決方案之產品策略持

續深化，累積後續脫穎而出之實力。

(5) 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交換市場訊息，不因干擾因素而中斷，進以掌握契機動

態。

(6) 干擾因素所導致之經營風險，須強化管理財，例如客戶信用及收款管理、匯率風

險管理、存貨風險管理等。以穩健及積極處理政策作為指導原則，專注現金管理

以增強流動性，並降低資金消耗率。

(7) 強化IT遠距工作能力，並確保系統運作及網路安全得以兼具。

(8) 隨時關注國際制裁規範以及防疫政策，即時掌握客戶生產基地及供應鏈的應對策

略與建構，建立快速反應之溝通管道，強化支援度、服務動能與彈性，以維持公

司以及供應鏈夥伴之正常運作。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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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關係企業概況

1、符合公司法第 369-2 條之關係企業組織圖(110 年 12 月 31 日) 

註：本公司與各關係企業並無相互持有情形。

 2、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110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設立日期 地址 實際資本額
主要營業或
生產項目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86.02.05 香港新界沙田安睦街28號永得
利中心 17 樓 A 室

HK$473,950,000 
(註:NTD1,873,163 仟元)

電子零組件及電腦
周邊設備代理經銷
暨技術服務

威健資通股份有
限公司

77.08.01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 308 號 11 樓
之 1 NT$15,892,750 電子零組件代理經

銷暨技術服務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87.03.13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54 號金融
商業大廈 9 字樓 A 室

HK$100 
(註:NTD0.41 仟元) 

電子零組件進出口
買賣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90.01.26 
No 10 Upper Aljunied 
Link,#02-09, Johnson 
Controls Building, Singapore 
367904

SGD$16,001,303 
(註：NTD335,459 仟元)

電子零組件代理經
銷暨技術服務

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

91.05.14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
靈路 118 號 1618 室

US$25,000,000 
(註：NTD786,647 仟元)

電子零組件及電腦
周邊設備代理經銷
暨技術服務

威健電子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104.04.08 上海市長寧區天山西路1068號
3 幢 801 室

CNY1,000,000 
(註:NTD5,067 仟元)

電子科技領域內的
技術開發、技術諮
詢等

備註：實際資本額係根據財報上的數字

3、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無

4、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電子零件代理買賣

5、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與總經理之姓名及其對該企業之持股或出資情形：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100%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100%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
限公司 100%

威健電子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100%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100%

威健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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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31日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率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胡秋江
473,950,000 100%

董事 許鐘岳

威健資通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胡秋江

1,589,275 100%董事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紀廷芳
董事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許鐘岳
監察人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周甘淋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胡秋江
100 100%

董事 許鐘岳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董事 胡秋江

12,412,750 100%董事 許鐘岳
董事 紀廷芳
董事 洪東輝

威健國際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

董事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代表人：張錦豪

--- 100%
威健電子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錦豪

--- 100%

(二)關係企業營業概況
110年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企業名稱 資本額
資產
總額

負債
總額

淨值
營業
收入

營業(損)益 本期損益
(稅後) 

每股盈
餘

(元)(稅
後)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1,873,163 13,292,203 8,059,940 5,232,263 37,217,912 1,514,475 1,309,121 2.762

威健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5,893 33,488 7,557 25,931 30,775 (52) (134) ---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0.417 31,607 29,530 2,077 3,584,945 (187) 172 1,720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335,459 1,031,017 664,274 366,743 2,204,786  62,657 45,677  3.680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786,647 2,496,504 1,780,004 716,500 8,741,773  108,253 66,503 ---

威健電子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5,067 8,287 2,653 5,634 19,735 191 147 ---

(三)最近年度依證期會所定「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報表及關係報告書

編製準則」所編製之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

(請參閱本公司合併財務報告書)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應揭露股東會或董事會通過日

期與數額、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及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及自股

款或價款收足後迄資金運用計畫完成，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情形及計畫執行進度：

本公司尚無發生上述之情事。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本公司尚無發生上述

之情事。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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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7&'*+&",

ÅP�-°±²

110$· 109$·

@�æ Ò @�æ Ò
4100 ä�ÉÊ@æ(FGÐ(&Ñ)�·) $ 72,404,886 100 58,413,402 100

5000 ä�½Q(FGÐ(Ð)) 67,242,044 93 55,345,619 95

ä�Ó¤ 5,162,842 7 3,067,783 5

ä��ë(FGÐ(&');Ð(&+);

Ð(&Î);·�&')��

6100 Ôâ�ë 2,019,819 3 1,615,273 3

6200 �ij�ë 626,981 1 473,293 -

6450 l=¦ëÕ9(¤:)9)(FGÐ(Î)) (9,577) - 3,014 -

2,637,223 4 2,091,580 3

ä�@¤ 2,525,619 3 976,203 2

ä�8ÉÊ�ÖF�

7100 �¤×ÉÊ 3,381 - 4,668 -

7010 ��¤ÉÊ(FG·) 22,831 - 44,872 -

7235 ³¾9:+�x�A´B-@f01(23)¤:@æ 7,921 - 3,203 -

7230 8°ÉÈ¤:@æ(FGÐ('&)) 61,390 - 157,073 -

7050 �DE½Q(FGÐ(&')) (169,048) - (251,624) -

7590 Ø±ÖF (774) - (1,307) -

(74,299) - (43,115) -

7900 ½Ù@¤ 2,451,320 3 933,088 2

7950 Õ�X¨½�ë(FGÐ(&�)) 730,180 1 233,779 -

8200 Q=@¤ 1,721,140 2 699,309 2

�¤8.9:�

8310 ÄJÆÚ79:-±å

8311 �Â¤�Û-�´B:(FGÐ(&Î)) (8,145) - 1,910 -

8316 ³¾�¤8.9:+�x�A´B-<:�GÜ0V�?ò�9: 3,099 - 1,639 -

8349 Õ��ÄJÆÚ-±å¥¯-X¨½ (1,629) - 382 -

(3,417) - 3,167 -

8360 > nçJÆÚ79:-±å

8361 !8äp©�DE�4Èc-ÉÈÊæ (114,017) - (172,356) -

8399 Õ��nçJÆÚ-±å¥¯-X¨½(FGÐ(&�)) (22,805) - (34,471) -

(91,212) - (137,885) -

Q=�¤8.9: (94,629) - (134,718) -

8500 Q=8.9:Oæ 1,626,511 2 564,591 2
ÝÄÅ(²)(FGÐ(&·))

9750 ~QÝÄÅ(²) $ 4.54 1.90
9850 ÞvÝÄÅ(²) $ 4.02 1.84

(ÌÍË>F./DE��FG)

��<�ÌÍÎ Pja�ÌÍÎ ��Öi�Ï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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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éD�Ë´`Ï0Ùá+�¤ÐðÒ�ûü¼�$%:5:����ª«hi`

ª«³ú"¥�DE(¾ÀÁ��#¨©`��"òÄÅðA5!

(�)¯8`ÊÝ

D:¯8�'©8ñ/º4Ý##×��"��
�ÊË�¤{¯8d¢�à

§1z¯Z$õ�J�w÷Ý#`$%"�Î¯8©8	ÇV/º4Ý#R;¯8Ê

ÝST��§JÅÙ|öK`ÒMàr-Ë´��"Ë�7dÒ���º�eÒÌª

«ºÑR¯8ÊÝË¡�Kjk��;(;)R

;1ªT�´VW`n�

(�)4$�âH4$

110.12.31 109.12.31
®¯!*�Y�$ $ 488 493

°|�lo¯Þ 2,266,119 2,485,847

$ 2,266,607 2,486,340

��
�$�ðÒ`�·1¶·³ú����ýå`��"jk��;(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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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x)$zà%&
"Ý#��`$�ðÒ�ûü

110.12.31 109.12.31
$zà%&
"Ý#��`$�ðÒ»ÿÑ!

�)Ì$�ðÒ

wJ(�)
��o $ 607 624

$zà%&
"Ý#��`$�ðÒ»�ÿÑ!

�²�
�ü!ø¿)Ìá*+ $ 375 -
$zà%&
"Ý#��`$�ûü»�ÿÑ

�²�
�ü!ø¿)Ìá*+ $ - 9,600

�����������<x=m<�{"��
�`$zà%&
"Ý#��

`$�ðÒ�ûü&§��Íku��ù`�KR

(m)$zò-.�à%&
"Ý#��`$�ðÒ»�ÿÑ

110.12.31 109.12.31
$zò-.�à%&
"Ý#��`Q%*+!

�K���o $ 516 4,348

�K�wJ(�)
��o 16,941 17,866

�!�wJ(�)
��o 22,608 22,608

$ 40,065 44,822

1.$zò-.�à%&
"Ý#��`Q%*+ïð

��
�p�NOQ%*+ïð-³|��áïð¥�-stW~#p�"�

¸Ù-$zò-.�à%&
"Ý#��R

��
�:�������=h÷$zò-.�à%&
"Ý#��`Q%*

+—l {d�	
�(l {d)_Ap�">ýÝÞ-7,451+,"�É>ý¶%

´764+,"�ÎÜì�É>ý¶%�ò-Q%�²Vù�sZR������§

>ý��áïð":N|ö�É¶%�àX§ÄQ%Kk[\�²R

2.��
�¼¡$zò-.�à%&
"Ý#��`$�ðÒ»�ÿÑ`Kïð
�

¡¢£�ïð���	
�(¡¢£ï)�¡¢�P£�ïð���	
�(¡¢�

P)ýa:�������������/�2p�Þ"��
��]Ð2Ð`�

Þýa-405+,�1,979+,"��_5]¤R

3.��
�¼¡$zò-.�à%&
"Ý#��`$�ðÒ—�ÿÑ`Kïð
�

)p(¥�££�ïð���	
�:�������Çð¦§ßà"��
�p

�`�5D3,000+�Ç©-960+�R

4.Õ�³ú�J�³úðAjk��;(x<)R

5.�����������<x=m<�{"��
�`$zò-.�à%&
"Ý

#��`$�ðÒ&§��Íku��ù`�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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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l)�]oÔ��]¼Þ

110.12.31 109.12.31
�]oÔ $ 238,953 266,113

�]¼Þ»&Àw�©8�� 11,366,808 8,994,783

�]¼Þ»$zò-.�à%&
"Ý#�� 2,034,971 1,530,656

13,640,732 10,791,552

Ç!_ÊàX (91,751) (112,529)

$ 13,548,981 10,679,023

��
�ÊËAý�]¼Þ�c¨Dh÷NO$�ðÒ'Ö©W~`?UÂ¿#

p�"Ë$zò-.�à%&
"Ý#��NO�]¼ÞR

��
�Ó¦#��]oÔ��]¼Þ���ákÈË´Ø|Õ�àX"fGÚ

�¯í|öØ|Õ�àX��"-;��W~"NO�]oÔ��]¼Þ�&v�V

��Ô�â£Þlm#�×|$%7R`��Õ�³úÅá 'ýZ"��TøÜä

á`ðA"'(�;?@�ÄÅÒ�ðAR��
��]oÔ��]¼Þ`Ø|Õ�

àXýå5!

1.8
�

110.12.31

Õ�ÊOOí
�]oÔ�

¼Þ¼�$%
Ø|Õ�
à X ·

_Ê¯í|ö
Ø|Õ�àX

�Õ�
Çtà

wJ�
�(©uÊË)

  Õ�ÊOA $ 4,009,216 0.52% 20,909 Ý

  Õ�ÊOB 1,150,808 1.40% 16,108 Ý

�wJ�
� 1,436,928 1.16% 16,663 Ý

$ 6,596,952 53,680

109.12.31

Õ�ÊOOí
�]oÔ�

¼Þ¼�$%
Ø|Õ�
à X ·

_Ê¯í|ö
Ø|Õ�àX

�Õ�
Çtà

wJ�
�(©uÊË)

  Õ�ÊOA $ 2,754,068 0.85% 23,534 Ý

  Õ�ÊOB 988,347 0.96% 9,456 Ý

�wJ�
� 1,118,185 2.42% 27,060 Ý

$ 4,860,600 6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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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8
��]oÔ��]¼Þ`¼ªýå5!

110.12.31 109.12.31

§æ| $ 6,429,577 4,675,460

æ|90è'5 163,041 182,910

æ|91~180è 2,595 1,836

æ|181è'w 1,739 394

$ 6,596,952 4,860,600

2.
�

110.12.31
�]oÔ�

¼Þ¼�$%
Ø|Õ�
à X ·

_Ê¯í|ö
Ø|Õ�àX

§æ| $ 6,516,929 0.02% 1,107

æ|90è'5 524,592 6.63% 34,770

æ|91~180è 879 92.61% 814

æ|181è'w 1,380 100.00% 1,380

$ 7,043,780 38,071

109.12.31
�]oÔ�

¼Þ¼�$%
Ø|Õ�
à X ·

_Ê¯í|ö
Ø|Õ�àX

§æ| $ 5,387,951 0.18% 9,655

æ|90è'5 538,255 6.91% 37,167

æ|91~180è 11 72.73% 8

æ|181è'w 4,735 100.00% 4,735

$ 5,930,952 51,565

��
��������������`�]oÔ��]¼Þ`_ÊàXºÑ�

5!

110�� 109��
|«Z% $ 112,529 170,737

(�²)�¡`ÇààX (9,577) 3,014

8��d�È]Ðe	w`$% (10,285) (58,639)

ªýþ - (78)

�·��5 (916) (2,505)

|¬Z% $ 91,751 1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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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
�ñØä��h÷�]¼ÞüQ`�â"��â Ù"��
�:h÷%

�K���ù�]¼Þü��:üQ�²¯�ü�ãä¯`lm7R"c�®Q`

�]¼Þh÷R��
����ñº�%�Ä�`8okw82Ð�õÈ`�ù!"

��ò-�ùMR�]¼Þh÷¯��
�S	&�ââÙ`ÞV"��VV�mÞ

{Y`|ö&âÙ¶·lm¶Ç"ò¯Þ°V��£mÞ¯Òä]Ð";!"��


���lm�Ùr·`±í^lhR

D:��
���²wì�]¼Þ`#�Q`��#�³ú��M¥§¦òpí

Lñ"d;¢�$�ðÒ�¡`£[R�]¼ÞüQ�¡�"�Î¦$��ê`üQ

¡�:ò-�]ÞR:�¤{É§×|`È÷�]¼ÞÄÅðA5!

110.12.31

È÷¦Q �¡$%
�Øl
$t%

É�Ø
l$%

²¡ò-
�]Þ$% ¶·Mö

ò-ª
T�V

$��ê $ 3,341,896 3,010,559 - 331,337 0.53%1.14% �

109.12.31

È÷¦Q �¡$%
�Øl
$t%

É�Ø
l$%

²¡ò-
�]Þ$% ¶·Mö

ò-ª
T�V

$��ê $ 3,053,437 2,749,698 - 303,739 0.64%~1.37% �

�����������<x=m<�{"��
�`�]ÞV&§��Íku

��ù`�KR

Õ�³úðAjk��;(x<)R

(�)ò-�]Þ

110.12.31 109.12.31
ò-�]Þ»��
�k-v��`�]8Þ
(jk��;(<î)) $ - 580,597

ò-�]Þ»h÷�]¼ÞüQ 331,337 303,739

�]2
Þ 32,623 28,037

²]Þ 22,121 22,124

òtt- 12,387 504

398,468 935,001

Ç!_ÊàX (22,121) (22,124)

$ 376,347 91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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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
��������������`ò-�]Þ_ÊàXºÑ�5!

110�� 109��
|«Z% $ 22,124 23,313

8��d�È]Ðe	w`$% - (1,245)

ªýþ - 78

�·��5 (3) (22)

|¬Z% $ 22,121 22,124

�����������<x=m<�{"��
�`ò-�]Þ&§��Ík

u��ù`�KR

Õ�³úðAjk��;(x<)R

(;)¯tt8

110.12.31 109.12.31
�M¯8 $ 9,688,311 7,369,025

Ä³¯8 598,557 486,731

$ 10,286,868 7,855,756

��
�d¯8�¡ÄÅ^à�}5!

110�� 109��
¯8´ü�µÝàX�² (149,812) (204,578)

¯8�¶àX 66,087 40,659

$ (83,725) (163,919)

wìµÝ�²¶%"�d·Ü�¡¯8µÝàX`Aý¯8�h÷õ�¶"¤Ð

¯8/º4Ý#×:©8`d¸�`X"/º4Ý#Ð¹¡øU�©8ÇVR

�����������<x=m<�{"��
�`¯8&§��Íku��

ù`�KR

(µ)ÏÑÒ1ÓÔ�D_

��
��������������ÏÑÒ1ÓÔ�D_`©81õ$�Çà

àXºÑ�}5!

)  G
Ô*�
+t, =-D_ �.D_

/
�
ò-D_ �  ´

© 8!

��110�1=1{Z% $ 77,377 51,836 16,410 19,315 167,144 332,082

tÛttº - - 2,190 5,779 4,149 12,118

t>ý��¶ - - (1,367) (154) (1,526) (3,047)

t�·ºÑ`�� - - (53) (20) (1,712) (1,785)

��110�12=31{Z% $ 77,377 51,836 17,180 24,920 168,055 33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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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  G
Ô*�
+t, =-D_ �.D_

/
�
ò-D_ �  ´

��109�1=1{Z% $ 77,377 51,836 16,380 18,067 171,766 335,426

tÛttº - - - 1,562 1,550 3,112

t>ý��¶ - - - (366) (3,691) (4,057)

t�·ºÑ`�� - - 30 52 (2,481) (2,399)

��109�12=31{Z% $ 77,377 51,836 16,410 19,315 167,144 332,082

õ$�ÇààX!

��110�1=1{Z% $ - 21,771 12,556 14,498 148,487 197,312

8��õ$ - 863 1,295 2,004 8,578 12,740

t>ý��¶ - - (963) (154) (1,507) (2,624)

t�·ºÑ`�� - - (24) (9) (1,486) (1,519)

��110�12=31{Z% $ - 22,634 12,864 16,339 154,072 205,909

��109�1=1{Z% $ - 20,909 10,944 13,489 140,793 186,135

8��õ$ - 862 1,553 1,350 13,415 17,180

t>ý��¶ - - - (366) (3,661) (4,027)

ª ý þ - - - - - -

t�·ºÑ`�� - - 59 25 (2,060) (1,976)

��109�12=31{Z% $ - 21,771 12,556 14,498 148,487 197,312

¼�Ý#!

��110�12=31{ $ 77,377 29,202 4,316 8,581 13,983 133,459

��109�12=31{ $ 77,377 30,065 3,854 4,817 18,657 134,770

��109�1=1{ $ 77,377 30,927 5,436 4,578 30,973 149,291

��
��:��W~"Î��/
«Q 'hÆ"e�ºÆ/
«QÍU�Ú

�"d;hÆðÒ`W~��-hSÆ$õÛ#"Ë�òáu¡:@ÙðÒV5R

�����������<x=m<�{"��
�`ÏÑÒ1ÓÔ�D_&§

��Íku��ù`�KR

(î)Ú�QðÒ

��
�ºÆÔ*1+,�=-D_O#�¡`Ú�QðÒ"ò©8�õ$"ò

ºÑ�}5!

Ô*�+, =-D_ �  ´
Ú�QðÒ©8!

��110�1=1{Z% $ 407,267 11,861 419,128

tÛttº 273,943 - 273,943

Ç    © (102,825) (3,653) (106,478)

t�·ºÑ`�� (3,305) (12) (3,317)

��110�12=31{Z% $ 575,080 8,196 58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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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Ô*�+, =-D_ �  ´
��109�1=1{Z% $ 389,090 7,548 396,638

tÛttº 44,531 4,241 48,772

Ç    © (23,542) - (23,542)

t�·ºÑ`�� (2,812) 72 (2,740)

��109�12=31{Z% $ 407,267 11,861 419,128
Ú�QðÒ`�´õ$!

��110�1=1{Z% $ 223,194 5,755 228,949

�¡õ$ 141,684 3,126 144,810

Ç    © (102,825) (3,653) (106,478)

t�·ºÑ`�� (1,377) (3) (1,380)

��110�12=31{Z% $ 260,676 5,225 265,901
��109�1=1{Z% $ 114,037 2,988 117,025

�¡õ$ 132,885 2,763 135,648

Ç    © (22,790) - (22,790)

t�·ºÑ`�� (938) 4 (934)

��109�12=31{Z% $ 223,194 5,755 228,949
¼�Ý#!

��110�12=31{ $ 314,404 2,971 317,375
��109�12=31{ $ 184,073 6,106 190,179
��109�1=1{ $ 275,053 4,560 279,613

(�)¶|êÞ

110.12.31 109.12.31
��ùêÞ $ 10,077,546 9,076,469

�m¶|or/% 918,502 668,846

$ 10,996,048 9,745,315
É§Ú�%� $ 4,473,838 3,678,463
¶·Mö 0.52%~3.9% 0.52%~4.57%

1.êÞ`�ä��p

��
�:�������������(Û`$%ýa-34,413,839+,�

38,389,091+,"×|{ýa-�������=V����<�=������

��=V�="�p`$%ýa-33,163,106+,�38,488,629+,R

2.�Å��
�¶·1�·1!*�ÿÑá³ú`IúðA"jk��;(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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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ò-�mÞ

110.12.31 109.12.31
ò-�mÞ»��
�k-v��`�m8Þ(j

k��;(<î)) $ - 632,478

�m^� 319,556 257,310

�m�$ 340,548 233,671

�m�*���MW 278,657 108,755

�m¶Ç 14,011 14,267

$ 952,772 1,246,481

�m^���mghi^�1»¼^1W�^123$1ùú^�§3é�$

OR

(<�)�m�²�
�ü

1.��ù²�
�ü

110.12.31 109.12.31
�ä²�
�ü�$% $ 1,000,000 1,000,000

�m
�üõÝÉ§ÀwZ% (7,564) (70,678)

�É�²�$% (866,100) -

|¬�m
�üZ% $ 126,336 929,322
!ø¿)Ìá*+»aÐQ�bÐQ

¡�:$zà%&
"Ý#��`$�ûü-

�ÿÑ $ - 9,600
¡�:$zà%&
"Ý#��`$�ðÒ-

�ÿÑ $ 375 -
Q%Z©Aý»²�Q(¡�:ð8
É»

��Q) $ 7,634 57,014

2.8
�:������<�=m{�ä���K�²���ù
�ü"�ä�%

-1,000,000+,"8
�ÎN²�¬Qñûüý""�ýa�¡-Q%�ûü`

ÄÅðA5!

��

�ä¯²�
�ü8$`�¶4# $ 931,700

�ä!ø¿)Ìá$�ûü»bÐQ 11,000

�ä¯Q%Z©T¸ 57,300

�ä¯�m
�ü�%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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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wìQ%Z©VW¼¡ð8
É»��QV5R����ù²�
�ü`�

ä©8"8
���£���¤��ýÀ286+,Vð8
É»��QV5R

��������������¡$�ûüÊÝà%ýa-¶%7,927+,�

1,400+,R

���²�
�ü�Í¶·-1.53%"�������������
�ü

¶Ç^�ýa-11,374+,�2,280+,R

3.���²�
�ü`ST�ä£Þ5!

(1)|	!��(������<�=m{V��l�<�=m{)R

(2)o�¶·!0¾R

(3)¿Ð/È!8
�	Ä5¡��5Îür¿Ð!

A.�ä¸m:=`À{�V�ä|ö8¸Ül<{Y"�8
�`îy�Ä)p

qrst#`]ÁÝ�"Âím<:U�{çzH¯²�Ý�Öqý`m<

¯"8
��Q&ür�%¿ÐR

B.�ä¸m:=`À{�V�ä|ö8¸Ül<{Y"8²�
�üÿyÄ!Z

%×:B�ä�%`qý`<¯"8
��Q&ür�%¿ÐR

(4)üQ�jraÐ/È!

üQ�	:8
�ü�ä¸m��¸l�¯"Tr'�ä�%½´¶Ç§�

$aÐR�ä¸m��¸l�¯´�¶Ç§�$k¶·e-�¶·0.5¾R

(5)²�/È!

A.üQ�	�������x=l{�V����l�<�=m{Y"�²�/

Èjr²�-8
�`îy�R

B.²�Ý�!9�²�Ý�-18.92,R�������î=�{�"hi���

����sZýÑ�²�Ý�-17.91,R

(<x)Æ2ûü

��
�Æ2ûü`¼�$%5!

110.12.31 109.12.31
ÿÑ $ 135,160 112,146
�ÿÑ $ 188,566 78,793

×|ýåjk��;(x<)$�*+R

Æ2�¡:à%`$%5!

110�� 109��
Æ2ûü`¶Ç^� $ 7,137 6,226
¶|Æ2`^� $ 6,138 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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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Æ2�¡:��4$ÿ��`$%5!

110�� 109��
Æ2`4$ÿh�% $ 152,761 146,572

1.Ô*�+,`Æ2

��
�ºÆÔ*�+,k-/
>#1Ã®�FG"/
>#`Æ2|öy

�-�V��"Ã®-�Vl�"FG�-x�"A�Æ2'CÄÆ2|ö8¸¯

	²³ñB�âÄ�|ö`¬QR

AýÔ*�+,`Æ2�â'CÆ2²³õÆ2�Y`¬Q"NO�â�D

<GMýa��"d;#âÙ`:a£Þ�£[:��
�K�#Ï�RNO¬

QÁ��
�+��ä`Q¶"hÆ���;Q¶RÄ�È��0ÙÎäÚ�¬

`²³Æ2|ö`��5"ñ¬Q#IJ|ö`ÄÅým�Ï´øÆ2ûüR

2.ò-Æ2

��
�ºÆAý=-D_�ÄÅ/`Æ2|ö-��RNOÆ2-¶|Æ

2"��
�¬��°±�¡ ÙeÏ�¡òÄÅÚ�QðÒ�Æ2ûüR

(<m)U�Æ2—hÆ�

�����������<x=m<�{Ï�S`Æ2|ö`§J�]ô×Æ2

Þ�K5!

110.12.31 109.12.31
��K $ 5,026 1,451

��V�� 11,897 1,531

$ 16,923 2,982
�������������dhÆðÒ¡�:à%`Æ$]øýa-5,508+

,�5,373+,R

��
�hÆ/
H���:)Gñ+Æ`Æ2��"D:�§�²ðÒ#�

Q`��#�³úñ�M"NOÆ2�â�ýþ-U�Æ2R

(<l)�*1¶

1.0Ù1¶´� 

8
�0Ù1¶��4#ñ´�ðÒ
"Ý#`hÇ5!

110.12.31 109.12.31
0Ù1¶��4# $ 242,018 230,850

´�ðÒ`
"Ý# (119,796) (109,876)

/0Ù1¶ûü $ 122,222 120,974

8
�`0Ù1¶´��fV)pØä`W*23�_$È�R��WÑ��

È`9/�*`23lm"��Ôf��ð#q	`�5�ò23Ü;:=`�&

É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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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1)´�ðÒZ©

8
��WÑ��È�f`23�$�DWÑAWÑ�$=�Ê('5�6W

Ñ�$Ê)ËÌ��"�7W*23�$]lù��=�/È9 Ù"�$`=

�"ò9�A�ýÑ`ô×]%"Ï	×:�HGØäx�Ù|¯Þ¶·´�`

]%R

]V�¤{"8
�`)pØäW*23�_$È�Z%´119,796+,RW

*23�$ðÒ=�`ðø'(�$]%·'��$ðÒÑÍ"jkWÑAWÑ

�$=�ÊÎÏ
�`ðAR

(2)0Ù1¶��4#`ºÑ

8
��������������0Ù1¶��4#ºÑ5!

110�� 109��
1=1{0Ù1¶�� $ 230,850 227,394

H|f�©8�¶Ç 1,762 2,664

/0Ù1¶ûü(ðÒ)Ò��5 9,406 1,000

´�lm`1¶ - (208)

12=31{0Ù1¶�� $ 242,018 230,850

(3)´�ðÒ
"Ý#`ºÑ

8
��������������0Ù1¶´�ðÒ
"Ý#`ºÑ

5!

110�� 109��
1=1{´�ðÒ`
"Ý# $ 109,876 98,387

��fV´�`$% 7,994 7,630

´�ðÒØ´�M 665 948

/0Ù1¶ûü(ðÒ)Ò��5 1,261 2,911

12=31{´�ðÒ`
"Ý# $ 119,796 109,876

(4)�¡-à%`^�

8
���������������¡-à%`^�5!

110�� 109��
H|f�©8 $ 366 464

/0Ù1¶ûü(ðÒ)`/¶Ç 1,396 2,200

´�ðÒØ´�M (665) (948)

$ 1,097 1,716
�w^� $ 801 1,233

��^� 296 483

$ 1,097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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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5)l�éD

8
�:���¤��{�'AÙ0Ù1¶��4#`ª«l�éD5!

110.12.31 109.12.31
õ4· %0.625 %0.625

§JÉðÛ½ %3.000 %3.000

8
�Ø´:��������¤{�`��Klm 0Ù1¶´�`�f

$%-8,358+,R

0Ù1¶´�`½Q�&¯í|ö-13.27�R

(6)���ýå

�����������<x=m<�{H��`STl�éDºÑ¦0Ù

1¶��4#`��5!

¦0Ù1¶��`��

Û½0.25¾ Ç©0.25¾
110�12=31{
õ4· $ (5,368) 5,572

§JÉðÛ½ 5,324 (5,153)

109�12=31{
õ4· (5,610) 5,820

§JÉðÛ½ 5,573 5,401

wì`���ýå��:ò-éDÏº~��5ýå.�éDºÑ`��R

��w^öéD~ºÑ��7ÜÂÑ~R���ýå�ñ´�ðÒûü�`/2

3$ûü#��~«È�ÐR

8|�����ýå#Ú�`«ÈñéDñÜ|Ä�R

2.0Ù�f´�

8
����ðy`0Ù�f´���W*23$£�` Ù"�W*9=*

ð6%`�Ð·"�fVW*ùúÊ`W*23$:�È�RÄ;´�5��
��

f@Ù$%VW*ùúÊ�"G�lm%!$%`ÈÙõ�Ù��R

8
����ðy�������������0Ù�f23$/È5`23

$^�ýa-22,858+,�22,098+,"��fVW*ùúÊR

ò-Tø��������S;`<
���������������¡

`0Ù�f23$^�1ÑÒùú^�Ó�1¶$ýa-66,037+,�38,115+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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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5!

110�� 109��
H|#	
^�

tH|ÒÌ $ 474,245 115,449

thiÜ|`H|#	
 1,273 (4,504)

475,518 110,945

�²#	
^�

®¯án�`�Ì��² 254,662 122,834

#	
^� $ 730,180 233,779
(2)��
���������������¡:ò-.�à%`5~#	
^�

(¶%)�}5!

110�� 109��
ÏªýþVà%`VW!

t0Ù1¶´�`Ò��5 $ (1,629) 382
�í�7ªýþVà%`VW!

�!U=�ê������`��n% $ (22,805) (34,471)

(3)��
��������������`#	
^�ñ
Ü/¶`Å�hÇ

5!

110�� 109��

Ü/¶&<��:;ÈÙ
·´�`
% $ 723,370 257,323

Ï��Ê`^� 13,161 3,144

ïðà%/%�±
#	 (2,938) (4,600)

§�¡®¯án�`ºÑ (13,419) (13,430)

Ü|×(·)Ë 7,814 (4,504)

ò- 2,192 (4,154)

#	
^� $ 730,180 233,779
2.�²#	
ðÒ�ûü

(1)§�¡�²#	
ðÒ

��
�§�¡-�²#	
ðÒ`ÄÅ$%5!

110.12.31 109.12.31
�Ç�®¯án� $ 18,221 31,640

��
�ÊË�Ç�®¯án�-Aý#	
�ÊÇVW�cÿ��7�

4"Ë§�¡-�²#
ðÒ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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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2)��¡`�²#	
ðÒ�ûü

��������������²#	
ðÒ�ûü`ºÑ5!

0Ù1
¶´�

�!U=
�ê��
����
`��n%

_Ê´¼
ç	5

¯    8
µÝàX

_ttÊ
w8õÈ òt- �t´

�²#	
ðÒ!

��110�1=1{Z% $ 2,883 70,547 6,803 44,510 50,592 27,894 203,229

ÔÕ/(êÕ)à% - - (4,986) (19,668) 9,834 49,214 34,394

ÔÕ/(êÕ)ò-.�à% 1,629 22,805 - - - - 24,434

��110�12=31{Z% $ 4,512 93,352 1,817 24,842 60,426 77,108 262,057

��109�1=1{Z% $ 3,265 36,076 10,860 98,377 37,676 29,902 216,156

ÔÕ/(êÕ)à% - - (4,057) (53,867) 12,916 (2,008) (47,016)

ÔÕ/(êÕ)ò-.�à% (382) 34,471 - - - - 34,089

��109�12=31{Z% $ 2,883 70,547 6,803 44,510 50,592 27,894 203,229

ñïð

�ÄÅ`
®¯án� òt- �t´

�²#	
ûü!

��110�1=1{Z% $ 394,474 13,957 408,431

êÕ/(ÔÕ)à% 270,960 18,096 289,056

��110�12=31{Z% $ 665,434 32,053 697,487
��109�1=1{Z% 329,964 2,649 332,613

êÕ/(ÔÕ)à% 64,510 11,308 75,818

��109�12=31{Z% $ 394,474 13,957 408,431

3.�¤ò��#	
È Ù"��ðyU¶��#	
×�BÙ`ßà"	��'�

<��`�
#	R]V������<x=m<�{Y"É§��$%�òô�

	��|	5!

�Ì�� ßà$% É���$% ô���|	 _  �
����� $ 931 931 ����� BÙ5

��x�� 559 559 ��x�� BÙ5

��m�� 513 513 ��m�� BÙ5

��l�� 481 481 ��l�� BÙ5

����� 360 360 ����� BÙ5

��;�� 678 678 ��;�� BÙ5

��µ�� 441 441 ��µ�� BÙ5

��î�� 513 513 ��î�� BÙ5

����� 530 530 ����� BÙ5

$ 5,006 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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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4.#	
BÙ�K

8
�U¶��#	
��×�"�>Ø��ÅBÙV����î��"��

ðyBÙV�������R

(<;)ð8�ò-Q%

�����������<x=m<�{"8
�%Ù�8�%ýa-5,500,000

+,�4,500,000+,"9��%10,"ýa-550,000+��450,000+�RÜì%Ù

�8�%e-îy�"��ä��ýa-415,934+��367,751+�"ò#���ä

��`�Þ&�]SR

1.îy�`�ä

8
��������d�²�
�üp��äÚ²Qe�ä(�48,183+

�"'�%�ä"�$%-481,829+,"ò¤48,021+���/ÙÈÙÚÕ}~"

#��ä��`�Þ&�]SR

2.ð8
É

8
�ð8
ÉZ%K=5!

110.12.31 109.12.31
�ä�oÛÝ $ 1,229,711 845,753

®Ü�ost 37,617 37,617

ª|Ýñ`#	 712 712

� � Q 7,634 57,014

òtt- 253 253

$ 1,275,927 941,349

8
��������d��ù�²�
�ü²�-îy�ÒÌ`ð8
É-

334,578+,(C��Q²¡�ä�oÛÝ49,380+,)R

�
�È Ù"ð8
ÉàÞ·ß§ßà�" 	&��B���`r�'�

�4`ð8
É�ý(�õ4$RÜV#6`��4ð8
É"'(çzo�$%

�ä�o#	`Û%�ª|Ýñ`#	R��ä�à©ñ�ä�Ýqr>��� 

Ù"	fáð8`ð8
É"9�fá`�´$%"Ï	çz�]ð8%qý`

<Rò¤'�ä�oÛÝ²ø`ð8
Éfáð8 "�âN�ð8
É?S��

ÅBCÚÕ�`����" 	ÎN�²ø`ð8
Éfáð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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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3.ù�sZ

�8
�ã} Ù"8
����A��sZ"�·�Ð
Þ1¦§�Éß

à"��È�¡ÈÙsZ
É1�¡õ�²ÅasZ
É�"-H���ýÑs

Z"�	��'ä���´§ýÑsZ"D���å+��sZýÑ��j���

A��ýÑ`R����Læ
�ô�q¶¿�1§Jð8lh´ç1U=èL 

ç1ð8 ç14$ÿ�àr1ÈéF��¦9�sZ`��}�O"'AÙ��

�¶¤�o�¶�4$�¶«¿ýÑ`r�"Ô'å+sZýê��"�j���

A�ýê`"òåýÑ5%�Ï×:
�H���ýÑsZ`qý`�<"¥4$

�¶Ñ�Ï×:���¶�%`qý`x<R

8
�ëQ���'mý`x'w��`hì"�hì��zí5`A�"Î

���Ç��¶1ð8
ÉõÈÙsZ
É`_Aõ�A'�î4$`«¿-`"

������R

(1)ÈÙsZ
É


��ßà¯"	?���A�"'ÈÙsZ
É�ý(�õ4$"�'N

V
Éçz�]ð8%qý`x<�`Aý-	R

(2)ÅasZ
É 

�$�� Ù"8
�:ýÑsZ¯"`H��¼¡ò-��Q%ÇV/%

ñÅasZ
ÉZ%`n%"�H|
�/¶½´H|
�/¶'!VW´øH

|§ýÑsZ`5%ñÜ|§ýÑsZ§�¡ÅasZ
É,cÜ|�É`ò-

��Q%ÇV$%"��Ü|§ýÑsZ§�¡ÅasZ
ÉÏ	ýêRï�ò

-��Q%ÇV5%��²¯"	`�²A�ýêsZR

(3)sZýÑ

8
�ýa:������m=x<;{�����m=x<µ{?���

A�����������î��sZýÑ�"�Åýê �S`�¶5!

109�� 108��
Ñ�·(,) $t% Ñ�·(,) $t%

ýê îy��S`�¶!

t4tt$ $ 1.33341226 494,508 0.57770670 212,452

8
�:������m=x<�{?���A��������sZýÑ

�"�Åýê �S�¶`$%5!

110��
Ñ�·(,) $t%

ýÑ îy��S`�¶!

t4tt$ $ 3.05392536 1,270,232

-162-



��������	
��
���������(í)

(<µ)9�sZ

1.�89�sZ

���������������
��89�sZ�'bc:8
�îy�

Q%p��`/¶�îy�½Q�&ÿyÄ!�5-��´�`"ÄÅ´�5!

(1)bc:8
�îy�Q%p��`/¶

110�� 109��
bc:8
�îy�Q%p��`/¶ $ 1,721,140 699,309

(2)îy�½Q�&ÿyÄ!�5(+�)

110�� 109��
îy�½Q�&ÿyÄ!�5 378,742 367,751

110�� 109��
(3)�89�sZ(,) $ 4.54 1.90

2.��9�sZ

���������������9�sZ�'bc:8
�îy�Q%p�

�`/¶"ñhi#��Äîy���Ín�`îy�½Q�&ÿyÄ!�5-�

�´�`"ÄÅ´�5!

(1)bc:8
�îy�Q%p��`/¶(��)

110�� 109��
bc:8
�îy�Q%p��`/¶(�8) $ 1,721,140 699,309

�²�
�ü 3,447 880

bc:8
�îy�Q%p��`/¶(��) $ 1,724,587 700,189

(2)îy�½Q�&ÿyÄ!�5(+�)(��)

110�� 109��
îy�½Q�&ÿyÄ!�5(�8) 378,742 367,751

�²�
�ü²�`�� 43,039 8,376

�*�oMW`�� 6,818 4,614

12=31{îy�½Q�&ÿyÄ!�5(��) 428,599 380,741

110�� 109��
(3)��9�sZ(,) $ 4.0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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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î)V��â`]ø

1.]ø`}ý

110�� 109��
STGMJ�!

ð p $ 7,093,458 5,614,082

¤tt� 60,850,958 49,044,599

ò-�ñ 4,460,470 3,754,721

$ 72,404,886 58,413,402
STÒM/f�(!

òóZ/Õô;,[ $ 26,838,132 24,107,788

õ�¿�ò-,[ 45,559,219 34,232,826

òtt- 7,535 72,788

$ 72,404,886 58,413,402

��
�Aýw÷st?Öa��
�-v��"���«-w÷ �öV�

esmÒM ��
�"��
�§S	¦NÒM`EF"��
�'Nw÷$%

��lmñN��«�#ù�`ÞV�¡-]ø"õ'ñ��«��`_$$%�

¡-]øR

���������������
�dÜO#ì-v��`stýa�¡]

ø`$%´3,643+,�72,001+,R]V�����������<x=m<�{

Y"dwìst#�Ì`�]ÞVZ%ýa-0+,�580,597+,"¼¡ò-�]

Þ,#�Ì`�mÞVZ%ýa-0+,�632,478+,"¼¡ò-�mÞ"jk�

�;(�)�;(<)R

2.�âZ%

110.12.31 109.12.31 109.1.1
�]oÔ��]¼Þ(CÅ��) $ 13,640,732 10,791,552 8,394,190

Ç!_ÊàX (91,751) (112,529) (170,737)

$ 13,548,981 10,679,023 8,223,453
�âûü $ 305,931 195,013 91,026

�]¼Þ�òÇà`��jk��;(l)R

������������=�{�âûü|«Z%:����������

����¡-]ø`$%ýa-164,043+,�68,075+,R

�âûü`ºÑST�����
��²�MõW� V�e¸¹ãâ��`

¯
ñV�mÞ¯
`n�R

(<�)�*���MW

�8
�ã} Ù"8
�9��A���
Ü/¶(G
Ü¶%���¡�

*���MWÜ`¶%)"��¡N
Ü/¶qý`;Vqý`<-�*M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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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oõ4$-`"¥D���'��mý`x'w`hì�hì��zí5�¥`A

�ä`"������"�ý�oõ4$`¦Q"'(¢��Ù£[`oc
��

*,��MW�'Ï·:N
Ü/¶qý`x
�-w	"¨
�É��Éßà¯"

�Ø·ù�¦§5%R

8
���������������*MW�¡$%ýa-191,512+,�

78,442+,"��MW�¡$%ýa-47,878+,�19,611+,"�'8
�`
Ü/

¶���*���MWÜ`$%÷w8
�ã}#�`�*MW���MWýê©5

-Ë´��"�¡�-NO¯ö`U�^�R���A���o�î�*MW"�

oMW`�5´�����Ô���A�Ü�{`]ÁÝ´�R

Üì���A�ýê`�*���MW$%ñ8
�������������

�:;����Ë¡$%��n�"ÄÅðA�V
�ðAçSÏø�R

(x<)$�*+

1.Õ�³ú

(1)Õ�³ú`Iú

$�ðÒ`¼�$%v�ô«Õ�Iú$%R

(2)Õ�³ú©¤��

D:��
��ù«V�U"�§ÏÚ©¤ñ.�V�gäst¥w÷M}

ýú"Ë�]¼Þ`Õ�³ú��ÏÚ©¤`ûRe-ü×Õ�³ú"��
�

fÙ|píÊËV���¿�"�y�ÏTrV��Í�ùMR

(3)�]ÞV`Õ�³ú

�]oÔ�¼Þ`Õ�³úIúðAjk��;(l)"ò-&Àw�©8��

`$�ðÒ'Cò-�]Þ"ò¤AýÞV��ÌÇàR

ò-�]Þ`_ÊàXºÑjk��;(�)R

2.ÿÑá³ú

5�-$�ûü`�â×|{"CË´¶Ç`��R

¼�$%
�ttâ
4$ÿ�

1�
'K çz1�

110�12=31{
�)Ì$�ûü

t��ùØäêÞ $ 10,077,546 (10,099,600) (10,099,600) -

t�m¶|or 918,502 (920,000) (920,000) -

Æ2ûü 323,726 (339,394) (141,152) (198,242)

t�moÔ�¼Þ 5,308,148 (5,308,148) (5,308,148) -

ò-�mÞ 952,772 (952,772) (952,772) -

t�m
�ü 126,336 (133,900) - (133,900)

$ 17,707,030 (17,753,814) (17,421,672) (3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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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í)

¼�$%
�ttâ
4$ÿ�

1�
'K çz1�

109�12=31{
�)Ì$�ûü

t��ùØäêÞ $ 9,076,469 (9,097,195) (9,097,195) -

t�m¶|or 668,846 (670,000) (670,000) -

Æ2ûü 190,939 (196,566) (115,933) (80,633)

t�moÔ�¼Þ 3,575,860 (3,575,860) (3,575,860) -

ò-�mÞ 1,246,481 (1,246,481) (1,246,481) -

t�m
�ü 929,322 (1,000,000) - (1,000,000)

)Ì$�ûü

�²�
�ü!ø)Ìá*+ 9,600 - - -

$ 15,697,517 (15,786,102) (14,705,469) (1,080,633)

��
��ÏØ|×|{ýå`4$ÿ��Ì¯
�ÏÚ�:"õ�£$%�

�ÏÚÏ�R

3.J�³ú

(1)�·³ú

��
�I�:ª«!*�·³ú`$�ðÒ�ûü5!

110.12.31 109.12.31
!* �· )* !* �· )*

$�ðÒ

t8*áVW

þ $ $ 294,374 þ$/)*
27.68

8,148,260 257,506 þ$/)*
28.48

7,333,779

þ $ 388 þ$/��*
6.3935

10,731 540 þ$/��*
6.5142

15,383

t�8*áVW

þ $ 745 þ$/)*
27.68

20,622 745 þ$/)*
28.48

21,218

$�ûü

t8*áVW

þ $ 196,128 þ$/)*
27.68

5,428,819 172,907 þ$/)*
28.48

4,924,379

þ $ 24,714 þ$/��*
6.3935

684,073 19,077 þ$/��*
6.5142

543,302

(2)��áýå

��
�8*áVW`�·³úSTJ�:'!*´Ý`4$�âH4$1

�]¼Þ1ò-�]Þ1$zò-.�à%&
"Ý#��`$�ðÒ1êÞ1

�m¼Þ�ò-�mÞO":��¯ÒÌ!*��à%R:���������

��<x=m<�{H!*Ä¦:()*õ��*ÿ#õ¹#5%"eò-#�d

¸�pÏº`��5"�������������`ò-.�à%(
Ü)Îý

aÛ½õÇ©1,031+,�1,061+,,�"�������������`
Ü/

¶`��5"9|ýå���Ä���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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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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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þ$(Ä¦:()*)

¹#5� $ 135,972 120,470

ÿ#5� (135,972) (120,470)

þ$(Ä¦:��*)

¹#5� (33,667) (26,396)

ÿ#5� 33,667 26,396

(3)8*áVW`��à%

D:��
�67á8**a�þ�ö"��i«¿��8*áVW`��

à%ðA"�������������!*��(à)%/%(C��4�§�

4)ýa-¶%61,390+,�¶%157,073+,R

(4)Q%Ý�³ú

��¤{��
�p�`Q%*+(CwJ(�)�o1�K���o��K

!�wJ(�)
��o)Ý�ºÑ(9|ýå���Ä���"¥éDò-ºÑd

¸Ïº)"¦.�à%VW`��5!

110�� 109��
� ¤ {
Q%Ý�

ò-.�à
%
Ü$% 
Üà%

ò-.�à
%
Ü$% 
Üà%

w�5% $ 2,003 30 2,241 31
5µ5% $ (2,003) (30) (2,241) (31)

4.¶·ýå

��
�`$�ðÒ�$�ûü¶·Iú"k5�¡R!

¼�$%
110.12.31 109.12.31

ºÑ¶·*+!

$�ðÒ $ 1,708,908 1,836,291

$�ûü (10,077,546) (9,076,469)

5¡���ýå��)Ì��)Ì*+:�¤{`¶·IúeAÙR¦:�Ñ

¶·ðÒ�ûü"òýå«¿�éD�¤{ÿyÄ!`ðÒ�ûü$%:i��e

ÿyÄ!R��
�KA�ST��¼���¶·¯#Ú�`ºÑ·-¶·Û½õ

Ç©1�";fv���¼�¦¶·`���7ºÑ��`ÊËR

�¶·Û½õÇ©1�"Ä#�ò-º5�pÏº`��5"��
����

����������`
Ü/¶ÎÇ©õÛ½20,922+,�18,100+,"Sd�

��
�`ºÑ¶·°|¯Þñ��ùêÞ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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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Ý#ðA

(1)$�*+`�þ�
"Ý#

��
�$zà%&
"Ý#��`$�ðÒ�ûü�$zò-.�à%&


"Ý#��`$�ðÒ�'ª�á-��&
"Ý#��R<�þ$�ðÒ�

$�ûü`¼�$%�
"Ý#('(
"Ý#OíðA"¨�&
"Ý#��$

�*+`¼�$%-
"Ý#`��i�# �Æ2ûü"� Ù����
"

Ý#ðA)¡R5!

110.12.31

"Ý#

¼�$% �í xí mí �t´
�F$zà%&
"Ý#��`

$�ðÒ

wJ��o $ 607 607 - - 607

�²�
�ü!ø¿)Ìá*+ 375 - 375 - 375

µtt´ 982

$zò-.�à%&
"Ý#�

�`$�ðÒ!

�]oÔ�¼Þ/% 2,034,971 - - - -

���o 516 516 - - 516

�K!�wJ(�)�o 39,549 - - 39,549 39,549

µtt´ 2,075,036

&Àw�©8��`$�ðÒ!

4$�âH4$ 2,266,607 - - - -

�]oÔ�¼Þ/% 11,514,010 - - - -

ò-�]Þ 343,724 - - - -

¯hùq$ 74,220 - - - -

µtt´ 14,198,561

$ 16,274,579
&Àw�©8��`$�ûü!

¶|êÞ $ 10,996,048 - - - -

Æ2ûü 323,726 - - - -

�moÔ�¼Þ 5,308,148 - - - -

ò-�mÞ 952,772 - - - -

�m
�ü 126,336 - - - -

µtt´ 17,707,030

$ 17,70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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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31

"Ý#

¼�$% �í xí mí �t´
�F$zà%&
"Ý#��

`$�ðÒ

wJ��o $ 624 624 - - 624

$zò-.�à%&
"Ý#

��`$�ðÒ!

�]oÔ�¼Þ/% 1,530,656 - - - -

���o 4,348 4,348 - - 4,348

�K!�wJ(�)�o 40,474 - - 40,474 40,474

µtt´ 1,575,478

&Àw�©8��`$�ðÒ!

4$�âH4$ 2,486,340 - - - -

�]oÔ�¼Þ/% 9,148,367 - - - -

ò-�]Þ 884,840 - - - -

¯hùq$ 73,467 - - - -

µtt´ 12,593,014

$ 14,169,116
$zà%&
"Ý#��`$

�ûü!

�²�
�ü!ø¿)Ì*+ $ 9,600 - 9,600 - 9,600

&Àw�©8��`$�ûü!

¶|êÞ 9,745,315 - - - -

Æ2ûü 190,939 - - - -

�moÔ�¼Þ 3,575,860 - - - -

ò-�mÞ 1,246,481 - - - -

�m
�ü 929,322 - - - -

µtt´ 15,687,917

$ 15,697,517

���������������[\
"Ý#�í�²`�KR

(2)�&
"Ý#��$�*+`
"Ý#ÊÝde

��
�Ë´�&
"Ý#��`*+#Ú�`«È�éD5!

&Àw�©8��`$�ðÒ

��©sõ¨J `�Ýðø "�'ôi©sÝ���Ýðøk-ÊË


"Ý#`��R��J�Ý#�ÍLÞ¯"���ÊÝ«ÈË´R��ÊÝ«È

#Ú�`Ë´�éD-4$ÿ�`õ4#Ë´
"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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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Ý#��$�*+`
"Ý#ÊÝde

A.�)Ì$�*+

$�*+�°�J�
��Ý¯"�'°�J�`
��Ý-
"Ý

#R��°�J�`$�*+!"òZ$�*+`
"Ý#�'ÊÝdeõL

Þst¦±�ÝS	R$zÊÝde#S	`
"Ý#�L�ò-�uw£[

�ÅáÄ�`$�*+`4¯
"Ý#14$ÿ�õ4Èõ'ò-ÊÝde"

'('��ðÒûü�{�S	`J�ðA=�Â½´�e	R

��
�p�`$�*+c�°�J� "-�
��Ý`Q%*+"�

Ú��þrwJ(�)
�ÈË�
"Ý#"òSTéD'�rwJ(�)
�`

JÝU]r1JÝ/#r�	
J�ÿÑáõÝ-����RNË´5�hi

NQ%qr	
J�ÿyá`õÝ��R

B.)Ì$�*+

�âÔù-J�Ú� #oª`ÊÝÂ½ÊÝ"�õ4È�¬QÙÝ

Â½"�|!��ây��âÔWÜ`�|�·ÊÝR

(4)mOí`ºÑ�}�

$zò-.�
à%&
"
Ý#��

�
��Ý
`Q%*+

��110�1=1{ $ 40,474

2p�Þ (405)

�¶%õàX

�¡:ò-.�à% (520)

��110�12=31{ $ 39,549
��109�1=1{ $ 42,453

�¶%õàX

2p�Þ (1,979)

��109�12=31{ $ 40,474

(5)ª«Ï�ç÷-ø#(mOí)`
"Ý#��`�áðA

��
�
"Ý#��bþ-mOí-$zò-.�à%&
"Ý#��

`$�ðÒ»Q%qrï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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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Ï�ç÷-ø#`�áðA¡�5!

VW ÊÝde
ª«Ï�
ç÷-ø#

ª«Ï�ç÷
-ø#ñ
"
Ý#Å�

$zò-.�à%

&
"Ý#��`

$�ðÒ

�þrwJw�


�È

•ô�Ý#U]r

110.12.31-1.61

•JÝU]r

109.12.31-1.44

•JÝ/#r

(110.12.31�

109.12.31ýa-

0.9�0.88)

•	
J�ÿyá

õÝ(110.12.31�

109.12.31ýa-

17.45%�17.25%)

•JÝU]r1J

Ý/#r�ô�

Ý#U]r�

·"
"Ý#�

·

x

•	
J�ÿyá

õÝ�·"
"

Ý#�×

$zà%&
"Ý

#��`$�ðÒ

/ðÒÝ#È •/ðÒÝ# •Ï��

(�)��³ú��

1.� T

��
�d$�*+`Ú�eI�:5¡³ú!

(1)Õ�³ú

(2)ÿÑá³ú

(3)J�³ú

8���Ö��
�wì<V³ú`IúðA1��
������³ú`W

¹1���}~Rg�þ�á��jk������<N��R

2.³ú��éê

��
�`����A�-<���Íf�"ËÌ�hgø�Kñ�£$�J

��k"¨D��³ú}�ñù�ýåIú`KA³ú���������
�U

=�Å`��³úR��
��1T$z$�*+ �Iú"'Ç�NO³ú`�

�R$�*+`=�ª8
����yz`��# �"ò-�·³ú1¶·³

ú1Õ�³ú1)Ì$�*+ñ�)Ì$�*+`=�'��ZÿÑð$`ïð`

��B�RKAØB��píGÓ¦��`��ñIú%�gä�BR��
��

§'ï�-W~gä$�*+`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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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Õ�³ú

Õ�³ú���
�dV�õ$�*+`st¦±�Èãä�â��eÒÌ�

�àX`³ú"STJ�:��
��]V�`¼Þ�ïðR

(1)�]¼Þ�ò-�]Þ

��
��+EëÕ��"�N����
�Äý ¹�`mÞ�=Y£[

�£ÞÜ"�Ó¦9�(V�:aýåòÕ�ÊOR��
�`�B'C"��

	¯"!A`ÊO"�ÄB���5"Øä`��R��	%�:aV�+ER

;	%?Ù|�BR§¢���
���Õ�ÊO`V�Á	'Ø]��ñ��


�gästR

�]¼Þ`¦QIJ�öV�"ýú:Ï�Ò��G�M}R��
�pí

Ó¦�]¼ÞV�`��¿�gäÊË"1T¯f��aÕ�ùqùú�âR

D:��
��ù«V�U"�§ÏÚ©¤ñ.�V�gäst¥w÷M}

ýú"Ë�]¼Þ`Õ�³ú��ÏÚ©¤`ûR-ü×Õ�³ú"��
�f

Ù|píÊËV���¿�"�y�ÏTrV��Í�ùMR

(2)ï ð

Øä¯Þ1@Ù]%ïð�ò-$�*+`Õ�³ú"�D��
���A

�����ERD:��
�`st¦Q�ãâ-«&�Õ���`Øä�+ï

ðOí'w`$��ê"�ª«`ãâ��"Ë�ª«`Õ�³úRp��°�

J�`ürïð:ïð¯�ÊËstÄ¦�`Õ�¿�"ËØ|ÏÐÒÌª«Õ

�³úR

4.ÿÑá³ú

ÿÑá³ú���
��Èsm4$õò-$�ðÒ'��$�ûü"§7ã

äÄÅ��`³úR

��
��$z����p¹�A/`4$�âH4$'l���
�U=�

Ç�4$ÿ��Ñ`��R��
���¼���Øä�ð%�Ú�¿��0ùê

Þ�â£Þ`��R

�]¼ÞÈ÷�ØäêÞ¦��
�e?��VªTÿÑáJ�R�����

������<x=m<�{"��
�§Ñ�`�]¼ÞÈ÷`º�%��¶|

Øä�ð%�"jk��;(l)�;(�)R

5.J�³ú

J�³ú�¸dJ�Ý�ºÑ"�·1¶·1Q%*+Ý�ºÑ"e���

�
�`]%õ#p�$�*+Ý#`³úRJ�³ú��`W¹��EJ�³ú

`Iú}�Ä�ºª��K"�Îïð�Mô�á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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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³ú

��
�I�:�'67á8*´Ý`w÷1���êÞst#ÒÌ`�·

³úRNOstST`´Ý8*�þ,"����*��*R

�Åò-!*´Ý`8*áðÒ�ûü"H�Ì¶|Ï��¯"��
��

¨D'G¯�·agõbh!*"'0ù/IúùpÄ�oª`��R

(2)¶·³ú

��
�`êÞ'þ,�()*-S"d;þ�ó��¦þ,êÞ¶·��

ä¦)*êÞ¶·`hiÎ����
�`ð$©8"��
�'ôµáð$©

8-W¹hiþ,ñ)*êÞ`rª"Î¶·³úüV�oª}�R

(3)ò-JÝ³ú

��
�dwJ�Q%qr��î½�o�$ïðeÒÌQ%Ý�IúR

(x)ð8��

���`����p�_`ð8��"'��ïð�1üQ��J�`Õ�'�

lp§JU=`�LRð8'C��
�`�81ð8
É�ù�sZR

��
�$zÙ|�BðÒûür�¦ð$gä�ER�����������

<x=m<�{��
�`ðÒûür�5!

110.12.31 109.12.31
ûü�´ $ 19,512,742 16,779,752

ðÒ�´ 27,535,230 22,853,830

ûür� 71 % 73 %

]V������<x=m<�{Y"��
�ð8��`«¿�§åºR

(m)�4$st`ïð�Ìð°Ñ

��
�:�������������`�4$stïð�Ìð°Ñ5!

1.'Æ2«¿S	Ú�QðÒ"jk��;(î)R

2.�²�
�ü²-îy�"jk��;(<�)R

J�Ìð°Ñ`ûü`hÇ5�!

�4$`ºÑ

110.1.1 4$ÿ� Û  º Çt© �·ºÑ 110.12.31
¶|êÞ $ 9,745,315 1,250,733 - - - 10,996,048

Æ2ûü 190,939 (139,486) 273,943 - (1,670) 323,726

�m
�ü 929,322 - - (802,986) - 126,336

J�Ìð°Ñ`ûü�% $10,865,576 1,111,247 273,943 (802,986) (1,670) 11,44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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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ºÑ

109.1.1 4$ÿ� Û  º Çt© �·ºÑ 109.12.31
¶|êÞ $ 9,844,853 (99,538) - - - 9,745,315

Æ2ûü 279,792 (134,924) 48,772 (769) (1,932) 190,939

�m
�ü - 1,000,000 - (70,678) - 929,322

J�Ìð°Ñ`ûü�% $10,124,645 765,538 48,772 (71,447) (1,932) 10,865,576

µ1Å��st

(�)Å��s6�Å�

:8������`IJ|öKñ��
��st`Å��5!

Å��s6 ñ��
�`Å�
�Õïð���	
� ò��³ñ8
�Ä�

ù¼�����	
� �uÅ��

(x)ñÅ��ö`ª«st�V

1.U�]ø

��
�¦Å��`w÷$%5!

110�� 109��
ò-Å�� $ 13 14

��
�¦Å��`w8Ý�ñ�>V�`w÷Ý��ÏÚn�"÷ Å��

`ëÕ|ö-h8�30è]ÞR

2.�!½*^� !^

��
��"ò-Å��»¼òóõ�[ !`f�O"���������

����ÒÌ`ÄÅ©8�^�5!

110�� 109��
ò-Å�� $ 6,594 9,554

3.Æ 2

��
�hÆ+,Æ Å��k-/
�#"�&=]SÆ$"������

�������`Æ$]ø�}5!

110�� 109��
ò-Å�� $ 1,145 1,191

4.�]Å��ÞV

¼¡VW Å��þa 110.12.31 109.12.31
�]oÔ�¼Þ ò-Å��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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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Å��ÞV

¼¡VW Å��þa 110.12.31 109.12.31
ò-�mÞ ò-Å�� $ 355 460

(m)ST����st

ST�����M'(!

110�� 109��
¶|�*1¶ $ 268,135 162,560

2g�1¶ 839 830

$ 268,974 163,390

î1u�`ðÒ!�R

�1ª«õ�ûü�§�¡`�âº»

��
�d®#ÐTgi8Æ`U�
�g8e�E�ùÕ�¿�}5!

110.12.31 109.12.31
$ 188,312 167,400

<1ª«`$&àX!�R

<�1ª«`|��V!�R

<x1òtt-

(�)�*1¶1õ$1õ§�Àw^�67a��5!

110�� 109��
6 7 a

á u a
c:U�
^ �  

c:U�
^ �  

�*1¶^�

Éð^� 1,484,804 1,177,031

W�ù^� 104,168 88,085

t23$^� 89,992 61,929

��M$ 87,357 30,625

ò-�*1¶^� 60,980 41,431

õ$^� 157,550 152,828

Àw^� 26,800 2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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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V

(�)ª«st�VÄÅðA

���������
��qr�ä���������` Ù"�Ò��`ª

«st�VÄÅA5!

1.ð$Ôñ-�!�R

2.--�'�ùq!
./!()*+,

� '�ù K'�ùq¦Q ¦.�ô 8|ô· |¬' �£Ñ '�Ò� �´'�ùq$ '�ù c(
� c
� c¦«)

P
 q 

�s6 
�s6 Å�

�'�ù
q 	 %

'�ùq
Ztt%

�ùq
Zt% l$%

ù`'�
ùq$%

%*ôi|��
��/#`r·

qô·
	  %

¦
�
'�ùq

�2

¦(
�
'�ùq

�2

GM'�
ùttq

�2
0 8
� WKI 100�p�

`
�
12,033,732 6,137,694 6,071,848 5,446,030 - %75.68 24,067,464 Y N N

� x WTP 100�p�

`
�
12,033,732 611,490 525,920 464,755 - %6.55 24,067,464 Y N N

� x WKS 100�p�

`+
�
12,033,732 1,052,550 908,140 174,503 - %11.31 24,067,464 Y N Y

�1!'�ùqô·	%-8
�ôi|?�´møB�qõB,����ð8%õ/#ó· `300¾,¦.�ô�'�ùq`	%çzp�

50¾'w -ô·	%`50¾R

�2!c(
�¦
�'�ùq1c
�¦(
�'�ùq1c¦«)GM'�ùq ß¡YR

3.|¬p��Ýqr�K(Ï'Cïð
�1Åóô���ðQ%Aý)!
./!+�-+./

p�` �Ýqr ñ�Ýq ¼t¡ |ttt¬ |¤ô·p�


t� �þ�s6
r�ä�
`Å� {  W

�5/
./5

¼�
$%

p�
r·


"
Ý#

�5/
./5

p�
r·

_�

8
� wJ(�)
��o
�`.{d���	

�(�`.)

- �F$zà%&

"Ý#��`
$�ðÒ»ÿÑ

34 $ 607 - $ 607 34 -

x 
ÕX���	
�
(
ÕX)

- $zò-.�à
%&
"Ý#�
�`$�ðÒ»

�ÿÑ

15 $ 516 0.02 $ 516 15 0.02

x ¡¢�P£�ïð���
	
�(¡¢�P)

- x 750 $ 7,458 6.79 $ 7,458 750 6.79

x ¡¢£�ïð���	

�(¡¢£ï)

- x 230 2,301 10.49 2,301 271 10.49

x 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LP. (InnoBridge)

- x - 15,150 9.90 15,150 - 9.90

x )p(¥�££�ïð�
��	
�((¥£ï)

- x 960 4,800 12.00 4,800 3,000 12.00

x ./g{d���	
�
(./g{d)

- x 800 9,840 1.67 9,840 800 1.67

$ 39,549 $ 39,549

4.�Éagõbh���Ýqr`$%Ö()*m0,õ�]ð8%qý`x<'

w!�R

5.S	ÏÑÒ`$%Ö()*m0,õ�]ð8%qý`x<'w!�R

6.>ýÏÑÒ`$%Ö()*m0,õ�]ð8%qý`x<'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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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ñÅ��g1w8`$%Ö()*�0,õ�]ð8%qý`x<'w !
./!+,

st�K
st£[ñ�>st
Ï�`�K�Bd

�](m)oÔ1¼Þ

g(w)8
`
�

st¦Q Åt� g(w)8
$t%

*�g

(w) 8
`r·

ëÕ

|ö
. Ý ëÕ|ö Zt%

*��]

(m)oÔ1¼

Þ`r·

_�

8
� WKI 100%p�`
� (w8) (111,687)
(USD(4,010))

(0.37)% =�30è ñ�>V�
�ÏÚn�

- �]¼Þ
12,744

(USD460)

0.19 %

� x x g8 569,546
(USD20,347)

2.00 % � � - - - %

WKI 8
� (
� g8 111,687
(USD4,010)

0.30 % � � - �m¼Þ
(12,744)

(USD(460))

(0.65) %

� x � (w8) (596,546)
(USD(20,347))

(1.53)% � � - - - %

� WKS 
� (w8) (4,930,339)
(USD(175,966))

(13.25)% =�60è � - �]¼Þ
686,938

(USD24,817)

12.11 %

WKS WKI (
� g8 4,930,339
(USD175,966)

64.83 % � � - �m¼Þ
(686,938)

(USD(24,817))

(66.95) %

�!wìst:��������¯��	wR

8.�]Å��ÞVÖ()*�0,õ�]ð8%qý`x<'w!
./!+,

¼¡�]ÞV �]Å�� æ|�]Å��ÞV �]Å��ÞV �¡_Ê

`t 
t � st¦Q Åt� ÞVZ% ]²· $t% >�«¿ |�]Ð$%(�) àX$% _�

WKI WKS 
� 686,938
(USD24,817)

7.94 - - USD22,607 - 1ìst:��
������¯
��	wR

�!�]V������m=<�{`ðøR

9.o�)Ìá�Mst!jk��;(x)R

10.(
�ö��Å��ªTstäJ�K!

./!+,

�����

ñst� s t ä J � K

�P
(��)

st�s6 stäJ¦Q `Å�
(�x)

{tW $t% st£[ *���U]õ
�ðÒ`r·

0 8
� WKI 1 U�]ø 111,687 ÷Ý�'ò©8½©´Ý"ë
Õ£[-ñ�m¼Þ	w�"

�=�30è]Þ

%0.15

x x x x �]¼Þ 12,744 x %0.05

x x x x ���ëÕ
f�]ø

356,117 ��â�Ùr�´�"92]
Þ

%0.49

x x x x ò-�]Þ 83,594 x %0.30

� x WKS x U�]ø 2,111 ÷Ý�'ò©8½©´Ý"ë

Õ£[-=�60è]Þ

%-

� x � x �]¼Þ 353 x %-

x x x x ���ëÕ
f�]ø

7,778 ��â�Ùr�´�"92]
Þ

%0.01

x x WTP x U�]ø 59,954 ÷Ý�'ò©8½©´Ý"ë
Õ£[-ñ�m¼Þ	w�"

�=�30è]Þ

%0.08

x x  x x �]¼Þ 26,517 x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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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ñst� s t ä J � K

�P
(��)

st�s6 stäJ¦Q `Å�
(�x)

{tW $t% st£[ *���U]õ
�ðÒ`r·

0 8
� WTP 1 ���ëÕ
f�]ø

5,352 ��â�Ùr�´�"92]
Þ

%0.01

x x  x x ò-�]Þ 1,347 x %-

x x WKZ x U�]ø 5,479 ÷Ý�'ò©8½©´Ý"ë
Õ£[-ñ�m¼Þ	w�"

�=�60è]Þ

%0.01

x x  x x �]¼Þ 2,299 x %0.01

1 WKI 8
� 2 U�]ø 569,546 ÷Ý�'ò©8½©´Ý"ë
Õ£[-ñ�m¼Þ	w�"

�=�30è]Þ

%0.79

x x WKS 3 U�]ø 4,930,339 ÷Ý�'ò©8½©´Ý"ë

Õ£[-=�60è�ð$àr
]Þ

%6.81

x � x x �]¼Þ 686,938 x %2.49

2 WKS WKI x W�]ø 30,362 ��â�Ùr�´�"ëÕ£

[-=�30è]Þ

%0.04

x x x x �]¼Þ 918 x %-

��1�P`ß3«¿5!

1.0v�(
�R

2.
��
�aD456571� �~�PR
�x1ñst�`Å��þ¹R5!

1.(
�¦
�R

2.
�¦(
�R

3.
�¦
�R

(x)²ïð��ÄÅðA!

���������
�`²ïð��ðA5(Ï'C«)Kïð
�)!
./!+,

ïð
� K ï ð STU B ïð$% |  ¬ p  � |¤ô·p� Kïð
� 8|�¡`

stt6 
�s6
#ÄGM

�VW 8||¬ [��8
�5
(+�) r  · ¼�$%

�5
(+�) r  · 8|(à)% ïð(à)%

_�

8
� WKI 9� XYZ[�
X\:^D_
v�?wcd
ef�

$ 1,322,295 1,044,995 473,950 100% $ 5,232,263 473,950 100% 1,309,121 $ 1,309,121 
�

x WKZ )p XYZ[v
�?wcde
f�

12,983 12,983 1,589 100% 25,931 1,589 100% (134) (134) x

x WTP (½; x 293,327 293,327 12,413 100% 366,743 12,413 100% 45,677 45,677 x

$ 1,628,605 1,351,305 $ 5,624,937 $ 1,354,664

WKI Weitech 9� XYZ[g
hiab

0.41

(HKD0.1) 

0.41

(HKD0.1) 

- 100% 2,076

(USD75)

- 100% 172

(USD6)

172

(USD6)

+
�

(m)«)ïððA!

1.²ïð«)GM`��ÄÅðA!
./!+,

«)Kïð STU� �t] ïð 8||«�
)p�h�

8|�hõ
]Ðïð$%

8||¬�
)p�h�

Kïð
� 8
�Uo
õöoïð

|¤ô·p� 8|�¡ |¬ï
ð¼�

]V8|
Y��Ð


 � s 6 VttW ð8% «¿ Éïð$%�h(�3) ]Ð Éïð$% 8|à% `p�r� �5 r· ïðà% Ý#(�3) ïð]%

���£yt

(wz)�	
�

XYZ[�X

\:^D_v�

?wcdef�

786,647
(USD25,000)

�1�4 304,594
(USD9,800)

- - 304,594
(USD9,800)

66,503
(USD2,374)

(�2)

100% - 100 % 66,503
(USD2,374)

(�2)

716,500
(USD25,885)

-

��X{d

(wz)�	
�

X{d|}K

~de��1d

e��O

5,067
(RMB1,000)

�1�5 - - - - 147
(USD5)

100% - 100 % 147
(USD5)

5,635
(USD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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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ï��BC

ïð$%(�3)
�?@Aï�� Ù
<«)GMïð	%

304,594 (USD9,800) 692,000 (USD25,000) 4,813,493

�1!$z²ïðmGM4�
�Òïð«)
�R

�2!ïð]%�¡����Ô)p(
��q�´møB`����"'�&�·��-()
*R

�3!�'|¬�·��-()*R

�4: ñ8
��hïð$%n��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ð$²ïð´US15,200 +
,R

�5: ñ8
��hïð$%n�����£yt(wz)�	
�'��ð$²ïð��X{

d(wz)�	
�RMB1,000+,R

3.ª«st�V!   

8
��������ñ«)Kïð
�Uoõöo`ª«st�V(:��

����¯��	w)"jk7ª«st�VÄÅðA9R

(l)ST��ðA!

./!�

��
ST��s6

p��5 p�r�

�Õïð���	
� 30,426,876 %7.32

�1!8�ST��ðA�D©ù
�'928ô��: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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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8ñ
��£�Æ©��;Ú¼sm�5"�7d��´��

�Ï�õ�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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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ÅKA��Q×�ðøjL,
�ðAçSÏR

<l1A�ðA

(�)�>áðA

��
�Á��.�U=A�—,[��A�"STo�XY(Z)[1X\]

^D_`abcdef��ghi��"��
�`U=A�ðAñ����ðA�

Ð"A�à%jk��.�à%�"A�ðÒjk��ðÒûü�R

(x)ÒMaðA

��
�STÒM-XYZ[�X\]^ÒM"jk��;(<î)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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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e�ÿÑðÒ��ÔðÒ#ÄG�/ÍbþR

tGtMtat 110�� 109��
�ÿÑðÒ!

ð p $ 239,610 240,510

  ¤tt� 293,258 169,356

( ½ ; 23,224 42,216

$ 556,092 452,082

�ÿÑðÒ'CÏÑÒ1ÓÔ�D_1�KðÒ1Ú�QðÒ�ò-�ÿÑð

Ò"�Ï'C�²#	
ðÒ12g1¶`ðÒ`�ÿÑðÒR

(l)STV�ðA 

��
��������������&�*��.�à%�wU�]ø10¾'

w`STV�R

-180-



�� � � � � � �

	
�������������� 

����

	
����������������!�"#$%"�&'()*+,-.���

������!��$�&/"#$%"�&'0123,45367,�89:;,-<�

=>?@��AB(DEFG��HIJK)-�MN�����O�P

QN���'��-RS=>?@��TU�FGVWXQYZ[\]^?@��_`a

b_`-c<de,f	
����������������!�"#$%"�&'?@

gh-.���������!��$�&/"#$%"�&'?@ij�89:;P

����'kl

N���XQY�����mZ?@�,nb��o�pq�abr]��stPN��

�uvwabx'yz{u�����=>?@��'yz|}�~��PN���U���

@U����n�'^��Q�������n�-�	
�������������-

��]vn�'��yzPN��������c����'��Z�-<t�,�����

'klP

 ¡���¢

 ¡���¢X£QN���'¤�¥¦-§	
�������������¨=>

?@��'��©�Fª'�¢Pvw�¢�u��=>?@��«>�¬����'®¯

°±<²³-N����´§vw�¢µ�,���PN���¥¦³¶·T����R' 

¡���¢¸x�

�4¹ºp»

� ¹ºp»'��HI¼½=>?@��AB¾("%)¹º'p»¿¹º'AB�

�¼½=>?@��ABÀ("!)ÁÂ1Ã'¹ºP

 ¡���¢'���

	
�������XRÄ��-ÅªÆ�ÇÈÉ(Ê)Ë�ÇÌÍÎÏÐ'ÑÒÓ

Ô-Õ�¹ºX=>?@��'Fª¢Ö'�-Õ�¹º'9×�67ØÙÚÛ?@��

ÜÝÞ§«>?@�,ßàáP²â-¹ºp»'ãä�N���r]	
�����

��=>?@����Fªßåæ�¢'�P

-181-



²³'��¯ç�

N���§Rè ¡���¢'Åª��¯çDEãäÓé�¹êt�ëì'� í

î4ï§ÓÔðñ(ò�Kó}]�§�ôõ-�ö÷r]� øZ'ù¢ãä-�åæ

	
�������'Õ�¹ºp»úû��p»'9×üýQ� ��nþÿÒP

#4�éå�

� �éå�'��HI¼½=>?@��AB¾(�)�é¿�����æ���Ï

´�þ�'�¢��¼½=>?@��AB�¿�é�� 	2'AB��¼½=>?@

��ABÀ(À)�éP

 ¡���¢'���

	
�������XÇÈÉ(Ê)Ë�ÇÌÍÎÏÐ'ÑÒ
-²��ÇÈ)�

�������� ����}~����\�67-�� É(Ê)Ë�ÍÎÏÐ���

��ÚÛP²â-�éå�'ãä�N���r]	
�������=>?@���

�Fªßåæ�¢'�P

²³'��¯ç�

N���§Rè ¡���¢'Åª��¯çDEãäNt�ëì'� íî4å

æ	
��������é�����2��»'HIüý� ��'HI�»�üý

Q� ��nþÿÒ-�!;"#$%&'ØÙ('ÚÛ-DEr]ö÷¯ç<)��

é*+',��Pâ--ï§*+./01'�é-àá�23ÓÔgh�åæ�U4Ý

'568�6kl-<7Zv��8Òe9æ��éÐ:å�'1Ò�P

%44Ý53;'<(�p»È��23'�×

� 4Ý53;<('��HI¼½=>?@��AB¾(=)<(È��¿4Ý53

;'<(AB��¼½=>?@��ABÀ(�)4Ý53;'<(P

 ¡���¢'���

	
�������453;p»'È��ÅªXÆ�ÇÈÉ(Ê)Ë�ÇÌÍÎÏ

Ð'ÑÒÓÔ-��³¹óê��éwFª()-vw4Ý53;'<(�p»�È��

23'�×�=>?@��'Fª¢Ö'�-²â-4Ý53;'<(�p»È��23

'�×-XN���r]	
�������=>?@����Fªßåæ�¢'�P

²³'��¯ç�

N���§Rè ¡���¢'Åª��¯çDEàá453;å�'<(� ßí

î¯ç4ãä453;<(N�¨'>¢67-DE<(23���0123�×'p

»-�«>åæ	
�������'53;å�p»üýQ� ��nþÿÒP

-182-



88Ò?@�AÒµB§=>?@��'yz

8Ò?@'yzXQYZ[\]^?@��_`ab_`de,f'=>?@��-CD

��=>?@��_`� 'EªFGíî-<��=>?@��H��I²uJK�LM'

FG´�,fP

u_`=>?@��ú-8Ò?@'yz�DEåæ	
�������N�MÕ'Ù

O4� �¢'PQ-<�N�MÕ��kl'4Ý-RS8Ò?@�TUV	
����

����WXÕ�-�RUV�W�-YZ�[Ø]'��V\P

	
�������'AÒµB(]q�^��)*�_`?@�I:¯'yzP

�����=>?@��'yz

N�����=>?@��'Öß-X§=>?@��«>üý��I²uJK�LM'

FG´�,f��1Ò��-�ab����P1Ò��Xc¨��-dQY�o�pq�a

br]'��stZ;�ZEÙea=>?@����'FG´�,fP´�,fØÙI²u

JK�LMP¸´�,f'=Y9×�JK/Ø1Òf2{ÚÛ=>?@��ÜÝÞUt'M

ghI-bip�b�FG�P

N���QY�o�pq�ab��ú-jÝ¤�¥¦���¤�R'klPN����

r]x»st�

1.mp�åæ=>?@��I²uJK�LM'FG´�,fno¿§Uåæ'noÏ��r

]�e'²³§I¿���c����'��Z�<t�����'klP²JKØÙ��

pq4r(4s�tu4´�v��wxFGíî-sHeaI²uJK'FG´�,f'

nocuI²uLMÞP

2.§���y 'FGíî��Eª'àá-<Ï�eú'hx�e'��¯ç-d�ÖßS

§	
�������FGíî'�j�,���P

3.åæ8Ò?@U4Ý��HI'�e�-��Ut��æ��� PQ'1Ò�P

4.Q�U��'��Z�-§8Ò?@4ÝN�MÕ��kl'�e�-<�Ü	
���

����N�MÕ'ÙOØÙ)�FGlz'�Ë�'hüý�TFG´�þ�-ta{

|PN���}p�vw�Ë�'h�TFG´�þ�-b~u����°��=>?@�

�ÜÝÞ��=>?@��'� PQ-�uvwPQX�´�eú�,����PN��

�'{|X<�/����&U��'��Z��klPdH��Ë�'hØÙI�	
�

������´�b�N�MÕ'ÙOP 

5.åæ=>?@��(DE� AB)'«>,f4{��F�-<�=>?@��üýde,

f� ����ËP

6.§u4Ý53;'i<(��'?@(���c����'��Z�-<§=>?@��,

���PN���*y��\Ë'£I4_`�r]-�*y¬	
�������'

����P

-183-



N����AÒµB¶·'�¢-DEUn�'�����ú�-<�FG��\8(D

Eu��®¯°Ump'FGíî����)P

N�����AÒµB��N���U���@U����n�'^���ë�����

��n�°� ���'v�-��AÒµB¶·U�ØÙip��ÚÛ������' X

����¢(DE� �����P

N���Æ�AÒµB¶·'�¢°-hþ§	
�������������¨=>

?@����' ¡���¢PN���u����°��vw�¢-RS;�´d��SP

Q�þ�¢-�T���'hx-N���hþ´u����°¶·�þ�¢-²Ø1Òf2

â¶·U)�'*WÚÛGuU�}'���3P

  ¡ ¢ � £ 1 � � � � @ U

������

Z[Å8¤ 
�¥mZ¦§

�
¨?ZÀ©ª0930104860§

98ZÀ©ª0940129108§
���  ���  �  %  $  #"�  &

-1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µ
B

�
"
¨
«
¬


11
0.
12
.3
1

10
9.
12
.3
1

�
(

�
�

)
9

�
�

×
�

9
�

�
×

�
:

7
(

)
�

1
1

0
0

�
8

9
�

Ã
e

8
9

(
A

B
À

(
�

)
)

$
1

,5
5

3
,3

7
8

9
1

,4
7

9
,4

5
8

1
0

1
1

1
0

®
®

2
3
 

�
d
�
6
¯

;
'

9
°

(
)
±

:
7

(
A

B
À

(
#

)
)

6
0

7
-

6
2

4
-

1
1

7
0

�
³

¹
²

�
�

ó
ê
5

×
(
A

B
À

(
¾

)
�
�

)
6

,5
8

5
,1

8
5

3
7

4
,8

1
3

,4
0

8
3

2

1
2

0
0

�
�

�
³

¹
ê

(
A

B
À

(
�

)
�
�

)
4

3
4

,5
6

6
2

9
5

8
,1

7
8

6

1
3

0
0

�
é
5

×
(
A

B
À

(
À

)
)

3
,0

3
4

,1
0

2
1

7
2

,9
3

9
,1

8
7

2
0

1
4

7
0

f
³

ê
¢

�
�

�
:

7
(

)
1

0
7

,7
2

2
1

1
6

6
,3

0
2

1

1
1

,7
1

5
,5

6
0

6
6

1
0

,3
5

7
,1

5
7

6
9

S
:

7
(

)
�

1
5

1
0

®
®

2
3
 

�
d
�
6
¯

;
'

9
°

(
)
±
S

:
7

(
A

B
À

(
#

)
)

3
7

5
-

-
-

1
5

1
7

®
®

�
�

0
1

2
3
 

�
d
�
6
¯

;
'

9
°

(
)
±
S

:
7

(
A

B
À

(
%

)
)

4
0

,0
6

5
-

4
4

,8
2

2
-

1
5

5
0

4
Ý

5
3
;

'
<

(
(
A

B
À

(
�

)
)

5
,6

2
4

,9
3

7
3

1
4

,1
0

6
,9

9
0

2
8

1
6

0
0

�
´

7
)

4
´
µ

�
Ï

Ð
(
A

B
À

(
=

)
)

9
4

,0
4

5
1

9
6

,5
5

2
1

1
7

5
5

�
Ü

Ý
5

(
)

(
A

B
À

(
!

)
)

9
5

,0
9

4
1

8
8

,6
5

2
1

1
7

8
0

Z
¬

(
)

9
,0

1
2

-
1

3
,8

9
9

-

1
8

4
0

¶
·

U
�
¸

(
)

(
A

B
À

(
"

À
)
)

2
1

0
,2

8
2

1
2

0
1

,7
4

3
1

1
9

0
0

�
�

�
S

:
7

(
)

2
2

,8
2

6
-

2
2

,7
1

9
-

6
,0

9
6

,6
3

6
3

4
4

,5
7

5
,3

7
7

3
1

(
)

K
�

$
17
,8
12
,1
96

10
0

14
,9
32
,5
34

10
0

11
0.
12
.3
1

10
9.
12
.3
1

*
+

�
5

3
9

�
�

×
%

9
�

�
×

%
:

7
*

+
�

2
1

0
0

¹
2
º

ê
(
A

B
À

(
"

)
)

$
4

,9
1

1
,3

4
6

2
7

4
,6

4
7

,1
0

6
3

1

2
1

3
0

�
1

Ã
*

+
±

:
7

(
A

B
À

(
"

!
)
)

3
4

,9
0

2
-

8
,4

8
9

-

2
1

7
0

�
³
³

ó
ê

2
,9

0
0

,2
5

5
1

6
1

,4
3

8
,5

6
6

1
0

2
2

0
0

�
�

�
³
³

ê
(
A

B
À

(
"

�
)
�
�

)
5

0
5

,1
3

8
3

9
4

9
,5

8
3

6

2
2

3
0

�
N
2

U
�
¸

*
+

1
0

1
,8

6
3

1
1

3
,8

5
9

-

2
2

8
0

»
¼

*
+
±

:
7

(
A

B
À

(
"

%
)
)

5
8

,8
2

5
-

4
9

,2
9

7
-

2
3

0
0

�
�

�
:

7
*

+
2

9
5

,0
9

5
2

2
4

4
,0

1
9

2

8
,8

0
7

,4
2

4
4

9
7

,3
5

0
,9

1
9

4
9

S
:

7
*

+
�

2
5

0
0

®
®

2
3
 

�
d
�
6
¯

;
'

9
°

*
+
±
S

:
7

(
A

B
À

(
#

)
�

À
(
"

#
)
)

-
-

9
,6

0
0

-

2
5

3
0

�
³
³

�
�

+
(
A

B
À

(
"

#
)
)

1
2

6
,3

3
6

1
9

2
9

,3
2

2
6

2
5

7
0

¶
·

U
�
¸

*
+

(
A

B
À

(
"

À
)
)

6
9

6
,7

4
4

4
4

0
7

,6
6

6
3

2
5

8
0

»
¼

*
+
±
S

:
7

(
A

B
À

(
"

%
)
)

3
6

,7
9

5
-

3
9

,7
8

8
-

2
6

4
0

5
�

þ
½
�

*
+
±
S

:
7

(
A

B
À

(
"
�

)
)

1
2

2
,2

2
2

1
1

2
0

,9
7

4
1

2
6

7
0

�
�

�
S

:
7

*
+

1
8

7
-

1
8

7
-

9
8

2
,2

8
4

6
1

,5
0

7
,5

3
7

1
0

�
�

*
+

K
�

9
,7

8
9

,7
0

8
5

5
8

,8
5

8
,4

5
6

5
9

5
�

�
33

(
A

B
À

(
"
�

)
)
�

3
1

0
0

�


�
�

N
4

,1
5

9
,3

4
2

2
3

3
,6

7
7

,5
1

3
2

5

3
2

0
0

�
(

N
�
¾

1
,2

7
5

,9
2

7
7

9
4

1
,3

4
9

6

�
�
¿
À
Á

�

3
3

1
0

;
þ
À
Á

�
¾

9
6

0
,7

0
9

5
8

9
0

,6
2

6
6

3
3

2
0

�
Y
À
Á

�
¾

3
6

5
,7

0
5

2
2

2
9

,4
5

9
2

3
3

5
0

H
Â
Ã
À
Á

1
,7

1
5

,3
8

8
1

0
7

0
0

,8
3

7
5

3
,0

4
1

,8
0

2
1

7
1

,8
2

0
,9

2
2

1
3

�
�

�
5

3
¢

Ö
�

3
4

1
0

�
�

�
-

Õ
j
¤
�

?
@

�
,
Ä
V

'
Å
Ä
Æ

×
(3

7
3

,4
0

5
)

(2
)

(2
8

2
,1

9
3

)
(2

)

3
4

2
0

®
®

�
�

0
1

2
3
 

�
d
�
6
¯

;
'

9
°

(
)
H

�
8

2
3

(8
1

,1
7

8
)

-
(8

3
,5

1
3

)
(1

)

(4
5

4
,5

8
3

)
(2

)
(3

6
5

,7
0

6
)

(3
)

�
�

5
3

K
�

8
,0

2
2

,4
8

8
4

5
6

,0
7

4
,0

7
8

4
1

*
+

�
5

3
K

�
$
17
,8
12
,1
96

10
0

14
,9
32
,5
34

10
0

(¼
½
�
3

A
=

>
?

@
�

�
A

B
)

�
�
1

�
Ç
È
É

M
Ò

^
�
Ç
È
É

�
�

Å
8

�
Ê
Ë
Ì

-185-



		
�������

0123,

���������!��$�&/"#$%"�&

µB�"¨«¬

110�¨ 109�¨
9�× Í 9�× Í

4100 Õ�¹º5×(ABÀ("!)��) $ 29,964,915 100 27,706,010 100
5000 Õ�N(ABÀ(À)��) 28,361,656 95 26,467,370 96

Õ�Î� 1,603,259 5 1,238,640 4
Õ�	Ý(ABÀ("¾)4À("�)4��"#)��

6100 ÏÓ	Ý 822,502 3 656,547 2
6200 8Ò	Ý 343,001 1 271,854 1
6450 f2�ÝÐ2(�3)2�(ABÀ(¾)) (7,284) - 25,090 -

1,158,219 4 953,491 3
Õ�5� 445,040 1 285,149 1
Õ�-¹º�Ña�

7100 ��Ò¹º 525 - 1,796 -
7010 ���¹º(ABÀ("¾)��) 375,504 1 284,683 1
7230 -«ÅÄ�35×(ABÀ(Ó�)) 58,442 - 112,975 -
7235 ®®23 �d�6¯;'9°()(*+)�35

× 7,921 - 3,203 -
7375 4Ý53;p»'È��4 £Ô��1(�3

'�×(ABÀ(�)) 1,354,664 5 322,024 1
7050 �?@N(ABÀ("%)��) (86,956) - (126,777) -
7590 Õ¢Ña (633) - (571) -

1,709,467 6 597,333 2
7900 ¸Ö5� 2,154,507 7 882,482 3
7950 Ð�U�¸	Ý(ABÀ("À)) 433,367 1 183,173 1
8200 N25� 1,721,140 6 699,309 2

��0123�
8310 ´FÂ×/23'¢Ö
8311 �þ½��Ø'�¯;/(ABÀ("�)) (8,145) - 1,910 -
8316 ®®��0123 �d�6¯;'53sb<(

H�8å�23 3,099 - 1,639 -
8349 Ð��´FÂ×'¢Ö� 'U�¸

(ABÀ("À)) (1,629) - 382 -
(3,417) - 3,167 -

8360 3�ØÙFÂ×/23'¢Ö
8361 �-Õj¤�?@�,ÄV'ÅÄÆ× (114,017) (1) (172,356) -
8399 Ð��ØÙFÂ×'¢Ö� 'U�¸

(ABÀ("À)) (22,805) - (34,471) -
(91,212) (1) (137,885) -

N2��0123 (94,629) (1) (134,718) -
8500 N20123K× $ 1,626,511 5 564,591 2

ÙÀÁ()(ABÀ("=))
9750 kNÙÀÁ() $ 4.54 1.90
9850 ÚÛÙÀÁ() $ 4.02 1.84

(¼½�3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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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µB:"¨«¬

110�¨ 109�¨
Õ�á7'89:;�

�N2¸Ö5� $ 2,154,507 882,482

�ô«¢Ö�

  �¹3	2¢Ö

âã	Ý 64,432 58,474

äÓ	Ý 8,573 5,291

f2�ÝÐ2(�3)2�/ (7,284) 25,090

®®23 �d�6¯;9°()�*+'5�3 (7,921) (3,203)

�Ò	Ý 86,956 126,777

�Ò¹º (525) (1,796)

4Ý53;p»'È��4 £Ô��1(�3'�× (1,354,664) (322,024)

(1,210,433) (111,391)

���Õ�á7� '()�*+67/�

®®23 �d�6¯;'9°()Ðå(�æ) 11 (2,339)

����³¹²��óê�æ (1,764,493) (1,084,054)

������³¹êÐå 523,612 341,624

�é(�æ)Ðå (94,915) 648,806

f³ê¢���:7()Ðå 58,580 3,875

(1,277,205) (92,088)

����³³óê�æ(Ðå) 1,461,689 (486,402)

������³³êÐå (443,201) (220,087)

����1Ã*+���:7*+�æ 77,489 44,760

5�þ½�*+±S:7Ðå (6,897) (6,123)

1,089,080 (667,852)

������Õ�á7� '()�*+'5671� (188,125) (759,940)

���ô«¢Ö1� (1,398,558) (871,331)

��Õj)�'89:º 755,949 11,151

��¹�'�Ò 525 1,796

Ñ³'�Ò (76,855) (131,257)

Ñ³'U�¸ (40,391) (108,177)

���Õ�á7'589:º(:a) 639,228 (226,487)

<(á7'89:;�

ßÂ®®��0123 �d�6¯;'9°() 7,451 -

®®��0123 �d�6¯;'9°()çèê 405 1,979

4Ý53;'<(�æ (277,300) (270,720)

���´7)4´µ�ÏÐ (2,357) (1,492)

�a�Z9Ðå(�æ) 170 (1,062)

���Z¬() (3,686) (14,483)

���f³ê¢�æ (277) -

<(á7'589:a (275,594) (285,778)

é(á7'89:;�

¹2ºê�æ(Ðå) 264,240 (98,563)

�\]��+ - 1,000,000

�º�Z9Ðå - (30)

»¼*+N9êë (59,446) (52,871)

�\ì89� (494,508) (212,452)

��é(á7'589(:a):º (289,714) 636,084

N289�Ãe89�æ/ 73,920 123,819

2í89�Ãe89Á× 1,479,458 1,355,639

2î89�Ãe89Á× $ 1,553,378 1,479,458

(¼½�3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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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ÝD£�³,��!�z45"��ÀÁË+ÕÝ(g�)Q

7
��9[«qÞ4�r[«!�Ê�®"��ìÎ��®"��÷ø�§�

1.�£ÕôáHÊ@w"��ìÎ�@w"��÷ø�§' 

2.�®"��ìÎ��®"��÷øí4�â[��yIÁuz"��`{�R`

��Á�

(1)[�{�R'ñ

(2)Ë[{�R!EVRtu�¥¦#$`�®"��ìÎÔw°N��®"�

�÷øÔwij`=�¢mwò!Ê@w"��÷ø�ìÎ&*$��ij!ñ

[«�/ìÎ�ij÷øQ

7
�¢ù±b�zT²��"��@ù!9|���}�tub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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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c97
�Ðt�H y��`�7���=�bQ7
��7

=�b�&bc97
�Ðt�H y��`Ü !�&@w�HU%ût� Ð

t��0°<`Q��=�b��Êbc97
�Ðt�H y��`Ü ��H

U%ût� Ðt��0!ùîRS"�����Ðt�`���°<`Q7
�`

����Ðt�"#��;
�ø��%úDÇ°0Q

(;ê)@�ì8

7
�z9Þ�������@�ì8!á+�����Ë��@�ì8Q

|0¥¦�°¶N0Ç°�ËCË+ÕÝ`RSm�   

��¸��6lm�á���������8��7�����«!!s©h¶

N0Ç°�ËC!îÊ¡�°þÿ`���ìÎ0÷ø0N �T�`��#$�"�

�Q��>]�2íÇ°��BCQ

��¸�yý oÇ°��7ËC!�°Ç°¶Í9¶Íwò�|��`¢mwò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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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ÿ�h��¥¦¶N! ¡7�����z��#$�¥¦��`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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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ËC�Ç°`Ë+ÕÝ&��ÌìÎ�÷ø�ê#$94�����¥¦RS`

¥¦�ö! z45'º¼½�F"£¤`��!îÀÁì8�4�

(�)�3`ÆÙ

â9�3s&¤7í*¶/Ù��·��!7
�ÆÇ��v�3á�DÜw0

u«G�ñhIé�óÙ�`#$!�Ê�3¤7ïÃd*¶/Ù�Q+�3ÆÙR

S��¢m�ÕwòJ`Î;Áa,Ç°��!¨�2áÎ���¶�pÎÈ¥¦¶

ÍQ�3ÆÙÇ�F9æl��:(:)Q

:0¥S�°UV`
�

(�)/#�ß@/#

110.12.31 109.12.31
�� )�Y�# $ 134 134

�w� j�Ú 1,553,244 1,479,324

$ 1,553,378 1,479,458

7
�#�ìÎ`:³0²³�ö����ùÇ`��!æl��:(��)Q

(s)�uÜ !
�Ù���`#�ìÎ�÷ø

110.12.31 109.12.31
�uÜ !
�Ù���`#�ìÎ·ûÍ�

ü$È#�ìÎ

rI(�)
��j $ 607 624
�uÜ !
�Ù���`#�ìÎ·üûÍ�

��;
�ø�ô�$ÈÝ%& $ 375 -

�uÜ !
�Ù���`#�÷ø·üûÍ

��;
�ø�ô�$ÈÝ%& $ - 9,600

�����������;s<{;�v!7
�`�uÜ !
�Ù���`

#�ìÎ�÷ø%¢�}«©Â��õ`F9Q

({)�uî()ÞÜ !
�Ù���`#�ìÎ·üûÍ

110.12.31 109.12.31
�uî()ÞÜ !
�Ù���`H %&�

�J���j $ 516 4,348

�JürI(�)
��j 16,941 17,866

� ürI(�)
��j 22,608 22,608

$ 40,065 4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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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î()ÞÜ !
�Ù���`H %&ëì

7
�y�\¢H %&ëì,¯wÿ�Ýëì ü,noVx"y�!z´

Õ,�uî()ÞÜ !
�Ù���Q

7
�9�������<hó�uî()ÞÜ !
�Ù���`H %

&—[��d�	
�([��d)^@y�!5�ÙÚ,7,451*+!]¤5ù² 

°764*+!�ÊØé]¤5ù² �î(H ÷�dõübQ�������

¢5ùÿ�Ýëì!9\wò]¤² �ÜW¢�H J©¥¦÷�Q

2.7
����uî()ÞÜ !
�Ù���`#�ìÎ·üûÍ`�ëì
��

���ëì���	
�(���ë)����O��ëì���	
�(���O)

ùî9���������������-_�Ú!7
�eN°-°`�Úùî

,405*+�1,979*+!�z^0N�Q

3.7
����uî()ÞÜ !
�Ù���`#�ìÎ—üûÍ`�ëì
�(

k'�����ëì���	
�9�������Ãì��ÛÜ!7
�y�`

�0â3,000*�Ã{,960*�Q

4.µ��ö�Ié�öì8æl��:(��)Q

5.�����������;s<{;�v!7
�`�uî()ÞÜ !
�Ù�

��`#�ìÎ%¢�}«©Â��õ`F9Q

(©)eNj´�eN�Ú

110.12.31 109.12.31

eNj´ $ 22,710 14,284

eN�Ú·!���¤7�� 5,172,582 3,430,740

eN�Ú·�uî()ÞÜ !
�Ù��� 1,443,573 1,429,348

6,638,865 4,874,372

Ã�_§ÜW (53,680) (60,964)

$ 6,585,185 4,813,408

7
�ÆÇ@ùeN�Ú�c�âhó\¢#�ìÎ&Ò¤Vx`>T��"y

�!¨�uî()ÞÜ !
�Ù���\¢eN�ÚQ

7
�³¡"�eNj´�eN�Ú���Ã©£Ç°Ôwµ�ÜW!Ø¹Ö�

�ýwòÔwµ�ÜW��!,+��Vx!\¢eNj´�eN�Ú�!¯�Cí

�´ÞßrÚ f"�Ów#$2�`Z[µ��ö�Ýn&ùZ!�z{ôØÆ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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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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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1

µ�Æ¢¢Ï
eNj´�

�Ú�ê#$
Ôwµ�
Ü W ³

_§�ýwò
Ôwµ�ÜW

zµ�
Ã9Ü

rI�
�(�dÆÇ)

  µ�Æ¢A $ 4,009,216 0.52% 20,909 ¾

  µ�Æ¢B 1,150,808 1.40% 16,108 ¾

ürI�
� 1,436,928 1.16% 16,663 ¾

Á��—X0�
� 41,913 -% - ¾

$ 6,638,865 53,680

109.12.31

µ�Æ¢¢Ï
eNj´�

�Ú�ê#$
Ôwµ�
Ü W ³

_§�ýwò
Ôwµ�ÜW

zµ�
Ã9Ü

rI�
�(�dÆÇ)

  µ�Æ¢A $ 2,754,068 0.85% 23,534 ¾

  µ�Æ¢B 988,347 0.96% 9,456 ¾

ürI�
� 1,118,185 2.42% 27,060 ¾

Á��—X0�
� 13,772 -% - ¾

$ 4,874,372 60,050

7
�eNj´�eN�Ú`��ùÇ�4�

110.12.31 109.12.31
¢Èw $ 6,452,984 4,685,025

Èw90Ê&4 181,547 187,117

Èw91~180Ê 2,595 1,836

Èw181Ê&r 1,739 394

$ 6,638,865 4,874,372

7
�eNj´�eN�Ú`_§ÜW¶Í��4�

110�� 109��
w�$ $ 60,964 35,874

(ì�)��`ÃÜÜW (7,284) 25,090

w $ $ 53,680 60,964

7
�í¸áý�hóeN�ÚøH`Þß!�Þß�Õ!7
�9hó$�J

hs�õeN�Úø��9øH÷�«�ø�àá«` f2�!ch¡¢H`eN

�ÚhóQ7
��ý�í�O$�À[`7j©�3-°�ÙÄ`�õ !�h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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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ßßÕ`ÚU!��dCífÚvö`w

ò!ßÕ²³ f²¡!î£Ú¤Cí��fÚ«�áN°!+ !7
��s f

�Õ`³`¥ýT 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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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éeN�Ú`"�H`øù"��ö��ú ¢¡îyýO

í!á+qÞ#�ìÎ��`r[QeN�ÚøH���!�Ê¡#�Iç`øH�

�9î(eNÚQ9��vÅ¢Ów`ÄóeN�ÚÀÁì8�4�

110.12.31

Äó¡> ��#$
zÔ 
#9$

Å�Ô
 #$

��î
(eN
Ú#$ ²³Lò

î(¥
S�U

#�Iç $ 3,076,785 2,771,749 - 305,036 0.53%~1.14% h

109.12.31

Äó¡> ��#$
zÔ 
#9$

Å�Ô
 #$

��î
(eN
Ú#$ ²³Lò

î(¥
S�U

#�Iç $ 2,776,227 2,500,209 - 276,018 0.64%~1.37% h

�����������;s<{;�v!7
�`eNÚU%¢�}«©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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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öì8æl��:(��)Q

(|)î(eNÚ

110.12.31 109.12.31
î(eN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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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l��:(;�)) $ - 580,597

î(eNÚ·hóeN�ÚøH 305,036 276,018

î(eNÚ·Á�� 84,941 73,204

eN-�Ú 32,623 28,037

¦ N Ú 22,016 22,016

î99( 11,966 322

456,582 980,194

Ã�_§ÜW (22,016) (22,016)

$ 434,566 958,178

7
�������������<�vd;s<{;�v`î(eNÚ_§Ü

W¶Í��4�

110�� 109��
w�$ $ 22,016 22,150

7��áh£N°pï�`#$ - (134)

w $ $ 22,016 22,016

�����������;s<{;�v!7
�`î(eNÚ%¢�}«©Â

��õ`F9Q

µ��öì8æ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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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110.12.31 109.12.31
P;�3 $ 2,813,896 2,760,252

�§�3 220,206 178,935

$ 3,034,102 2,939,187

7
�á�3��ÀÁTÜ�m�4�

110�� 109��
�3¨à�©ÙÜWì� $ (98,339) (267,317)

�3�ªÜW 2,997 1,202

$ (95,342) (266,115)

ré©Ùì�² !�á«Ø���3©ÙÜW`@ù�3zhóñ�ª!�Ì

�3*¶/Ù�·9¤7`á¬zvW!*¶/Ù�°�ôT�¤7ÃUQ

�����������;s<{;�v!7
�`�3%¢�}«©Â��õ

`F9Q

(±)��H £`ëì

7
�9��v��H £`ëì�?�4�

110.12.31 109.12.31
X
� $ 5,624,937 4,106,990

1.X
�æO®�������Þ�����Q

2.7
��������������"��`X
��Áïð�² `�$ùî,

1,354,664*+�322,024*+Q

3.7
��������������ùî&277,300*+�270,720*+�OX
�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WKI)`/#¼ì�j!y�`aS,

100%!RSVx�¯�X
�T4ì#�âã��>OQ

4.9��v¥¦ )H ëìÀÁì8�4�

 )-.�*+

110.12.31 109.12.31
 ) :³ ()  ) :³ ()

°# $ 202,276 27.68 5,599,006 143,291 28.48 4,080,925

5.�����������;s<{;�v!7
�`��H £`ëì%¢�}«

©Â��õ`F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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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ËÍÎ0ÏÐ�C_

7
��������������ËÍÎ0ÏÐ�C_`¤70Ù��ÃÜÜ

W¶Í�m�4�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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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î(C_ 	  °

¤ 7�

��110�1<1v$ $ 60,526 48,540 8,516 15,590 70,264 203,436

9¼99± - - - 1,330 1,027 2,357

95ù��ª - - - (154) (270) (424)

��110�12<31v$ $ 60,526 48,540 8,516 16,766 71,021 205,369
��109�1<1v$ $ 60,526 48,540 8,516 14,741 72,133 204,456

9¼99± - - - 849 643 1,492

95ù��ª - - - - (2,512) (2,512)

��109�12<31v$ $ 60,526 48,540 8,516 15,590 70,264 203,436
Ù��ÃÜÜW�

��110�1<1v$ $ - 20,311 7,195 12,720 66,658 106,884

7��Ù� - 809 661 1,100 2,294 4,864

95ù��ª - - - (154) (270) (424)

��110�12<31v$ $ - 21,120 7,856 13,666 68,682 111,324
��109�1<1v$ $ - 19,502 6,450 11,832 65,887 103,671

7��Ù� - 809 745 888 3,283 5,725

95ù��ª - - - - (2,512) (2,512)

��109�12<31v$ $ - 20,311 7,195 12,720 66,658 106,884
�êÙ��

��110�12<31v $ 60,526 27,420 660 3,100 2,339 94,045
��109�12<31v $ 60,526 28,229 1,321 2,870 3,606 96,552
��109�1<1v $ 60,526 29,038 2,066 2,909 6,246 100,785

7
��9��Vx!Ê���
¦Pn&hÂ!p��Â�
¦P«T�Ö

�!á+hÂìÎ`Vx�ü,W�Â#ñ¼�!¨�îÝÂ�90ÕìÎU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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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HìÎ

7
��ÂÐ�����4�C_¢`¤7�Ù�!î¶Í�m�4�

Ð���� 4�C_ 	  °
Ö�HìÎ¤7�

��110�1<1v$ $ 187,109 7,548 194,657

9¼99� 66,010 - 66,010

Ã99{ (46,293) (3,653) (49,946)

��110�12<31v$ $ 206,826 3,895 210,721
��109�1<1v$ $ 175,894 7,548 183,442

9¼99� 11,215 - 11,215

��109�12<31v$ $ 187,109 7,548 194,657
Ö�HìÎ`]°Ù��

��110�1<1v$ $ 100,490 5,515 106,005

}�Ù� 57,878 1,690 59,568

Ã99{ (46,293) (3,653) (49,946)

��110�12<31v$ $ 112,075 3,552 115,627
��109�1<1v$ $ 50,268 2,988 53,256

}�Ù� 50,222 2,527 52,749

��109�12<31v$ $ 100,490 5,515 106,005
�êÙ��

��110�12<31v $ 94,751 343 95,094
��109�12<31v $ 86,619 2,033 88,652
��109�1<1v $ 125,626 4,560 130,186

(;)�wÌÚ

7
��wÌÚ`�m�4�

110.12.31 109.12.31
h�õÌÚ $ 3,992,844 3,978,260

ef�wjm*$ 918,502 668,846

$ 4,911,346 4,647,106
Å¢Ö�$� $ 3,333,763 2,467,301
²³Lò 0.52%~1.02% 0.52%~1.12%

1.ÌÚ`�á�j_

7
�9������������<�vd;s<{;�v'¼`#$ùî

,20,008,422*+�21,781,774*+!Ówvùî,�������<d;�<��

������<d�<!j_`#$ùî,19,744,182*+�21,880,337*+Q

2.�Á7
�²³0:³0 )�ûÍÝ�ö`×öì8!æ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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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efÚ

110.12.31 109.12.31
î(efÚ·7
�©,¯��`ef3Ú
(æl��:(;�)) $ - 632,478

efT� 109,630 106,178

efr# 149,974 105,486

ef�%�~�úD 239,390 98,053

ef²¡ 6,144 7,388

$ 505,138 949,583

efT��efghiT�0²³T0D�T0-.#0õöT0¢.Ër#

¢Q

(;s)ef��;
�ø

1.h�õ�;
�ø

110.12.31 109.12.31
�á�;
�ø	#$ $ 1,000,000 1,000,000

ef
�øÙÙÅ¢��$ (7,564) (70,678)

]¤z�;#$ (866,100) -

126,336 929,322

Ã���J�ôáb°H
�ø - -

w ef
�ø$ $ 126,336 929,322
�ô�$ÈÝ%&·a°H�b°H

��9�uÜ !
�Ù���`#�÷ø-

üûÍ $ - 9,600
��9�uÜ !
�Ù���`#�ìÎ-

üûÍ $ 375 -
H Z¤@ù·�;H(��9ì7
¤

·��H) $ 7,634 57,014

2.7
�9������;�<{v�á¨||�J��;h�õ
�ø!�á	$

,1,000,000*+!7
�Ê\�;~�Hí÷øù!�ùî��,H �÷ø`

ÀÁì8�4�

¨||

�á«�;
�ø7#`�²/� $ 931,700

�á�ô�$ÈÝ#�÷ø·b°H 11,000

�á«H Z¤S¬ 57,300

�á«ef
�ø	$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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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H Z¤UV��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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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7!7
����������ù�286*+d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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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ÆÙÜ ùî,² 7,927*+�

1,400*+Q

¨||��;
�ø�É²³,1.53%!�������������
�ø

²¡T�ùî,11,374*+�2,280*+Q

3.¨||��;
�ø`RS�árÚ�4�

(1)w	�|�(������;�<{vd��©�;�<{v)Q

(2)jê²³�0µQ

(3)¶°�£�7
���4�FG4Êøm¶°�

A.�á�{�<`·v�d�áwò(�Ø©;vö!g7
�`Ðt��(k

lmno"`N¸ÙM!¹ý{;�T�vÉu@«�;ÙMÒºù`{;

«!7
��H!ømê$¶°Q

B.�á�{�<`·v�d�áwò(�Ø©;vö!7�;
�øût� 

$·9��á	$`ºù`;«!7
��H!ømê$¶°Q

(4)øH�æaa°�£�

øH��97
�ø�á�{��©�«!Sa&�áê$�°²¡�j#

a°Q�á�{��©�«°<²¡�j#Z²³S,�²³0.5µQ

(5)�;�£�

A.øH���������s<©v�d����©�;�<{vö!��;�

£æa�;,7
�`Ðt�Q

B.�;ÙM�=��;ÙM,18.92+Q�������ê<�v�!RS���

����bù±��;ÙM,17.91+Q

(;{)Â"÷ø

7
�Â"÷ø`�ê#$�4�

110.12.31 109.12.31
ûÍ $ 58,825 49,297
üûÍ $ 36,795 39,788

ÓwùÇæl��:(��)#�%&Q

Â"��9Ü `#$�4�

110�� 109��
Â"÷ø`²¡T� $ 1,050 1,746
�wÂ"`T� $ 2,050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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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9/#û��`#$�4�

110�� 109��
Â"`/#ûh	$ $ 62,546 55,712

1.Ð����`Â"

7
��Â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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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Â""_�Â"wò(�«�®¯í�ÞßÀ[wò

`~�HQ

@ùÐ����`Â"Þß"_Â"®¯ñÂ"õö`~�H!\¢Þß�â

VFLùî��!á+"ßÕ`�îrÚ�r[97
�J�"Ë[Q\¢~�H

�7
�&��ôá`H²!hÂ��h+H²Q�h£Þ�+ÕÊáÖ�~�`

®¯Â"wò`FG4!í~�H"78wò`ÀÁãf�Ë°ôÂ"÷øQ

2.î(Â"

7
��Â@ù4�C_�½¾.`Â"wò,��Q\¢Â",�wÂ"!

7
�~���¬���ÕpË��îÀÁÖ�HìÎ�Â"÷øQ

(;©)T�Â"—hÂ�

�����������;s<{;�vË��vÂ"wò`¢meNÖ·Â

"ÚF9�4�

110.12.31 109.12.31
��J $ 5,049 1,474

��d|� 11,897 1,554

$ 16,946 3,028

�������������áhÂìÎ��9Ü `Â#Nôùî,5,501*

+�5,366*+Q

7
�hÂ`�
6��[9�Fí�¿`Â"ý�Qâ9�¢÷�ìÎ"�

H`øù"��öí�ú!\¢Â"Þß�ùú,T�Â"Q

(;|)�%,²

1.+Õ,²°k

7
�+Õ,²��/�í°kìÎ
�Ù�`RÀ�4�

110.12.31 109.12.31
+Õ,²��/� $ 242,018 230,850

°kìÎ`
�Ù� (119,796) (109,876)

*+Õ,²÷ø $ 122,222 120,974

7
�`+Õ,²°k}Td(k¸á`D%-.�_#ÁíQ��DÍ��

£`=.�%`-. f!��´f��ì"`�`�0�î-.Ø:�<`U%

Âì°<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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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Ã)ÄÅ��!�6D%-.�#N õ��4��£8�Õ!�#`4

�!î=�1<ù±`Ö·N !Ë�·9�@F¸ás�Õw�Ú²³°<`

N Q

Jd��v!7
�`(k¸áD%-.�_#Áí$°119,796*+QD

%-.�#ìÎ4�`ìÜ"#�#N ³&��#ìÎ±Æ!ælDÍ@DÍ

�#4�ÃÇÈ
�`ì8Q

(2)+Õ,²��/�`¶Í

7
��������������+Õ,²��/�¶Í�4�

110�� 109��
1<1v+Õ,²�� $ 230,850 227,394

@wf�¤7�²¡ 1,762 2,664

*+Õ,²÷ø(ìÎ)���0 9,406 1,000

°É f`,² - (208)

12<31v+Õ,²�� $ 242,018 230,850

(3)°kìÎ
�Ù�`¶Í

7
��������������+Õ,²°kìÎ
�Ù�`¶Í�

4�

110�� 109��
1<1v°kìÎ`
�Ù� $ 109,876 98,387

z}Td°k`#$ 7,994 7,630

°kìÎÔ°�ú 665 948

*+Õ,²÷ø(ìÎ)���0 1,261 2,911

12<31v°kìÎ`
�Ù� $ 119,796 109,876

(4)��,Ü `T�

7
����������������,Ü `T��4�

110�� 109��
@wf�¤7 $ 366 464

*+Õ,²÷ø(ìÎ)`*²¡ 1,396 2,200

°kìÎÔ°�ú (665) (948)

$ 1,097 1,716
p�T� $ 801 1,233

��T� 296 483

$ 1,097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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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5)[<ËC

7
�9����>?v�&1Õ+ÕÊ²��/�`¥¦[<ËC�4�

110.12.31 109.12.31
Ù/³ %0.625 %0.625

¢mÂì¼� %3.000 %3.000

7
�Ô°9���������v�`��J fn+Õ,²°k`}T

#$,8,358*+Q

+Õ,²°k`�HU%�ýwò,13.27�Q

(6)���ùÇ

�����������;s<{;�v@��`RS[<ËC¶Í¡+Õ

,²��/�`���4�

¡+Õ,²��`��

¼�0.25µ Ã{0.25µ
110�12<31v

Ù/³ (5,368) 5,572

¢mÂì¼� 5,324 (5,153)

109�12<31v

Ù/³ (5,610) 5,820

¢mÂì¼� 5,573 (5,401)

ré`���ùÇ��9î(ËCË¶xFG4ùÇ-�ËC¶Í`��Q

��rKÚËCx¶Í��2½¹ÍxQ���ùÇ�í°<ìÎ÷ø�`*-

.#÷ø"��x}£�ÌQ

7w�����ùÇ"Ö�`}£íËCíØwÀ[Q

2.+Õ}T°k

7
�`+Õ}T°k��D%-.#ra`�Õ!�D%=<%ì6%`}Ë

³!}TdD%õöÃ`D%-.#��ÁíQ�+°k47
���Õ`³}T

-.#dD%õöÃ�!¹h f$ #$`£ÕñpÕ��Q

7
��������������+Õ}T-.#�£4`-.#T�ùî

,22,841*+�22,081*+!z}TdD%õöÃQ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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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

(1)7
��������������`"��T��m�4�

110�� 109��
@w"��T�

9@wÎÈ $ 130,002 64,395

9RSØw`@w"�� (1,608) (4,209)

128,394 60,186

�®"��T�

ª«ÝBC`�È�ì� 304,973 122,987

"��T� $ 433,367 183,173

(2)7
����������������9î()ÞÜ `4x"��T�(²

 )�m�4�

110�� 109��
Ë¥ùúdÜ `UV�

+Õ,²°k`���0 $ (1,629) 382
�ý�2¥ùúdÜ `UV�

� T4Iç����;<`A;B$ $ (22,805) (34,471)

(3)7
��������������`"��T�í�Ø*²`Á�RÀ�4�

110�� 109��
�Ø*² $ 2,154,507 882,482

�7
�"�F�J�³°<`"�� 430,901 176,496

ëìÜ *$��"� (42) (8)

Øw�·Ç�î( 2,508 6,685

"��T� $ 433,367 183,173

2.�®"��ìÎ�÷ø

(1)¢���®"��ìÎ

7
�¢��,�®"��ìÎ`ÀÁ#$�4�

110.12.31 109.12.31
�Ã�ª«ÝBC $ 19,814 19,814

7
�ÆÇ�,@�"���§ÃUVücå��2�/!¨¢��,�®

"�ìÎ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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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ý)

(2)z��`�®"��ìÎ�÷ø

��������������®"��ìÎ�÷ø`¶Í�4�

+Õ,
²°k

� T4
Iç��
��;<`
A;B$

_§¨�
É	0

�3
©ÙÜW

_§
�3ÙÄ î9( Þ9°

�®"��ìÎ�

��110�1<1v$ $ 2,883 70,547 6,803 44,510 50,592 26,408 201,743

ÌÍ/(ÌÍ)Ü - - (4,986) (19,668) 9,834 (1,075) (15,895)

ÌÍ/(ÌÍ)î()ÞÜ 1,629 22,805 - - - - 24,434

��110�12<31v$ $ 4,512 93,352 1,817 24,842 60,426 25,333 210,282

��109�1<1v$ $ 3,265 36,076 10,860 98,377 37,676 28,528 214,782

ÌÍ/(ÌÍ)Ü - - (4,057) (53,867) 12,916 (2,120) (47,128)

ÌÍ/(ÌÍ)î()ÞÜ (382) 34,471 - - - - 34,089

��109�12<31v$ $ 2,883 70,547 6,803 44,510 50,592 26,408 201,743

íëìX
�ÀÁ
`ª«ÝBC î9( Þ9°

�®"��÷ø�

��110�1<1v$ $ 394,474 13,192 407,666

ÌÍ/(ÌÍ)Ü 270,960 18,118 289,078

��110�12<31v$ $ 665,434 31,310 696,744

��109�1<1v$ $ 329,964 1,843 331,807

ÌÍ/(ÌÍ)Ü 64,510 11,349 75,859

��109�12<31v$ $ 394,474 13,192 407,666

3."��AÕF9

7
�T²��"��><Ï�!z=ÐzIÁAÕd����ê��Q

(;±)ì7�î(H 

�����������;s<{;�v!7
�$Õ�7	$ùî,5,500,000

*+�4,500,000*+!=�ê$10+!ùî,550,000*��450,000*�QØé$Õ

�7	$S,Ðt�!z�á��ùî,415,934*��367,751*�!î"�z�á

��`�Ú%zN�Q

1.Ðt�`�á

7
��������á��;
�øy��áÖ�Hp�á'�48,183*

�!&ê$�á!	#$,481,829*+!îs48,021*��z�Ñ£ÕÒÍxy!

"��á��`�Ú%z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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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2.ì7
¤

7
�ì7
¤$J-�4�

110.12.31 109.12.31
�á�jÓÙ $ 1,229,711 845,753

�Ô�jno 37,617 37,617

|ÕÖí`"� 712 712

��H 7,634 57,014

î9( 253 253

$ 1,275,927 941,349

7
��������áh�õ��;
�ø�;,Ðt�ÎÈ`ì7
¤,

334,578*+(_��H���á�jÓÙ49,380*+)Q

�
�£�Õ!ì7
¤Á×«Ø�ÛÜ�!��!�}����``a&z

�/`ì7
¤�ã'�ñ/#QØU"5`z�/ì7
¤!"#Éujê#$

�á�j"�`Ó$�|ÕÖí`"�Q��á�Ù�í�á�Ùlm5����

Õ!�T¯ì7`ì7
¤!=�T¯`Þ°#$!Ë�Éu�Nì7$ºù`

;Qîs&�á�jÓÙ�ô`ì7
¤T¯ì7�!eÚ\|ì7
¤>R�I

ÁABÒÍ�`|���!��Ê\|�ô`ì7
¤T¯ì7Q

3.õüb

�7
�Ûx�Õ!7
���	1<��b!e«}Ë�Ú0��]¤Û

Ü!��£}�£Õb
¤0}�ñì��îb
¤�!,@���ù±b

!���[&Ü��]°¢ù±b!â~��Ý&�}bù±~}æ�}�

1ÿù±`Q~��eOÞ
�ð�`²»G0¢mì7 h°É0T4ß:�

É0ì7�É0/#û�Áa0£àY��¡=�b`��x�¢!&1Õ�}

�²s�j�²�/#�²}�ù±``a!´&Ý&bùáÿ~!}æ�}�

1ÿùá`!îÝù±0$eË·9
�@���ù±b`ºù`|;! /#

�²±�Ë·9�}�²	$`ºù`s;Q

7
�âH~��&{ù`s&r~�`hã!�hã~�uä0`1ÿ!Ê

�}�¡�o²0ì7
¤ñ£Õb
¤`^@ñ�@&�å/#`}�,`!

����}�Q

(1)£Õb
¤


�hÛÜ«!�>�}�1ÿ!&£Õb
¤�ã'�ñ/#!E&\

U
¤Éu�Nì7$ºù`s;|`@ù,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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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2)�îb
¤ 

�#���Õ!7
�9ù±b«!M@����î(�}H ÃU*$

í�îb
¤$`B$!�@w��*²�°@w��*²& UV°ô@

w¢ù±b`0$íØw¢ù±b�}��îb
¤'cØw]¤`î(

�}H ÃU#$!��Øw¢ù±b�}��îb
¤Ë�ùáQæ�î

(�}H ÃU0$�ì�«!�Mì�@�ùábQ

(3)bù±

7
�ùî9������{<s;:�����{<s;±v>~��1

ÿ����������ê��bù±~!�Áùán�R`�²�4�

109�� 108��
±�³(+) #9$ ±�³(+) #9$

ùánÐt��R`�²�

9/99# $ 1.33341226 494,508 0.57770670 212,452

7
�9������{<s;|v>~��Ýÿ�������bù±

~!�Áùán�R�²`#$�4�

110��
±�³(+) #9$

ù±nÐt��R`�²�

9/99# $ 3.05392536 1,270,232

(;ê)=�b

1.�7=�b

�������������7
��7=�b�&bc97
�Ðt�H

 y��`*²�Ðt��HU%ût� �0`��°<`!ÀÁ°<�4�

(1)bc97
�Ðt�H y��`*²

110�� 109��
bc97
�Ðt�H y��`*² $ 1,721,140 699,309

(2)Ðt��HU%ût� �0(*�)

110�� 109��
Ðt��HU%ût� �0 378,742 367,751

110�� 109��
(3)�7=�b(+) $ 4.5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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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ý)

2.��=�b

���������������=�b�&bc97
�Ðt�H y�

�`*²!íRS"���Ðt���É]�`Ðt��HU%ût� �0,�

�°<`!ÀÁ°<�4�

(1)bc97
�Ðt�H y��`*²(��)

110�� 109��
bc97
�Ðt�H y��`*²

(�7) $ 1,721,140 699,309

��;
�ø 3,447 880

bc97
�Ðt�H y��`*²

(��) $ 1,724,587 700,189

(2)Ðt��HU%ût� �0(*�)(��)

110�� 109��
Ðt��HU%ût� �0(�7) 378,742 367,751

��;
�ø�;`�� 43,039 8,376

�%�júD`�� 6,818 4,614

12<31vÐt��HU%ût� �0

(��) 428,599 380,741

110�� 109��
(3)��=�b(+) $ 4.02 1.84

(;�)CíÞß`Nô

1.Nô`mù

110�� 109��
RSFLIé�

ç k $ 7,089,380 5,614,084

s99� 20,559,210 19,978,884

î(�è 2,316,325 2,113,042

$ 29,964,915 27,706,010
RSÎ;/f���

éêZ/Íë+[ $ 11,162,086 12,550,321

ìÞ��î(+[ 18,795,684 15,082,925

î99( 7,145 72,764

$ 29,964,915 27,7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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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ý)

7
�@ù�óno>¶N7
�,¯��!���},�ónõíCípn

fÎ;n7
�!7
�¢��¡\Î;`XY!7
�&\�ó#$ë� fí

\��}�"õü`ÚU��,Nô!ñ&í��}þÿ`L##$��,NôQ

�������������7
�áØN"é,¯��`noùî��Nô

`#$ùî,3,643*+�72,001*+QJd�����������;s<{;�

vö!áréno"�È`eNÚU$ùî,0*+�580,597*+!��î(e

NÚ'"�È`efÚU$ùî,0*+�632,478*+!��î(efÚ!æl

��:(|)�:(;�)Q

2.Þß$

110.12.31 109.12.31 109.1.1
eNj´�eN�Ú(_Á��) $ 6,638,865 4,874,372 3,790,318

Ã�_§ÜW (53,680) (60,964) (35,874)

$ 6,585,185 4,813,408 3,754,444
Þß÷ø $ 34,902 8,489 20,173

eN�Ú�îÃÜ`��æl��:(©)Q

������������<�vÞß÷øw�$9����������

�����,Nô`#$ùî,2,640*+�12,920*+Q

ÞßìÎ�Þß÷ø`¶ÍRS���7
�÷�P;ñD�nCíp��à

ß��`«ðíCífÚ«ð`BCQ

(s;)�%�~�úD

�7
�Ûx�Õ!7
�=��1<����Ø*²(¹�Ø² ë�}��

%�~�úDØ`² )!e}�\�Ø*²ºù`:dºù`;,�%úD!�&

�jñ/#,`! â~��&~�{ù`s&r`hã�hã~�uä0[t`1

ÿá`!����}�!�ã�jñ/#`¡>!"#qÞ�Õr[`^c
��

%'~�úD�&Ë�9\�Ø*²ºù`sð|,r	!z
�Å�]¤ÛÜ«!

eÔ«õü��0$Q

7
���������������%úD}�#$ùî,191,512*+�

78,442*+!~�úD}�#$ùî,47,878*+�19,611*+!�&7
�`�Ø*

²ë��%�~�úDØ`#$îr7
�Ûx"�`�%úD�~�úDùá¤0

,Ç°��!���,\N«ò`T�T�Q�~��1ÿ��j�å�%úD!�

júD`�0°<����´~��1ÿØ�v`N¸Ù°<Q

Øé~��1ÿùá`�%�~�úD#$í7
�������������

������Ç�#$�hBC!ÀÁì8�d
�ì8ä@Èïð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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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

(��)#�%&

1.µ��ö

(1)µ��ö`×ö

#�ìÎ`�ê#$¯�Ö¦µ�×ö#$Q

(2)µ��ö�sFG

â97
��ñ¦CíB!�¢®»�sí-�Cígáno �óLòù

ó!¨eN�Ú`µ��ö�h®»�s`ôQp,õ·µ��ö!7
�ØÕ

wyýÆÇCí��»G!EtDËSaCí}«�õ;Q

(3)eNÚU`µ��ö

eNj´��Ú`µ��ö×öì8æl��:(©)!î(!���¤7�

�`#�ìÎ"_î(eNÚ!îs@ùÚUz�ÈÃÜQ

î(eNÚ`_§ÜW¶Íæl��:(|)Q

2.ûÍÝ�ö

4�,#�÷ø`ÞßÓwv!_Ç°²¡`��Q

�ê#$
Þ99ß
/#û� 1�&J Éu1�

110�12<31v
ü$È#�÷ø

9h�õ¸áÌÚ $ 3,992,844 (4,002,108) (4,002,108) -

9ef�wjm 918,502 (920,000) (920,000) -

Â"÷ø 95,620 (96,909) (59,672) (37,237)

9ef�Ú 2,900,255 (2,900,255) (2,900,255) -

î(efÚ 505,138 (505,138) (505,138) -

9ef
�ø 126,336 (133,900) - (133,900)

$ 8,538,695 (8,558,310) (8,387,173) (171,137)
109�12<31v
ü$È#�÷ø

9h�õ¸áÌÚ $ 3,978,260 (3,986,640) (3,986,640) -

9ef�wjm 668,846 (670,000) (670,000) -

Â"÷ø 89,085 (91,188) (51,034) (40,154)

9ef�Ú 1,438,566 (1,438,566) (1,438,566) -

î(efÚ 949,583 (949,583) (949,583) -

9ef
�ø 929,322 (1,000,000) - (1,000,000)

$È#�÷ø

��;
�ø�ô�$ÈÝ%& 9,600 - - -

$ 8,063,262 (8,135,977) (7,095,823) (1,040,154)

7
��ËÔwÓwvùÇ`/#û��È«ð�®»}*!ñ��#$��

®»Ë[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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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é�ö

(1):³�ö

7
�×ö9¥¦ ):³�ö`#�ìÎ�÷ø�4�

110.12.31 109.12.31
 ) :³ ()  ) :³ ()

#�ìÎ

93)ÝUV

° # $ 294,173 27.68 8,142,724 257,434 28.48 7,331,728

ü3)ÝUV

° # 745 27.68 20,622 745 28.48 21,218

#�÷ø

93)ÝUV

° # 196,128 27.68 5,428,819 172,906 28.48 4,924,379

(2)��ÝùÇ

7
�3)ÝUV`:³�öRSm�9& )°Ù`/#�ß@/#0e

N�Ú0î(eNÚ0�uî()ÞÜ !
�Ù���`#�ìÎ0ÌÚ0e

f�Ú�î(efÚ¢!9;<«ÎÈ )A;Ü Q9����������

�;s<{;�v@ )À¡9'()÷�ñ�5%!pî("�á¬øyË¶

`FG4!�������������`î()ÞÜ (�Ø)Êùî¼�ñÃ

{1,031*+�1,061*+'�!�������������`�Ø*²`���

4!)wùÇ���À[��Q

110.12.31 109.12.31
°#(À¡9'())

�5� $ 135,695 120,367

÷�5� (135,695) (120,367)

(3)3)ÝUV`A;Ü 

â97
�no3)ùúúÚ!��S}���3)ÝUV`A;Ü ì

8!������������� )A;Ü *$(_z�/�¢�/)ùî,

² 58,442*+�² 112,97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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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ý)

(4)H ÙM�ö

g��v7
�y�`H %&(_rI(�)�j0�J���j��J 

ürI(�)
��j)ÙM¶Í()wùÇ���À[��! ËCî(¶Íá¬

Ë¶)!¡)ÞÜ UV`���4�

110�� 109��
� � v
H ÙM

î()ÞÜ
 �Ø#$ �ØÜ 

î()ÞÜ
 �Ø#$ �ØÜ 

rû5% $ 2,003 30 2,241 31
4©5% $ (2,003) (30) (2,241) (31)

4.²³ùÇ

7
�`#�ìÎ�#�÷ø²³×ö!l4��?�

�ê#$
110.12.31 109.12.31

¶Í²³%&�

#�ìÎ $ 1,413,572 1,341,919

#�÷ø (3,992,844) (3,978,260)

4����ùÇ��$È�ü$È%&9��v`²³×öp1ÕQ¡9ýÍ

²³ìÎ�÷ø!îùÇ}��ËC��vût� `ìÎ�÷ø#$9S��S

ût� Q7
�J@þRS��¸���²³«"Ö�`¶Í³,²³¼�ñÃ

{1ÿ!+Ø¯���¸�¡²³`Þ��2¶ÍKL`ÆÇQ

g²³¼�ñÃ{1ÿ!�"�î(¶0øyË¶`FG4!7
�����

���������`�Ø*²ÊÃ{ñ¼�6,448*+�6,591*+!Rá�7


�¶Í²³`�w�Úíh�õÌÚQ

5.
�Ù�ì8

(1)#�%&`ùú�
�Ù�

7
��uÜ !
�Ù���`#�ìÎ�÷ø��uî()ÞÜ !


�Ù���`#�ìÎ�&¥�Ý,��!
�Ù���QVùú#�ìÎ�#

�÷ø`�ê#$�
�Ù�("#
�Ù�¢Ïì8!zü!
�Ù���#�

%&`�ê#$,
�Ù�`Þ�X����Â"÷ø!��Õhs��
�Ù

�ì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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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1

�Ù�

�ê#$ ¨�Ï ¨sÏ ¨{Ï Þ9°
óY�uÜ !
�Ù���

`#�ìÎ

rI��j $ 607 607 - - 607

��;
�ø�ô�$ÈÝ

%& 375 - 375 - 375

�99° 982

�uî()ÞÜ !
�Ù�

��`#�ìÎ�

eNj´��Ú*$ 1,443,573 - - - -

���j 516 516 - - 516

�J ürI(�)�j 39,549 - - 39,549 39,549

�99° 1,483,638

!���¤7��`#�ìÎ�

/#�ß@/# 1,553,378 - - - -

eNj´��Ú*$ 5,141,612 - - - -

î(eNÚ 401,943 - - - -

�hõl# 22,549 - - - -

�99° 7,119,482

$ 8,604,102

!���¤7��`#�÷ø�

�wÌÚ $ 4,911,346 - - - -

Â"÷ø 95,620 - - - -

ef�Ú 2,900,255 - - - -

î(efÚ 505,138 - - - -

ef
�ø 126,336 - - - -

�99° 8,538,695

$ 8,538,695

-224-



��������	
��������(ý)

109.12.31

�Ù�

�ê#$ ¨�Ï ¨sÏ ¨{Ï Þ9°
óY�uÜ !
�Ù���

`#�ì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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